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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 

    2011 年 全 臺 中 市 合 法 民 宿 增 加 至 58 家，其 中 新 社 27 家

占 全 數 將 近 一 半，顯 見 民 宿 在 新 社 近 年 來 大 力 推 動 觀 光 之 下，

相 較 於 臺 中 市 其 他 各 區 具 有 較 高 的 發 展 的 潛 力 。 在 日 漸 競 爭

的 民 宿 市 場 中 ， 新 社 民 宿 必 須 經 營 良 好 的 目 的 地 意 象 、 提 供

高 度 的 體 驗 價 值 才 能 使 顧 客 滿 意 度 、 忠 誠 度 能 提 升 ， 以 提 高

旅 客 住 宿 意 願 。  

本 研 究 主 要 在 探 討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的 目 的 地 意 象 、 體 驗 價

值 與 顧 客 忠 誠 度 之 間 的 關 聯。本 文 以 18 歲 以 上 之 新 社 民 宿 遊

客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共 發 放 389 份 問 卷 ， 有 效 樣 本 回 收 337 份 。

經 由 線 性 結 構 化 方 程 式 將 研 究 變 項 的 相 互 影 響 進 行 實 證 分 析 。

研 究 結 果 發 現 ：  

(1)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的 目 的 地 意 象 對 體 驗 價 值 有 相 關影 響 。  

(2)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的 體 驗 價 值 對 顧 客 忠 誠 度 有 正 向影 響 。  

(3)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的 目 的 地 意 象 對 顧 客 忠 誠 度 有 正 向 影 響 。  

 

關 鍵 詞 ： 民 宿 、 目 的 地 意 象 、 體 驗 價 值 、 顧 客 忠 誠 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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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 e s t i n a t i o n  I m a g e ,  E x p e r i e n c e d  Va l u e  a n d  C u s t o m e r  L o y a l t y :  

A  C a s e  S t u d y  o f  t h e  B & B  i n  H s i n - S h e .  U n p u b l i s h  M a s t e r  

T h e s i s ,  N a t i o n a l  Ta i w a n  C o l l e g e  o f  P h y s i c a l  E d u c a t i o n ,  Ta i -

c h u n g .  

 
Abstract  

 
T h e  n u m b e r  o f  a u t h o r i z e d  B & B s  i n  Ta i c h u n g  h a s  r i s e n  t o  

5 8  i n  t h e  y e a r  o f  2 0 1 1 ,  h a l f  o f  w h i c h  a r e  l o c a t e d  i n  H s i n - S h e .  

E v i d e n t l y ,  H s i n - S h e  h a s  g r e a t e r  p o t e n t i a l  f o r  B & B  d e v e l o p -

m e n t ,  c o m p a r i n g  t o  t h e  o t h e r  a r e a s  i n  Ta i c h u n g .  I n  o r d e r  t o  

e n c o u r a g e  t o u r i s t s  t o  s t a y  o v e r n i g h t ,  t h e  B & B  i n  H s i n - S h e  h a s  

t o  m a n a g e  i t s  d e s t i n a t i o n  i m a g e  a n d  e x p e r i e n c e d  v a l u e  s o  a s  

t o  r a i s e  c u s t o m e r 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a n d  l o y a l t y .  T h e r e f o r e ,  t h e  

p u r p o s e  o f  t h e  s t u d y  w a s  t o  i n v e s t i g a t e  t h e 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s  

a m o n g  d e s t i n a t i o n  i m a g e ,  e x p e r i e n c e d  v a l u e  a n d  c u s t o m e r  

l o y a l t y  o f  t h e  B & B  i n  H s i n - S h e .  T h e  p a r t i c i p a n t s  w e r e  t o u r -

i s t s  o v e r  1 8  w h o  s t a y e d  o v e r n i g h t  i n  t h e  B & B  i n  H s i n - S h e .  A  

t o t a l  o f  3 8 9  q u e s t i o n n a i r e s  w e r e  d i s t r i b u t e d  a n d  3 3 7  v a l i d  

q u e s t i o n n a i r e s  w e r e  r e t u r n e d .  U s i n g  S t r u c t u r a l  E q u a t i o n  

M o d e l i n g  ( S E M )  t o  a n a l y z e  t h e  d a t a ,  t h e  r e s u l t s  r e v e a l e d  t h a t :  

( 1 )  D e s t i n a t i o n  i m a g e  o f  t h e  B & B  i n  H s i n - S h e  w a s  r e l a t e d  t o  

e x p e r i e n c e d  v a l u e ;  ( 2 )  e x p e r i e n c e d  v a l u e  h a d  a  p o s i t i v e  i m -

p a c t  o n  c u s t o m e r  l o y a l t y ;  ( 3 )  d e s t i n a t i o n  i m a g e  h a d  a  p o s i t i v e  

i m p a c t  o n  c u s t o m e r  l o y a l t y .   

 
K e y w o r d s :  B & B ,  d e s t i n a t i o n  i m a g e ,  e x p e r i e n c e d  v a l u e ,   

c u s t o m e r  l o y a l t y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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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壹章緒論  

台 灣 民 宿 自 1 9 9 7 年 開 始 萌 芽，  2 0 0 2 年 經 政 府 相 關 單 位

輔 導 後 逐 漸 制 度 化 ; 2 0 0 4 年 民 宿 成 為 台 灣 熱 門 的 休 閒 旅 遊 產

業 之 一，全 台 各 縣 市 民 宿 如 雨 後 春 筍 般 成 長，至 2 0 0 5 年 已 趨

於 飽 和 狀 態 。 發 展 至 今 ， 民 宿 不 但 從 家 庭 副 業 轉 型 為 專 業 經

營 ， 甚 至 成 長 的 數 量 也 已 供 過 於 求 ， 激 烈 的 市 場 競 爭 已 不 可

同 日 而 語 。  

 

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 
觀 光 產 業 素 有 無 煙 囪 工 業 之 稱 ， 世 界 各 國 莫 不 善 用 其 自

然 及 人 文 資 源 ， 積 極 發 展 觀 光 產 業 。 台 灣 的 地 理 環 境 特 殊 ，

擁 有 豐 富 的 自 然 資 源 及 多 樣 化 的 人 文 景 觀 ， 加 上 人 民 熱 情 友

善，社 會 治 安 良 好 等 條 件，各 方 面 皆 具 觀 光 的 優 質 條 件 (曹 家

瑋， 2 0 0 8 )，因 此，我 國 對 於 觀 光 發 展 亦 不 遑 多 讓。從 政 府 於

2 0 0 2 年 開 始 推 動 觀 光 客 倍 增 計 畫 以 來，歷 年 來 臺 旅 客 有 逐 年

攀 升 之 趨 勢 ； 從 2 0 0 2 年 來 臺 旅 客 2 , 9 7 7 , 6 9 2 人 次 ， 至 2 0 1 1

年 來 臺 旅 客 6 , 0 8 7 , 4 8 4 人 次 ， 十 年 來 成 長 率 將 近 一 倍 ， 2 0 1 0

相 較 2 0 0 9 年 的 4 , 3 9 5 , 0 0 4 人 次，則 有 2 6 . 6 7 %的 成 長 率，詳 如

圖 1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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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 據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年 近 十 年 統 計 資 料 顯 示 ， 來 台 旅 客 目

的 可 區 分 為 求 學 、 會 議 、 探 親 、 業 務 、 觀 光 等 ， 其 中 以 觀 光

目 的 來 台 比 例 為 最 高 並 逐 年 成 長 ， 直 到 2 0 1 1 年 比 例 更 高 達

6 0 %， 亦 即 2 0 1 1 年 來 臺 觀 光 人 數 高 達 3 , 6 3 3 , 8 5 6 人 次 ， 詳 如

圖 2。  

在 國 內 旅 遊 部 分 ， 也 因 2 0 0 1 年 台 灣 開 始 實 施 週 休 二 日

而 維 持 在 九 千 至 一 億 人 次 的 穩 定 市 場，至 2 0 0 8 年 金 融 海 嘯 後

經 濟 逐 步 復 甦 的 2 0 1 1 年，在 政 府 單 位 有 計 畫 的 行 銷 旅 遊 之 下 ，

從 事 國 內 旅 遊 人 次 攀 升 至 一 億 五 千 二 百 萬 人 次 ， 創 下 歷 年 新

高 ， 詳 如 圖 3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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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 合 上 述 ， 由 於 周 休 二 日 的 實 施 ， 除 了 大 大 增 加 國 人 假

日 旅 遊 意 願 外 ， 也 增 加 國 內 連 續 二 日 以 上 的 旅 遊 機 率 ， 加 上

來 臺 旅 客 亦 逐 年 成 長，因 此 對 於 旅 遊 住 宿 的 需 求 量 大 為 增 加，

每 逢 假 日 常 發 生 一 房 難 求 之 情 況 。 在 觀 光 旅 館 之 價 位 太 高 ，

而 一 般 旅 館 在 旺 季 無 法 負 荷 大 量 遊 客 狀 況 下 ， 當 地 居 民 為 解

決 遊 客 住 宿 問 題 ， 同 時 也 抓 準 此 波 商 機 ， 將 家 中 多 餘 房 間 略

加 整 修 後 ， 提 供 給 遊 客 住 宿 。 過 去 國 人 旅 遊 一 向 習 慣 住 宿 旅

館 ， 而 民 宿 之 興 起 正 為 國 人 在 旅 遊 住 宿 方 面 多 提 供 另 一 種 住

宿 選 擇 ， 以 及 另 一 種 不 同 的 住 宿 體 驗 （ 沈 進 成 、 王 伯 文 ，

2 0 0 5）。  

據 交 通 部 觀 光 局「 中 華 民 國 1 0 0 年 國 人 旅 遊 狀 況 調 查 」，

有 8 成 8 的 旅 客 以 「 自 行 規 劃 行 程 」 方 式 出 遊 ， 由 旅 行 社 承

辦 的 比 例 僅 有 4 %，亦 即 從 事 二 日 以 上 旅 遊 的 國 人 選 擇 住 宿 方

式 不 再 囿 於 旅 行 社 的 安 排，而 有 較 高 的 自 主 性 ;調 查 中 顯 示 扣

除 掉 「 當 日 來 回 、 未 外 宿 」 的 旅 次 ， 有 1 2 . 6 %選 擇 住 宿 「 旅

館 」， 再 其 次 為 住 宿 「 親 友 家 」 ( 1 0 . 3 % )， 住 宿 於 「 民 宿 」 者

則 有 5 . 7 % (交 通 部 觀 光 局 ， 2 0 1 1 )， 也 就 是 有 近 1 / 5 的 人 選 擇

民 宿 為 住 宿 方 式 。 這 也 就 是 為 什 麼 自 民 國 2 0 0 1 年 1 2 月 交 通

部 公 布 實 施 民 宿 管 理 辦 法 後 ， 全 臺 民 宿 有 如 雨 後 春 筍 般 開 放

營 業，並 朝 三 大 趨 勢 發 展 :全 臺 民 宿 蓬 勃 發 展、民 宿 合 法 比 例

逐 年 提 高 、 民 宿 平 均 房 間 數 偏 高 （ 鄭 健 雄 ， 2 0 0 2）。  

從 表 1「 歷 年 國 人 國 內 旅 遊 住 宿 方 式 」 顯 示 國 人 國 內 旅

遊 各 種 住 宿 方 式 ， 除 了 民 宿 有 逐 年 穩 定 成 長 之 外 ， 其 餘 均 逐

年 下 降 ， 因 此 為 迎 合 國 人 旅 遊 住 宿 喜 好 的 轉 變 ， 除 了 當 地 居

民 將 多 餘 的 空 房 改 裝 出 租 當 成 副 業 外 ， 亦 有 當 地 或 外 來 業 者

將 老 屋 全 面 裝 修 或 一 磚 一 瓦 重 新 改 建 ， 以 全 新 、 獨 特 的 風 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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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 且 專 業 性 地 投 入 民 宿 產 業。再 者，具 特 色 的 民 宿 由 於 媒 體 、

報 章 、 雜 誌 等 諸 多 報 導 ， 民 宿 的 地 位 與 角 色 已 逐 漸 轉 型 ， 它

不 再 是 遊 客 找 不 到 住 宿 時 不 得 已 的 選 擇 。 據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統

計 全 台 灣 2 0 0 3 年 初 有 6 0 0 家 民 宿，合 法 家 數 僅 6 5 家，至 2 0 1 1

年 1 1 月 暴 增 至 3 7 6 0 家，合 法 家 數 達 3 3 6 2 家，並 提 供 1 5 , 6 5 1

個 房 間 數 ， 已 經 大 大 超 越 一 般 觀 光 旅 館 所 提 供 的 4 , 9 5 1 房 間

數 (交 通 部 觀 光 局 ， 2 0 1 1 )。  

 

  表 1 歷 年 國 人 國 內 旅 遊 住 宿 方 式              單 位 ： % 

住 宿 方 式  2003 2004 2005 5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

合 計 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

當 日 來 回 未 外 宿  63.6 60.9 63.9 60.9 69.9 68.9 70.5 70.0 69.7

旅 館  17.6 21.0 17.0 16.8 12.8 13.5 12.4 12.6 13.2

親 友 家 (含 自 家 )  13.4 10.7 12.8 14.2 11.2 11.1 10.4 10.3 9.4 

民 宿  2.4 4.4 4.0 5.8 4.3 5.0 5.1 5.7 6.0 

招 待 所 或 活 動 中 心  2.4 1.4 1.2 1.2 1.0 0.9 0.9 0.9 1.0 

露 營  1.2 1.1 0.8 0.9 0.6 0.6 0.6 0.5 0.6 

其 他  0.6 0.5 0.3 0.1 0.1 0.1 0.1 0.1 0.1 

整 理 自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2003-2011 年 國 人 旅 遊 調 查  

 

經 上 述 析 論 得 知 ， 台 灣 的 民 宿 產 業 從 1 9 9 7 年 開 始 萌 芽 ，

2 0 0 2 年 前 後 農 委 會、文 建 會、各 縣 政 府 政 府 單 位 開 始 輔 導 民

宿 發 展。 2 0 0 4 年 民 宿 成 為 台 灣 休 閒 旅 遊 產 業 的 寵 兒，各 縣 市

民 宿 數 量 從 兩 位 數 攀 升 到 三 位 數 。 靈 敏 的 商 業 嗅 覺 促 使 國 內

住 宿 業 者 紛 紛 投 入 民 宿 行 列， 2 0 0 5 年 民 宿 快 速 成 長 趨 於 飽 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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狀 態，並 從 家 庭 副 業 轉 型 為 專 業 經 營， 2 0 1 1 年 的 民 宿 已 供 過

於 求。然 而 儘 管 國 人 國 內 旅 遊 選 擇 民 宿 為 住 宿 方 式 逐 年 攀 高，

但 是 不 到 1 個 百 分 點 的 年 需 求 成 長 ， 與 近 倍 數 增 加 的 年 供 給

成 長 顯 然 不 成 比 例 ;亦 即，雖 然 民 宿 的 經 營 已 成 為 體 驗 經 濟 潮

流 下 不 可 或 缺 的 休 閒 產 業，但 據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2 0 1 1 年 6 月 分

民 宿 營 運 報 表 顯 示 ， 除 了 外 島 地 區 如 澎 湖 縣 、 金 門 縣 、 連 江

縣 民 宿 住 房 率 有 三 至 四 成 外 ， 其 餘 各 縣 市 約 一 至 兩 成 ， 全 台

平 均 住 房 率 僅 2 1 . 0 4 %，因 此 在 供 過 於 求 的 情 況，民 宿 產 業 已

經 形 成 完 全 競 爭 市 場 ， 在 競 爭 愈 形 激 烈 的 情 況 下 ， 如 何 讓 顧

客 產 生 良 好 的 原 始 意 象 (產 生 住 宿 動 機 )、住 宿 體 驗 (產 生 滿 意

度 )及 培 養 忠 誠 度 (產 生 回 流 率 與 推 薦 親 友 )的 挑 戰 也 愈 來 愈

白 熱 化 。  

 

第 二 節 研 究 動 機  
對 於 民 宿 的 緣 起 ， 許 多 學 者 透 過 各 國 的 研 究 有 許 多 不 同

的 說 法 ， 但 儘 管 世 界 各 地 民 宿 會 因 環 境 與 文 化 生 活 不 同 而 略

有 差 異 ， 其 原 始 目 的 的 共 通 點 都 在 於 農 村 住 宿 或 休 閒 市 場 需

求 超 過 可 供 應 的 數 量，遂 利 用 農 場 或 舊 有 房 舍 甚 至 城 堡 (歐 洲 )

的 空 房 來 供 遊 客 使 用 ， 在 解 決 住 宿 不 足 的 問 題 的 同 時 ， 也 為

當 地 居 民 帶 來 額 外 的 收 入 。 因 此 民 宿 在 過 去 的 觀 念 ， 係 指 一

般 私 人 住 宅 將 其 一 部 份 居 室 出 租 予 旅 遊 人 口，以「 副 業 方 式 」

經 營 的 臨 時 住 宿 設 施 ;  其 性 質 與 普 通 飯 店 、 旅 館 不 同 ， 除 了

能 與 旅 客 交 流 認 識 外 ， 旅 客 更 能 享 受 經 營 者 所 提 供 當 地 之 鄉

土 味 覺 及 如 在 「 家 」 的 感 覺 (郭 永 傑 ， 1 9 9 1 )。  

然 而 ， 依 上 開 的 民 宿 現 況 研 究 所 示 ， 民 宿 產 業 已 進 入 完

全 競 爭 市 場 的 白 熱 化 程 度 ， 民 宿 予 人 「 家 」 的 感 覺 已 不 敷 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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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 者 的 期 望 ， 更 不 再 是 遊 客 找 不 到 住 宿 時 不 得 已 的 選 擇 ， 正

職 、 專 業 的 經 營 者 的 投 入 ， 民 宿 管 家 的 興 起 ， 為 原 以 休 閒 農

業 、 原 住 民 體 系 及 副 業 方 式 的 經 營 者 帶 來 衝 擊 挑 戰 和 新 的 思

維 ； 因 此 ， 民 宿 業 者 不 應 只 依 賴 當 地 良 好 的 旅 遊 意 象 所 帶 來

的 人 潮 而 被 動 受 惠 。 根 據 M a h o n e y ,  N a 與 H o l e c e k  （ 1 9 8 9，

引 自 林 志 築 ， 2 0 0 8） 的 研 究 調 查 發 現 ， 4 0 %的 旅 客 在 去 同 一

景 點 旅 遊 時 會 選 擇 先 前 所 選 擇 的 民 宿 停 留 ， 而 選 擇 該 民 宿 也

成 為 去 此 景 點 觀 光 的 主 要 因 素 之 一 ， 非 僅 因 為 地 利 之 便 而 選

擇 。 例 如 蓋 在 一 片 荒 蕪 空 地 上 的 花 蓮 沙 漠 風 情 民 宿 ， 靠 著 獨

特 風 格 的 建 築 、 藝 術 氣 息 的 環 境 和 空 曠 無 垠 的 美 景 ， 驅 使 消

費 者 舟 車 勞 頓 ， 就 為 享 受 一 整 天 的 慵 懶 與 閒 暇 。 另 外 ， 民 宿

的 集 體 良 好 或 特 殊 意 象 有 時 也 會 成 為 當 地 在 消 費 者 心 中 的 目

的 地 意 象 之 一 ， 甚 至 成 為 主 要 意 象 ， 例 如 宜 蘭 民 宿 、 清 境 民

宿 ， 起 初 為 退 休 教 師 前 往 買 地 蓋 屋 經 營 ， 因 風 格 特 殊 加 上 當

地 良 好 的 生 活 環 境 ， 引 發 業 者 群 聚 效 應 ， 使 得 消 費 者 若 是 以

住 特 色 民 宿 為 主 要 遊 憩 目 的 便 會 聯 想 到 上 述 該 地 ， 民 宿 儼 然

已 成 為 當 地 的 特 色 。  

臺 中 縣 在 2 0 0 6 年 之 前 合 法 民 宿 僅 有 2 0 家 ， 縣 市 合 併 之

後 ， 在 2 0 1 1 年 1 1 月 份 的 民 宿 統 計 ， 全 臺 中 市 合 法 民 宿 增 加

至 5 8 家 ， 其 中 新 社 2 7 家 占 全 數 將 近 一 半 (交 通 部 觀 光 局 ，

2 0 1 1 )，顯 見 民 宿 在 新 社 近 年 來 大 力 推 動 觀 光 之 下，相 較 於 臺

中 市 其 他 各 區 具 有 較 高 的 發 展 的 潛 力 。 然 而 ， 本 研 究 發 現 ，

新 社 地 區 在 各 大 觀 光 旅 遊 訊 息 中 能 見 度 薄 弱 ， 即 便 該 地 區 已

連 續 三 年 成 功 辦 理 花 海 季 ， 但 從 以 推 動 觀 光 為 本 務 的 交 通 部

觀 光 局 至 今 仍 未 將 之 計 入 各 縣 是 熱 門 景 點 遊 客 統 計 之 列 ， 在

地 政 府 主 計 處 、 觀 光 旅 遊 局 亦 不 見 新 社 地 區 遊 客 統 計 ， 可 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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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社 地 區 的 旅 遊 意 象 在 臺 灣 民 眾 心 中 並 不 鮮 明 。 因 此 ， 該 地

民 宿 業 者 若 要 保 有 競 爭 力 ， 應 轉 被 動 受 惠 為 主 動 專 業 出 擊 ，

縱 然 當 地 的 旅 遊 意 象 差 強 人 意 ， 亦 可 透 過 行 銷 策 略 、 服 務 管

理 、 績 效 評 估 及 擬 定 發 展 計 畫 等 等 經 營 策 略 ， 為 民 宿 本 身 塑

造 良 的 目 的 地 意 象 。  

因 此 本 研 究 動 機 ， 藉 由 目 的 地 意 象 在 消 費 前 後 所 產 生 的

目 的 地 意 象 與 體 驗 價 值 ， 探 討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之 再 宿 意 願 與 推

薦 意 願 ， 所 得 結 果 冀 能 提 供 該 地 區 民 宿 業 者 經 營 參 考 。  

 

第 三 節 研 究 目 的  
根 據 上 述 研 究 動 機 ， 本 研 究 計 畫 針 對 投 宿 新 社 地 區 民 宿

之 遊 客 體 驗 進 行 研 究 ， 探 討 投 宿 民 宿 遊 客 的 特 性 與 體 驗 ， 並

試 圖 從 體 驗 價 值 中 了 解 其 目 的 地 意 象 以 及 遊 客 於 投 宿 後 的 滿

意 度 與 忠 誠 度 。 本 研 究 欲 達 成 的 目 的 有 ：  

1 .探 討 投 宿 新 社 地 區 民 宿 遊 客 特 性 及 其 旅 遊 特 性 。  

2 .探 討 投 宿 新 社 地 區 民 宿 遊 客 對 目 的 地 意 象 、 體 驗 價 值 與 顧

客 忠 誠 度 之 認 知 現 況 。  

3 .分 析 投 宿 新 社 地 區 民 宿 不 同 人 口 與 旅 遊 特 性 之 遊 客 特 性 對

目 的 地 意 象 、 體 驗 價 值 與 顧 客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。  

4 .建 構 投 宿 新 社 地 區 民 宿 遊 客 目 的 地 意 象 、 體 驗 價 值 與 顧 客

忠 誠 度 之 線 性 結 構 模 式 ， 來 分 析 彼 此 間 的 相 關 性 。  

 
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 

本 研 究 主 要 瞭 解 目 的 地 意 象 、 體 驗 價 值 與 顧 客 忠 誠 度 之

關 聯 性 。 研 究 樣 本 以 新 社 地 區 民 宿 之 遊 客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本 研

究 範 圍 與 限 制 說 明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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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研 究 範 圍  

本 研 究 以 新 社 地 區 民 宿 為 研 究 範 圍 ， 截 至 民 國 2 0 1 1 年

1 1 月 為 止 ， 登 記 合 法 經 營 民 宿 計 2 7 家 ， 占 全 臺 中 市 民 宿 近

半 數（ 交 通 部 觀 光 局， 2 0 1 1）。因 考 量 未 成 年 支 付 費 用 多 可 能

來 自 父 母 或 年 長 者 ， 對 於 民 宿 體 驗 的 回 饋 感 受 程 度 較 大 ， 對

於 問 卷 題 項 之 理 解 恐 有 失 準 之 虞 ， 故 以 年 滿 1 8 歲 以 上 （ 含

1 8 歲 ） 為 抽 樣 對 象 。  

 

二 、 研 究 限 制  

 

1 .研 究 推 論 之 限 制  

本 研 究 之 問 卷 發 放 樣 本 數 有 限 ， 故 無 法 探 究 整 體 新 社 地

區 民 宿 的 實 際 狀 況 。 然 而 在 研 究 方 法 上 ， 本 研 究 採 用 的 是 量

化 研 究 ， 以 結 構 性 問 卷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， 此 方 法 可 能 受 研 究 者

之 問 卷 表 達 能 力 、 受 訪 者 表 態 意 願 ， 以 及 其 受 訪 者 理 解 力 所

限 制 。 最 後 在 資 料 分 析 的 過 程 中 ， 亦 可 能 受 研 究 者 個 人 的 主

觀 認 知 或 判 斷 ， 而 影 響 研 究 結 果 的 推 論 。  

 

2 .不 能 推 論 至 旅 館 產 業  

本 研 究 進 行 問 卷 施 測 調 查 對 象 是 新 社 地 區 民 宿 之 遊 客 ，

由 文 獻 回 顧 得 知 ， 民 宿 比 一 般 飯 店 與 旅 館 相 較 之 下 ， 更 運 用

天 然 資 源 ， 營 造 出 休 閒 、 自 然 、 愉 快 之 氣 氛 ， 創 造 出 親 切 之

感 受 及 溫 馨 妥 適 的 住 宿 空 間 ， 故 無 法 據 以 推 論 整 體 新 社 地 區

一 般 飯 店 或 是 旅 館 的 實 際 狀 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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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其 他 影 響 因 素 與 潛 在 變 數 的 限 制  

本 研 究 架 構 的 建 立 是 根 據 文 獻 回 顧 而 來 ， 僅 探 討 新 社 地

區 民 宿 遊 客 心 中 目 的 地 意 象 、 涉 入 程 度 與 體 驗 價 值 之 間 的 影

響 關 係 ， 以 及 不 同 個 人 特 質 遊 客 對 體 驗 價 值 的 差 異 ， 其 他 的

預 測 變 數 不 在 本 研 究 的 討 論 之 列 。 另 外 ， 研 究 可 能 受 到 其 他

的 潛 在 變 數 影 響 ， 在 本 研 究 中 也 無 法 深 入 探 討 。  

 
第 五 節 操 作 型 定 義  

 

一 、 目 的 地 意 象 ( D e s t i n a t i o n  I m a g e )  

目 的 地 意 象 是 指 觀 光 地 區 所 具 備 的 功 能 性 (知 覺 /認 知 )

與 心 理 性 (情 感 )特 性 ， 並 在 遊 客 實 際 旅 遊 與 體 驗 後 對 觀 光 地

產 生 綜 合 性 的 情 結 與 看 法 。 本 研 究 主 要 探 討 新 社 地 區 民 宿 本

身 給 予 遊 客 目 的 地 意 象 ， 主 要 參 考 國 內 對 民 宿 目 的 地 意 象 的

實 證 相 關 研 究 (王 伯 文 ， 2 0 0 5、 周 永 智 ， 2 0 0 9 )， 作 為 本 研 究

遊 客 旅 遊 特 性 之 操 作 性 定 義 參 考 依 據 ， 區 分 大 自 然 接 近 、 服

務 親 切 、 建 築 風 格 、 休 閒 遊 憩 等 四 個 構 面 。  

 

二 、 體 驗 價 值 ( E x p e r i e n t i a l  V a l u e )  

體 驗 價 值 是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認 知 與 偏 好，經 由 理

性 與 感 性 交 互 評 估 之 後，所 產 生 的 知 覺 報 酬 (黃 映 瑀，2 0 0 5 )。

民 宿 的 體 驗 除 了 對 民 宿 本 身 硬 體 環 境 的 理 性 要 求 外 ， 同 時 更

在 乎 民 宿 所 帶 來 的 附 加 心 理 感 動 ， 因 此 本 研 究 的 民 宿 體 驗 價

值 的 衡 量 構 面 將 採 用 M a t h w i c k ,  M a l h o t r a  &  R i g d o n  ( 2 0 0 1 )的

體 驗 價 值 理 論，區 分 為 消 費 者 投 資 報 酬、服 務 優 越 性、美 感 、

趣 味 性 四 個 構 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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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顧 客 忠 誠 度 ( C u s t o m e r  L o y a l t y )  

回 顧 相 關 文 獻，過 去 學 者 雖 然 對 於 顧 客 忠 誠 度 的 衡 量 方

式 不 盡 相 同 ， 但 大 致 均 包 括 了 再 宿 意 願 及 推 薦 行 為 等 2 項 。

本 研 究 的 民 宿 顧 客 忠 誠 度 以 S e l e n s（ 1 9 9 3） 為 理 論 基 礎 ， 並

參 酌 李 美 宜 ( 2 0 1 1 )對 宜 蘭 民 宿 調 查 中 所 設 問 卷 ， 將 顧 客 忠 誠

度 區 分 為 再 宿 意 願 、 推 薦 行 為 與 整 體 滿 意 度 三 個 構 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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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貳章文獻回顧  

 
根 據 前 揭 的 研 究 背 景 、 研 究 動 機 與 研 究 目 的 ， 本 章 旨 在

探 討 目 的 地 意 象 、 體 驗 價 值 與 顧 客 忠 誠 度 之 間 的 相 關 理 論 與

文 獻 。 以 下 將 分 別 就 其 相 關 理 論 與 文 獻 進 行 回 顧 與 探 討 ， 最

後 將 這 些 文 獻 的 回 顧 與 理 論 的 探 討 加 以 彙 整 ， 形 成 本 研 究 的

理 論 基 礎 及 架 構 。  

 

第 一 節 民 宿 ( B & B )  
目 前 台 灣 的 民 宿 如 雨 後 春 筍 般 的 興 起 ， 屬 於 個 人 經 營 的

民 宿 很 多 ,且 分 布 全 省 風 景 區、觀 光 地，其 型 態 與 種 類 眾 多 。

最 早 有 個 人 民 宿 的 出 現 大 約 在 1 9 8 1 年 前 後，地 點 位 於 墾 丁 國

家 公 園 附 近 ， 接 著 是 阿 里 山 的 豐 山 村 一 帶 、 台 北 縣 瑞 芳 鎮 九

份 地 區 、 南 投 縣 鹿 谷 鄉 產 茶 區 與 溪 頭 森 林 遊 樂 區 附 近 ， 之 後

發 展 到 外 島 的 澎 湖。現 今 許 多 風 景 名 勝、觀 光 旅 遊 區 ,由 於 當

地 的 飯 店 或 旅 行 社 無 法 容 納 假 日 大 批 湧 進 的 遊 客 ,因 而 附 近

的 住 戶 陸 續 發 展 起 在 地 型 的 民 宿 。 早 期 民 宿 因 應 市 場 的 需 求

所 產 生 ,在 設 計 規 劃 上 並 沒 有 從 消 費 者 的 立 場 詳 加 考 量 ,因 此

許 多 消 費 者 對 民 宿 的 刻 板 印 象 仍 處 在 不 舒 適 ,設 備 簡 陋、次 級

的 住 宿 選 擇 ,要 扭 轉 這 種 印 象 ,就 必 須 提 供 滿 意 的 民 宿 環 境 ,  

改 變 長 久 以 來 消 費 者 對 民 宿 的 負 面 評 價 (林 紀 璿 ， 2 0 0 9 )。  

由 上 述 得 知 ， 民 宿 的 產 生 起 初 是 為 了 解 決 遊 客 住 宿 房 間

的 不 足 並 順 便 增 加 農 作 之 餘 的 額 外 收 入 ， 然 而 隨 著 商 機 逐 漸

被 發 覺 後 ， 民 宿 開 始 迅 速 成 長 ， 導 致 品 質 良 莠 不 齊 ， 直 至 民

國 2 0 0 1 年 相 關 民 宿 管 理 辦 法 出 爐，民 宿 才 逐 漸 走 入 制 度 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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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 照 觀 光 局 民 宿 管 理 辦 法 ( 2 0 0 1 )， 定 義 民 宿 是 利 用 自 用 住 宅

空 閒 房 間 ， 結 合 當 地 人 文 、 自 然 景 觀 、 生 態 、 環 境 資 源 及 農

林 漁 牧 生 產 活 動 ， 以 家 庭 副 業 方 式 經 營 ， 提 供 旅 客 鄉 下 生 活

之 住 宿 處 所 ， 其 經 營 規 模 則 為 民 宿 之 經 營 規 模 ， 以 客 房 數 5  

間 以 下，且 客 房 總 樓 地 板 面 積 一 百 五 十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為 原 則，

此 為 一 般 情 況 。 另 有 特 殊 情 況 ， 位 於 原 住 民 保 留 地 、 經 農 業

主 管 機 關 核 發 經 營 許 可 登 記 證 之 休 閒 農 場 、 經 農 業 主 管 機 關

劃 定 之 休 閒 農 業 區 、 觀 光 地 區 、 偏 遠 地 區 及 離 島 地 區 之 特 色

民 宿 ， 得 以 客 房 數 十 五 間 以 下 且 客 房 總 樓 地 板 面 積 二 百 平 方

公 尺 以 下 之 規 模 經 營 之 ； 至 此 賺 取 家 用 的 副 業 民 宿 與 利 潤 極

大 的 商 業 民 宿 並 存 。  

儘 管 民 宿 管 理 辦 法 的 產 生 對 於 民 宿 業 者 有 了 基 本 而 表 徵

的 規 範 ， 但 是 對 於 民 宿 本 質 的 定 義 ， 各 家 學 者 也 各 有 其 觀 點

和 不 同 的 思 考 方 向 ， 以 下 將 國 內 外 學 者 對 民 宿 之 定 義 彙 整 如

表 2：  

 

表 2 民 宿 相 關 研 究 與 定 義 彙 整 表  

研 究 者  年 份  相 關 研 究  

S t r i n g e r  1 9 8 1  

農 戶 提 供 鄉 村 旅 遊 者 相 關 的 住 宿 設

備 ， 有 些 農 家 甚 至 提 供 餐 飲 ， 遊 客

在 此 可 以 參 與 農 家 生 活 ， 並 體 驗 鄉

村 生 活 方 式 及 瞭 解 傳 統 活 動 。  

D a w s o n &  B r o w n  1 9 8 8  

民 宿 是 一 種 替 代 性 的 住 宿 型 態 ， 由

私 人 住 宅 提 供 給 遊 客 過 夜 以 及 早

餐 。  

 



14 
 

續 表 2  民 宿 相 關 研 究 與 定 義 彙 整 表  

研 究 者  年 份  相 關 研 究  

美 國 民 宿 協

( A m e r i c a  B & B  

A s s o c i a t i o n )  

1 9 8 9  

有 住 家 基 本 廚 房 功 能 的 房 舍 ， 出 租

有 用 房 間 提 供 餐 飲 及 住 宿 設 備 。

何 郁 如 、 湯 秋 玲  1 9 5 9  

以 民 宅 套 房 出 租 給 予 遊 客 投 宿 而 未

辦 理 管 理 營 利 事 業 登 記 ， 又 實 際 從

事 旅 館 業 務 者 ， 稱 之 為 民 宿 。

郭 永 傑  1 9 9 1  

民 宿 係 一 般 私 人 住 宅 將 其 一 部 份 居

室 出 租 予 旅 遊 人 口，以「 副 業 方 式 」

經 營 的 臨 時 住 宿 設 施 ； 其 性 質 與 普

通 飯 店 、 旅 館 不 同 ， 除 了 能 與 旅 客

交 流 認 識 外 ， 旅 客 更 能 享 受 經 營 者

所 提 供 當 地 之 鄉 土 味 覺 及 如 在「 家 」

的 感 覺

鄭 詩 華  1 9 9 2  

日 本 民 宿 組 合 中 央 會 之 正 會 員 資

格 ： 民 宿 是 指 在 海 濱 、 山 村 或 觀 光

地 等 地 ， 可 供 不 特 定 或 多 數 旅 行 者

住 宿 之 設 施 ， 且 有 執 照 者 、 提 供 當

地 特 產 自 製 料 理 、 有 家 庭 氣 氛 、 其

勞 動 力 以 家 族 為 主 、 以 顧 客 自 我 服

務 為 主 。

台 灣 省 旅 遊 局  1 9 9 4  

民 宿 是 一 種 借 住 於 一 般 民 眾 住 宅 的

方 式 ， 所 以 它 不 是 專 業 化 和 商 業 化

的 旅 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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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 表 2  民 宿 相 關 研 究 與 定 義 彙 整 表  

研 究 者  年 份  相 關 研 究  

潘 正 華  1 9 9 4  

民 宿 之 主 體 係 指 農 民 利 用 其 農 宅 空

餘 之 部 份 房 間 ， 將 整 棟 或 分 棟 之 農

宅 出 租 予 旅 客 暫 時 居 留 之 行 為 ， 而

民 宿 之 客 體 即 指 旅 客 投 宿 於 民 宅 之

行 為 。  

Ly n c h  1 9 9 4  

通 常 是 私 人 家 庭 的 住 宅 ， 額 外 提 供

遊 客 過 夜 和 早 餐 服 務 ， 但 是 較 少 提

供 晚 餐 服 務  

羅 惠 斌  1 9 9 5  

一 般 為 趣 味 旅 遊 目 的 如 釣 魚 或 觀 光

地 區 個 人 經 營 之 迷 你 旅 館 ， 或 利 用

空 房 間 供 旅 客 投 宿 謂 之 民 宿 。  

M o r r i s o n ,  P e a r c ,  

M o s c a r d o  

O ’ L e a r y  

1 9 9 6  

大 多 是 自 己 經 營 ， 可 以 提 供 住 宿 的

人 數 不 多 ， 有 提 供 私 人 服 務 的 特

質 ， 並 且 與 主 人 有 某 種 程 度 上 交

流 ， 有 特 殊 的 機 會 去 認 識 當 地 環 境

的 地 方 。  

A l a s t a i r  e t  a l .  1 9 9 6  

民 宿 是 一 種 替 代 性 的 住 宿 型 態 ， 由

私 人 住 宅 提 供 給 遊 客 過 夜 以 及 早

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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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 表 2  民 宿 相 關 研 究 與 定 義 彙 整 表  

研 究 者  年 份  相 關 研 究  

姜 惠 娟  1 9 9 7  

日 本 對 於 民 宿 之 定 義 ： 通 常 民 宿 指

家 族 經 營 ， 工 作 人 員 不 超 過 五 人 ，

客 房 1 0  間。可 容 納 2 5  人 左 右，且

價 格 不 貴 之 住 宿 設 施 。  

民 宿 管 理 辦 法  2 0 0 1  

第 三 條 ： 本 辦 法 所 稱 民 宿 ， 指 利 用

自 用 住 宅 空 閒 房 間 ， 結 合 當 地 人

文 、 自 然 景 觀 、 生 態 、 環 境 資 源 及

農 林 漁 牧 生 產 活 動 ， 以 家 庭 副 業 方

式 經 營 ， 提 供 旅 客 鄉 野 生 活 之 住 宿

處 所 。  

吳 碧 玉 、 楊 永 盛  2 0 0 3  

民 宿 為 一 般 個 人 住 宅 將 其 一 部 份 居

室 ， 以 「 副 業 方 式 」 經 營 的 住 宿 設

施 ， 其 性 質 與 普 通 飯 店 或 旅 館 不

同 ， 除 了 能 與 旅 客 交 流 認 識 外 ， 旅

客 更 能 享 受 經 營 者 所 提 供 之 當 地 鄉

土 味 覺 以 及 有 如 在 家 的 感 覺 的 住 宿

設 施 。  

林 豐 瑞  2 0 0 3  

民 宿 是 以 提 供 具 有 特 殊 的 機 會 或 優

勢 去 認 識 農 漁 產 業 當 地 經 營 環 境 或

建 物 及 文 化 、 技 藝 價 值 與 信 仰 ， 以

及 社 會 行 為 等 方 面 特 質 為 前 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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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 表 2  民 宿 相 關 研 究 與 定 義 彙 整 表  

研 究 者  年 份  相 關 研 究  

李 宗 玨  2 0 0 4  

民 宿 應 係 房 屋 主 人 利 用 自 宅 空 間 的

房 間 ， 可 以 說 是 整 棟 或 分 棟 之 房

屋 ， 以 「 家 族 經 營 」 方 式 ， 提 供 旅

客 體 驗 鄉 野 生 活 住 宿 場 所 ， 其 性 質

也 別 於 商 業 化 和 專 業 化 的 旅 館 ， 所

提 供 的 是 有 如 鄉 土 味 及 家 庭 溫 馨 的

住 宿 環 境 。  

黃 秀 惠  2 0 0 6  

民 宿 是 有 效 運 用 自 然 資 源 ， 提 供 鄉

野 住 宿 及 休 閒 活 動 ， 其 中 所 謂 的 自

然 資 源 包 括 自 然 環 境 、 產 業 和 文

化 、 景 觀 、 經 營 者 必 須 活 用 這 些 傳

統 文 化 、 民 俗 與 環 境 產 業 特 色 、 讓

旅 客 自 然 的 接 觸 、 認 識 與 體 驗 。  

資 料 來 源 :謝 旻 成 ( 1 9 9 8 )  ； 廖 榮 聰 ( 2 0 0 3 )  ； 劉 秀 端 ( 2 0 0 7 )；

本 研 究 整 理 ( 2 0 1 1 )  

 

綜 觀 上 述 得 知 ， 民 宿 的 已 從 最 基 本 的 出 租 空 房 ， 提 供 遊

客 睡 眠 的 生 理 需 求 的 單 純 產 品 交 易 ， 演 變 至 今 成 為 既 有 旅 店

經 營 管 理 水 準 ， 同 時 提 供 在 地 生 活 體 驗 、 自 然 環 境 享 受 、 內

在 心 境 恬 適 ， 身 心 壓 力 紓 解 等 重 視 顧 客 身 心 體 驗 與 關 係 維 持

的 服 務 行 銷 ， 因 此 本 研 究 以 體 驗 價 值 的 觀 點 探 討 新 社 民 宿 的

現 況 與 前 瞻 。  

 

  



18 
 

第 二 節 目 的 地 意 象 ( d e s t i n a t i o n  i m a g e )  

 
一 、 意 象  

「 意 象 」一 詞 在 中 國 中 滿 詩 意 中 的 解 釋 是 :在 主 觀 意 識 中 ，

被 選 擇 而 有 秩 序 的 組 織 成 客 觀 現 象 (教 育 部 國 語 辭 典 )， 是 思

想 感 情 與 自 然 景 物 交 融 互 滲 構 成 一 個 意 境 ， 透 露 一 個 獨 特 的

情 趣 世 界 (鄭 建 青 ， 2 0 0 3 )。 因 此 所 謂 意 象 ， 意 指 各 人 的 情 感

上 的 主 觀 意 識 ， 在 實 際 與 環 境 互 動 後 所 產 生 獨 特 內 心 感 受 ，

轉 變 為 客 觀 的 信 仰 ， 然 而 這 個 信 仰 並 非 真 正 客 觀 ， 而 是 因 接

受 了 選 擇 性 的 資 訊 所 導 致。首 先 提 出 意 象 ( i m a g e )的 概 念 的 國

外 學 者 B o u l d i n g， 在 1 9 5 6 年 探 討 意 象 在 人 類 經 濟 活 動 中 所

扮 演 的 角 色 時 ， 認 為 意 象 對 人 的 行 為 決 策 有 重 大 的 影 響 ， 因

為 人 並 不 是 對 事 實 作 反 應，而 是 對 他 們 所 相 信 的 事 實 作 反 應，

也 就 是 說 ， 人 們 會 憑 著 主 觀 的 價 值 和 知 識 ， 作 為 個 人 與 外 界

環 境 溝 通 之 工 具 。  

O x e n f e l d t ( 1 9 7 5 )認 為 「 意 象 」 是 一 種 事 實 與 情 感 的 綜 合

體，是 個 人 以 情 感 的 方 式 對 其 經 驗 做 出 反 應。R a p o p o r t ( 1 9 7 7 )  

認 為 意 象 是 一 種 凌 駕 知 識 之 上 的 抽 象 概 念 ， 包 括 過 去 的 經 驗

及 現 在 的 刺 激 。 換 言 之 ， 意 象 是 人 類 對 周 遭 環 境 、 事 物 象 徵

意 義 之 認 定 ， 其 為 主 觀 的 理 解 經 驗 ， 而 經 驗 的 累 積 是 由 個 體

對 其 本 身 及 外 界 的 經 驗 累 積 與 組 織 而 成 。 栗 志 中 （ 2 0 0 0） 則

認 為 意 象 是 一 種 五 官（ 眼、耳、鼻、口、舌 ）所 感 覺 的 現 象 ，

包 含 認 知 與 情 緒 兩 因 素 ， 並 透 過 主 觀 的 理 解 經 驗 ， 而 該 經 驗

的 累 積 ， 是 由 個 人 本 身 及 外 界 的 經 驗 累 積 與 組 織 而 成 ， 更 與

過 去 的 經 驗 加 以 重 組 、 編 整 ， 而 形 成 一 個 心 理 圖 像 。 由 此 可

知 ， 意 象 是 一 結 合 理 性 與 感 性 的 綜 合 概 念 ， 因 此 ， 在 心 理 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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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 行 為 學 的 學 理 基 礎 下 ， 許 多 研 究 面 向 和 它 產 生 關 係 ， 如 產

品 意 象 ( C a i ,  2 0 0 2 )、 旅 遊 目 的 地 意 象 ( C r o m p t o n , 1 9 7 9 )、 公 共

藝 術 （ S t i l g o e ,  2 0 0 5 )與 空 間 意 象 ( Ly n c h ,  1 9 6 0 )等 ， 而 其 中 和

本 研 究 相 關 的 是 旅 遊 目 的 地 意 象 的 部 份 。  

 

二 、 目 的 地 意 象  

關 於 旅 遊 目 的 地 意 象 與 旅 遊 目 的 地 關 係 探 討 ， 過 去 相 關

學 者 如 K i m (  1 9 9 7 )、 C h e n  &  K e r s t e t e r ( 1 9 9 9 )、 B i r g i t ( 2 0 0 1 )、  

J a n  &  C a i (  2 0 0 2 )、  C o r r e i a ,  Va l l e  & M o ç o ,  2 0 0 7 等 人 研 究 發

現 ， 遊 客 的 旅 遊 目 的 地 整 體 意 象 會 影 響 其 旅 遊 目 的 地 選 擇 意

願 (謝 永 得 ， 2 0 0 8 )， 而 當 旅 客 心 中 形 成 對 一 旅 遊 目 的 地 的 意

象 後 ， 會 影 響 其 對 該 目 的 地 所 提 供 服 務 的 感 覺 ， 以 及 到 該 目

的 地 旅 遊 後 的 滿 意 度 ( B e r e n d i e n ,  1 9 9 8 ;  B i g n e ,  S a n c h e z ,  a n d  

S a n c h e z ,  2 0 0 1 ;  F a k e y e  a n d  C r o m p t o n ,  1 9 9 1， 引 自 吳 金 源 、 林

玥 秀， 2 0 0 4 )。因 此，國 內 學 者 對 意 象 理 論 應 用 於 旅 遊 目 的 地

均 有 相 當 的 研 究 或 論 述 ， 茲 將 目 的 地 意 象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如 表

3 所 示 。  

 

表 3 目 的 地 意 象 定 義 彙 整 表  

研 究 者  年 份  相 關 研 究  

G a r t n e r  &  H u n t  1 9 8 7  
個 體 或 群 體 對 於 非 居 住 地 所 持 有

的 印 象  

R e i l l y  1 9 9 0  
對 某 地 具 有 特 定 印 象 的 潛 在 遊 客

所 發 展 出 來 的 心 理 概 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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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 表 3 目 的 地 意 象 定 義 彙 整 表  

研 究 者  年 份  相 關 研 究  

A s s a e l  1 9 9 2  

個 人 對 於 地 方 經 由 一 段 時 間 地 處

理、整 合 不 同 來 源 的 資 訊 後，形 成

一 整 體 知 覺 。  

K o t l e r  e t  a l .  1 9 9 6  
目 的 地 意 象 是 由 三 個 要 素 相 互 作

用 下 所 產 生 :認 知 、 情 感 與 企 望  

M i l m a n  &  P i z a m  1 9 9 5  
形 成 旅 遊 體 驗 的 各 個 元 素 或 特 性

之 意 象 總 和  

B r a m w e l l  &  

R a w d i n g  
1 9 9 6  

區 分 出 計 畫 性 意 象 與 接 收 性 意 象

的 不 同 。 計 畫 性 意 象 :將 某 地 的 概

念 和 印 象 注 入 到 人 們 的 考 慮 範 圍

中 。  

S u s s m a n n  &  

U n e l  
1 9 9 9  

人 們 對 該 目 的 地 正 面 或 負 面 口 碑

的 綜 合 知 覺 結 果  

O ’ L e a r y  &  

D e e g a n  
2 0 0 3  

目 的 地 意 象 的 三 個 構 面 :特 性 與 整

體 、 功 能 與 心 理 、 普 遍 與 獨 特  

陳 運 欽  2 0 0 4  

觀 光 地 所 具 備 的 功 能 性（ 實 體 ）與

心 理 性（ 抽 象 ）特 性，對 消 費 者 而

言 則 是 指 對 觀 光 地 的 信 念、想 法 與

感 覺 等 的 總 合，也 就 是 消 費 者 對 該

地 在 觀 光 地 屬 性 表 現 上 的 一 種 整

體 性 概 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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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 表 3 目 的 地 意 象 定 義 彙 整 表  

研 究 者  年 份  相 關 研 究  

黃 耀 昆  2 0 0 6  

觀 覽 者 對 旅 遊 地 的 瞭 解 與 旅 遊 體

驗 的 印 象、感 知，留 存 於 觀 覽 者 腦

海 的 整 體 知 覺 。  

劉 盈 萱  2 0 0 8  

指 對 社 區 從 各 個 不 同 來 源，綜 合 產

生 的 看 法 或 是 想 法 ， 以 屬 性 來 區

分 ， 分 為 功 能 性 與 心 理 性  

李 世 宏  2 0 0 8  

觀 覽 者 對 一 地 區 地 理 環 境 上 之 認

識，所 存 在 的 某 種 意 義 結 構，為 一

種 視 覺 或 感 官 之 運 行 。  

彭 心 妮  2 0 0 9  

一 個 人 對 於 一 個 地 區 之 總 體 感 受

認 知，及 一 系 列 的 印 象，也 可 以 說

是 一 個 地 區 之 心 中 的 看 法 。  

資 料 來 源 :引 自 趙 仁 傑 ( 2 0 0 9 )； 本 研 究 整 理 ( 2 0 1 1 )  

 

儘 管 過 去 對 於 目 的 地 意 象 有 諸 多 的 研 究 ， 但 多 針 對 目 的

地 意 象 所 包 含 的 各 個 元 素 或 面 向 進 行 探 討 ， 對 於 其 形 塑 過 程

則 少 有 論 述 。 其 主 要 原 因 在 於 目 的 地 意 象 的 形 成 是 一 種 多 階

段 的 過 程，其 評 估 方 法 必 須 經 過 長 時 間 的 研 究 ( G a l l a r z a  e t  a l . ,  

2 0 0 2 )。雖 然 耗 時 的 研 究 導 致 於 研 究 的 限 制，但 是 目 的 地 意 象

形 塑 過 程 卻 是 扮 演 著 非 常 重 要 的 角 色 (趙 仁 傑 ， 2 0 0 8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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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目 的 地 意 象 的 形 塑 過 程 與 衡 量 構 面  

首 先 ， G u n n 在 1 9 8 8 年 提 出 旅 客 旅 遊 目 的 地 意 象 的 形 成

是 一 個 多 階 段 而 非 單 一 階 段 的 過 程 ， 其 將 之 分 為 七 大 階 段 ，

如 圖 4， 並 將 七 大 階 段 歸 類 為 三 種 意 象 :原 始 意 象 、 誘 發 意 象

與 修 正 後 的 誘 發 意 象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圖 4:目 的 地 意 象 階 段 理 論 (資 料 來 源 : Gunn, 1988， p.25) 

 

1.透 過 生 活 經 驗 對 某 地 的 心 理

意 象 的 累 積  

2.藉 由 更 進 一 步 的 資 訊 來 修 正

心 理 意 象  

3.基 於 有 效 的 意 象 及 符 合 期 望

的 經 驗   決 定 去 旅 遊，但 仍 受

限 於 時 間、金 錢 及 其 他 限 制 因

素  

4.實 地 造 訪 後 的 經 驗 與 預 期 意

象 是 否  符 合 (例 如 ， 道 路 指

標 、 風 景 、 導 遊 等 ) 

5.對 目 的 地 的 參 與 經 驗 、 活 動 、

舒 適 度，及 其 他 服 務 均 影 響 意

象 的 好 壞  

7.體 驗 過 後 產 生 新 的 意 象 累

積，因 為 意 象 產 生 的 過 程 是 循

環 的 ;最 終 的 意 象 有 可 能 與 最

初 意 象 相 同 ， 也 可 能 不 同 。  

6.旅 遊 結 束 後 對 於 該 地 的 回 響

與 評 價，影 響 因 素 亦 包 括 與 同

伴 的 經 驗 討 論  

原 始 意 象  

誘 發 意 象  

修 正 後 的 誘 發 意 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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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 者， U m  ＆  C r o m p t o n（ 1 9 9 0）認 為 對 於 一 個 旅 遊 目 的

地 的 印 象 是 不 可 切 割 的 整 體 概 念 ， 而 過 去 相 關 研 究 主 要 探 討

態 度 與 旅 遊 目 的 地 選 擇 之 間 的 關 係 ， 後 續 研 究 發 現 要 再 加 入

情 境 限 制（ S i t u a t i o n a l  C o n s t r a i n t s），從 而 提 出 了 旅 遊 目 的 地

決 策 過 程 的 架 構 模 式 ， 旅 遊 目 的 決 策 的 概 念 可 以 分 成 兩 個 階

段 ， 第 一 階 段 為 決 策 者 確 認 渡 假 意 願 ， 一 旦 發 生 渡 假 動 機 ，

便 進 入 第 二 階 段 選 擇 渡 假 的 目 的 地 的 決 策 行 為 。  

如 圖 5 所 示 ， 在 這 個 分 析 架 構 裡 ， U m  ＆  C r o m p t o n  認

為 旅 遊 決 策 會 受 到 外 在 資 訊 宇 內 在 資 訊 這 兩 類 資 訊 的 認 知 過

程 影 響 ， 將 決 策 過 程 歸 類 出 5  個 思 考 過 程 ：（ 1）主 觀 價 值 形

成 ：透 過 外 在 所 給 予 的 資 訊（ e x t e r n a l  i n p u t s）對 於 喚 起 集 合

中 旅 遊 目 的 地 屬 性 進 行 主 觀 價 值 判 斷 ；（ 2） 開 始 決 策 ： 考 慮

到 實 際 內 在 因 素 （ i n t e r n a l  i n p u t s） 等 情 境 限 制 （ s i t u a t i o n a l  

c o n s t r a i n t s），開 始 嘗 試 決 定 旅 遊 目 的 地；（ 3）評 估 誘 發 集 合 ：

根 據 外 在 與 內 在 因 素 的 影 響 ， 進 而 發 展 成 誘 發 集 合 ；（ 4） 建

立 主 觀 價 值： 透 過 外 在 所 給 予 的 資 訊（ e x t e r n a l  i n p u t s）對 於

誘 發 集 合 中 旅 遊 目 的 地 屬 性 進 行 主 觀 價 值 判 斷 ；（ 5） 目 的 地

決 策 ： 從 誘 發 集 合 內 選 出 特 定 旅 遊 目 的 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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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，以 及 三 者 在 目 的 地 意 象 形 塑 過 程 上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(如 圖 6

旅 客 意 象 形 成 過 程 模 型 )。在 該 模 型 中，潛 在 的 遊 客 透 過 種 種

旅 遊 或 非 旅 遊 資 訊 對 潛 在 的 目 的 地 發 展 出 原 始 意 象 。 當 遊 客

發 生 旅 遊 動 機 時，便 會 積 極 尋 找 旅 遊 相 關 資 訊，並 加 以 分 析 。

此 時 在 潛 在 遊 客 心 中 便 會 產 生 誘 發 意 象 ， 而 誘 發 意 象 與 原 始

意 象 可 能 相 同 ， 也 可 能 不 同 。 當 選 定 目 的 地 並 加 以 造 訪 後 ，

便 會 產 生 更 為 複 雜 的 情 結 意 象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6:旅 客 意 象 形 成 過 程 模 型  

(資 料 來 源 :F a k e y e  a n d  C r o m p t o n， 1 9 9 1 . p . 1 1) 

原 始 意 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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積 極 蒐 集 與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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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 各 目 的 地 中  

評 估 利 益 與 意 象  

目 的 地 選 擇  

目 的 地 造 訪 並 形  

成 更 為 複 雜 的 意 象  



26 
 

E c h t n e r  &  R i c h i e（ 1 9 9 3）在 旅 遊 地 意 象 衡 量 之 實 證 評 估

中 ， 歸 納 出 構 成 目 的 地 意 象 的 三 項 組 成 要 素 (如 圖 7 )  

 

一 、 特 性 － 整 體 的 （ a t t r i b u t e - h o l i s t i c） 構 面  

人 們 取 得 資 料 的 過 程 基 本 上 是 來 自 於 心 理 和 消 費 者 行 為

的 範 疇 ， 其 與 產 品 的 認 知 、 個 人 的 特 性 及 整 體 的 經 驗 或 印 象

皆 有 關 聯 。  

 

二 、 功 能 － 心 理 的 （ f u n c t i o n a l -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） 構 面  

意 象 具 有 可 以 直 接 地 被 觀 察 和 測 量（ 官 能 上 的 ）的 特 徵 ，

與 較 無 法 觸 知 和 難 以 觀 察 測 量 之 心 理 層 面 顯 然 不 同 的 ， 其 認

知 的 程 度 會 因 個 人 特 性 和 更 多 整 體 的 印 象 而 有 所 不 同 。  

 

三 、 共 通 性 -獨 特 性 （ c o m m o n - u n i q u e） 構 面  

強 調 旅 遊 目 的 地 意 象 可 以 從 共 通 的 特 性 到 獨 特 的 特 徵

兩 極 化 ， 以 顯 示 遊 客 在 認 知 上 的 不 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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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a l o g l u  a n d  M c C l e a r y ( 1 9 9 9 )對 於 目 的 地 意 象 的 形 成 更 進

一 步 的 探 討 ， 而 提 出 旅 遊 目 的 地 意 象 的 通 用 模 式 (如 圖 8 )。

其 認 為 旅 客 心 中 對 旅 遊 目 的 地 意 象 形 成 ， 受 到 許 多 個 人 因 素

包 含 心 理 性 （ 如 價 值 觀 、 動 機 、 人 格 特 質 ） 及 社 會 性 （ 如 年

齡 及 教 育 等 ） 因 素 ， 及 個 人 先 前 經 驗 與 市 場 行 銷 影 響 。  

 

 

 

圖 7 測 量 意 象 三 個 連 續 構 面  

資 料 來 源 ：  Echtner & Ritchie， 1993.p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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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 合 上 述 理 論 得 知 ， C h o ,  We a v e r ,  a n d  K i m  ( 1 9 9 1 )指 出 ，

旅 客 在 決 定 旅 遊 目 的 地 時 的 決 定 性 因 素 並 非 是 旅 遊 目 的 地 的

客 觀 事 實，而 是 其 對 旅 遊 目 的 地 的 意 象。 E c h t n e r  a n d  R i t c h i e

（ 1 9 9 3） 以 結 構 式 與 開 放 式 問 卷 來 評 估 遊 客 對 於 目 的 地 的 認

知 ， 經 因 素 分 析 後 可 分 為 8  項 重 要 因 子 ， 包 括 舒 適 /安 全 、

有 趣 /冒 險 、 自 然 特 性 、 旅 遊 設 施 、 氣 氛 、 文 化 、 價 格 及 無 語

言 上 物 理 的 隔 閡 ， 這 些 因 素 能 夠 完 整 的 呈 現 調 查 地 點 的 特 殊

環 境 及 遊 客 對 當 地 的 感 受 (引 自 張 桂 嘉 ， 2 0 0 7 )。 因 此 ， 本 研

究 將 以 從 目 的 地 意 象 認 知 /知 覺 與 情 感 兩 大 構 面，並 將 個 人 特

質 與 社 會 背 景 做 為 中 介 ， 探 討 新 社 地 區 與 民 宿 本 身 目 的 地 意

象 與 遊 客 消 費 前 後 所 產 生 的 一 致 性 、 更 差 或 更 佳 的 體 驗 價

值 。  

 

  

個 人 因 素  

･心 理 性 的  

･價 值 觀  

･動 機  

･人 格 特 質  

･社 會 性 的  

･年 齡  

･教 育  

目 的 地 意 象  

 

･知 覺 /認 知 的  

 

･情 感 的  

 

･總 體 的  

誘 發 因 素  

 

･資 訊 來 源  

･總 量  

･型 態  

･先 前 經 驗  

･資 訊 傳 播  

圖 8： 旅 遊 目 的 地 意 象 形 成 之 通 用 模 式  

資 料 來 源 ： B a l o g l u  a n d  M c C l e a r y ,  1 9 9 9 . p 2 1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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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體 驗 價 值 ( E x p e r i e n t i a l  Va l u e )  
一 、 住 宿 體 驗  

體 驗 ( E x p e r i e n c e )一 詞 源 於 拉 丁 文 “ E x p e r i e n t i a”，意 指

個 體 受 到 外 在 刺 激 後 ， 經 由 感 情 、 知 覺 過 程 而 產 生 之 生 理 與

心 理 反 應 ， 可 區 分 為 內 在 與 外 在 二 種 體 驗 (林 有 德 ， 1 9 8 9 )。

體 驗 若 由 心 理 學 廣 義 解 釋 ， 則 是 指 意 識 主 體 發 覺 自 己 某 種 心

理 情 況 時 的 任 何 意 識 過 程 。 而 P i n e  &  G i l m o r e  ( 1 9 9 8 )則 將 消

費 者 的 體 驗 當 成 一 種 經 濟 商 品 ， 其 「 體 驗 」 是 以 無 形 的 服 務

為 舞 台 ， 有 形 的 產 品 為 道 具 ， 環 繞 著 消 費 者 ， 使 消 費 者 融 入

其 中 ， 進 而 創 造 出 消 費 者 心 中 獨 一 無 二 的 個 人 經 驗 ， 並 使 消

費 者 心 中 留 下 永 生 難 忘 的 愉 悅 回 憶 ， 因 此 ， 無 形 的 體 驗 能 創

造 出 比 產 品 或 服 務 本 身 更 具 價 值 的 經 濟 利 益 。  

所 謂 住 宿 體 驗 ( S t a y  E x p e r i e n c e )， 依 據 G i m o r e  a n d  P i n e  

( 2 0 0 2 )的 研 究 指 出 ， 住 宿 產 業 幾 乎 任 何 服 務 都 會 使 遊 客 獲 得

難 忘 的 體 驗 ， 且 體 驗 的 價 值 ， 會 讓 欣 賞 者 留 下 深 刻 印 象 、 彌

留 延 續 (鄭 健 雄 、 吳 乾 正 ， 2 0 0 4 )， 嚴 如 鈺 (民 2 0 0 3 )的 研 究 認

為 民 宿 除 了 提 供 住 宿 的 環 境 與 設 備 外 ， 還 提 供 消 費 者 其 他 相

關 活 動 與 服 務 ； 消 費 者 在 參 與 整 個 過 程 後 有 了 感 受 、 體 驗 ，

並 產 生 對 民 宿 的 滿 意 程 度 ， 這 一 連 續 過 程 就 成 為 民 宿 消 費 者

的 體 驗 過 程 。 因 此 ， 同 樣 的 ， 民 宿 亦 可 說 是 一 種 不 一 樣 的 住

宿 體 驗 ， 提 供 了 遊 客 有 別 於 觀 光 旅 館 的 住 宿 感 受 。  

目 前 國 內 有 關 民 宿 體 驗 相 關 之 實 證 尚 屬 缺 乏，然 由 上 揭

民 宿 文 獻 回 顧 中 所 示 ， 民 宿 與 一 般 的 觀 光 旅 館 的 差 別 ， 除 了

硬 體 設 施 的 提 供 之 外 ， 更 應 結 合 在 地 文 化 與 自 然 環 境 ， 提 供

一 般 旅 店 所 無 法 提 供 的 休 閒 服 務 與 價 值 。 因 此 ， 本 研 究 將 住

宿 體 驗 視 為 一 種 休 閒 遊 憩 體 之 一 ， 除 了 從 國 內 相 關 之 民 宿 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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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 體 驗 實 證 研 究 探 討 消 費 者 之 民 宿 住 宿 體 驗 外 ， 並 參 考 其 他

旅 遊 、 遊 憩 或 休 閒 體 驗 之 相 關 實 證 研 究 加 以 探 討 。 茲 將 所 見

彙 整 如 表 4 :  

 

表 4 體 驗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 

研 究 者  年 份  相 關 研 究  

陳 水 源  1 9 8 8  

認 為 遊 憩 體 驗 是 遊 客 在 參 與 遊 憩

活 動 的 過 程 中，從 環 境 接 收 訊 息 與

刺 激，經 自 我 認 知 處 理 後，對 個 別

事 物 或 整 體 產 生 判 斷，同 時 呈 現 生

理 及 心 理 狀 態，而 以 心 理 學 廣 義 的

觀 點 來 說，體 驗 是 個 體 發 覺 自 己 某

種 心 理 狀 況 時 的 任 何 意 識 過 程 。  

P i n e  I I  &  G i l -

m o r e  
1 9 9 8  

所 謂 的 體 驗，就 是 企 業 以 服 務 為 舞

台 、 以 商 品 為 道 具 ， 環 繞 著 消 費

者 ， 創 造 出 值 得 消 費 者 回 憶 的 活

動 。  

S c h m i t t  1 9 9 9  

個 別 顧 客 經 由 觀 察 或 參 與 事 件

後，感 受 到 某 些 刺 激 進 而 誘 發 出 動

機 並 產 生 思 維 認 同 或 購 買 行 為。提

出 為 策 略 體 驗 模 組 ( S t r a t e g i c  

E x p e r i e n t i a l M o d u l e s ,  S E M s ) ， 包

括：感 官 體 驗、情 感 體 驗、思 考 體

驗 、 行 動 體 驗 與 關 聯 體 驗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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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 表 4 體 驗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 

研 究 者  年 份  相 關 研 究  

H o l b r o o k  2 0 0 0  

將 消 費 者 體 驗 分 為 幻 想、感 覺 及 趣

味，認 為 消 費 體 驗 來 自 於 對 幻 想 、

感 覺 與 趣 味 的 追 求  

莊 順 全  2 0 0 5  

以 民 宿 主 人 為 主 的 混 合 體 驗、以 自

然 環 境 為 主 的 混 合 體 驗 及 以 硬 體

設 計 為 主 的 混 合 體 驗  

陳 冠 宏  2 0 0 4  

接 近 大 自 然 欣 賞 優 美 景 觀、消 除 緊

張 壓 力 與 自 由 無 拘 、 增 進 團 體 生  

活、合 作 能 力、增 進 人 際 關 係 互 動

及 想 暫 離 文 明 之 喧 鬧 (遊 憩 體 驗 )  

資 料 來 源 :引 自 趙 仁 傑 ( 2 0 0 9 )； 本 研 究 整 理 ( 2 0 1 1 )  

 

據 以 上 學 者 之 相 關 實 證 研 究 與 文 獻 探 討 後 ， 認 為 民 宿 住

宿 體 驗 係 指 旅 客 在 民 宿 住 宿 過 程 中 ， 會 不 斷 與 民 宿 週 遭 的 整

體 環 境 或 活 動 產 生 互 動 關 係 ， 而 住 宿 者 從 這 些 互 動 關 係 中 所

產 生 之 生 理 與 心 理 的 知 覺 程 度 ， 就 是 住 宿 的 體 驗 感 受 。  

 

二 、 體 驗 價 值  

至 於 體 驗 價 值 方 面 ， H o l b r o o k  &  C o r f m a n ,（ 1 9 8 5） 提 出

體 驗 價 值 的 知 覺 是 以 主 要 來 自 消 費 者 與 產 品 或 服 務 在 直 接 或

遠 距 狀 態 下 互 動，而 這 些 互 動 提 供 了 個 別 消 費 者 偏 好 的 基 礎。

體 驗 價 值 可 以 提 供 給 消 費 者 包 括 內 部 及 外 部 的 利 益 ( B a b i n  &  

D a r d e n 1 9 9 5 ;  B a t r a  &  A h t o l a  ， 1 9 9 1 ;  C r o w l e y ,  S p a n g e n b e r g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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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& H u g h e s， 1 9 9 2 ;  M a n o  &  O l i v e r， 1 9 9 3 )。 B a b i n ,  D a r d e n 與

G r i f f i n（ 1 9 9 4） 則 認 為 體 驗 價 值 可 以 提 供 給 消 費 者 包 括 內 部

及 外 部 的 利 益 ， 內 在 價 值 是 在 過 程 中 得 到 的 愉 快 及 樂 趣 所 構

成 ， 並 非 來 自 任 務 的 完 成 ， 而 外 在 價 值 則 通 常 是 由 一 個 任 務

或 工 作 開 始 ， 並 由 任 務 或 工 作 的 完 成 得 到 價 值 。  

市 場 競 爭 之 所 以 由 產 品 銷 售 轉 為 服 務 銷 售 的 行 銷 手 段 ，

原 因 在 於 顧 客 價 值 除 了 對 產 品 功 能 之 效 用 性 的 理 性 觀 點 外 ，

也 逐 漸 注 重 產 品 或 服 務 帶 來 的 享 樂 與 歡 愉 之 感 性 觀 點

（ H o l b r o o k， 1 9 9 4）。消 費 者 對 於 產 品 價 值 的 知 覺 不 在 於 探 討

產 品 本 身 的 成 本 有 多 少 ， 而 是 在 於 心 理 產 生 了 某 種 偏 好 ， 而

產 生 了 值 得 購 買 的 非 理 性 行 為 。 M o n r o e（ 1 9 9 1） 指 出 傳 統 消

費 者 的 行 為 模 式 都 是 假 設 在 資 訊 充 分 的 情 況 下 ， 消 費 者 會 做

出 理 性 行 為 ， 然 而 在 現 實 情 況 下 ， 消 費 者 的 偏 好 將 會 依 據 對

產 品 或 服 務 的 評 估 而 改 變 ， 消 費 者 會 衡 量 所 獲 得 的 品 質 與 利

益 ， 以 及 所 付 出 的 價 格 與 犧 牲 ， 因 此 消 費 者 認 知 的 價 值 是 由

認 知 利 益 與 認 知 犧 牲 相 抵 的 結 果 。 陳 彥 芳 （ 2 0 0 4） 指 出 消 費

者 會 先 對 消 費 體 驗 做 認 知 的 評 估 之 後 ， 才 能 判 斷 是 否 在 消 費

體 驗 過 程 中 有 正 向 的 價 值 產 生 ， 經 得 知 消 費 時 所 獲 得 的 價 值

愈 高 ， 而 消 費 者 對 於 產 品 的 購 買 意 願 會 更 高 。 本 研 究 把 這 些

學 者 提 出 的 體 驗 價 值 之 定 義 或 看 法 彙 整 如 表 5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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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 體 驗 價 值 的 定 義 彙 整 表  

研 究 者  年 份  相 關 研 究  

H o l b r o o k  &  

C o r f m a n  
1 9 8 5  

體 驗 價 值 的 知 覺 是 以 主 要 來 自 消

費 者 與 產 品 或 服 務 在 直 接 或 遠 距

狀 態 下 互 動，而 這 些 互 動 提 供 了 個

別 消 費 者 偏 好 的 基 礎 。  

M o n r o e  1 9 9 1  
消 費 者 認 知 的 價 值 是 由 認 知 利 益

與 認 知 犧 牲 相 抵 的 結 果 。  

H o l b r o o k  1 9 9 4  

提 出 顧 客 價 值 除 了 對 產 品 功 能 之

效 用 性 的「 理 性 觀 點 」外，也 逐 漸

注 重 產 品 或 服 務 帶 來 的 享 樂 與 歡

愉 之 「 感 性 觀 點 」。  

B a b i n ,  D a r d e n  

a n d  

G r i f f i n  

1 9 9 4  

體 驗 價 值 可 以 提 供 給 消 費 者 包 括

內 部 及 外 部 的 利 益，內 在 價 值 是 在

過 程 中 得 到 的 愉 快 及 樂 趣 所 構

成，並 非 來 自 任 務 的 完 成，而 外 在

價 值 則 通 常 是 由 一 個 ” 任 務 ”

或 ” 工 作 ” 開 始，並 由 任 務 或 工 作

的 完 成 得 到 價 值 。  

B u t z  &  G o o d -

s t e i n  
1 9 9 6  

提 出 顧 客 使 用 過 廠 商 所 生 產 的 產

品 或 服 務，發 現 產 品 所 提 供 的 附 加

價 值 後，與 廠 商 建 立 的 情 感 交 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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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 表 5 體 驗 價 值 的 定 義 彙 整 表  

研 究 者  年 份  相 關 研 究  

M a t h w i c k ,  

M a l h o t r a ,  

a n d  R i g d o n  

2 0 0 1  

體 驗 是 一 種 認 知 的 狀 態，而 體 驗 價

值 是 消 費 者 對 於 產 品 屬 性 績 效 與

服 務 績 效 之 相 對 認 知，藉 由 互 動 的

過 程 可 以 提 昇 體 驗 價 值，但 互 動 可

能 促 進 或 阻 礙 著 目 標 的 達 成 。  

M a t h w i c k  2 0 0 1  
體 驗 價 值 的 認 知 是 來 自 於 人 們 對

服 務、產 品 直 接 的 使 用 或 遠 距 離 欣

賞 所 獲 得 。  

鄭 立 杰  2 0 0 2  
體 驗 價 值 是 消 費 者 與 產 品 或 服 務

的 直 接 互 動 。  

陳 彥 芳  2 0 0 4  

消 費 者 會 先 對 消 費 體 驗 做 認 知 的

評 估 之 後，才 能 判 斷 是 否 在 消 費 體

驗 過 程 中 有 正 向 的 價 值 產 生，經 得

知 消 費 時 所 獲 得 的 價 值 愈 高，而 消

費 者 對 於 產 品 的 購 買 意 願 會 更 高。

黃 映 瑀  2 0 0 5  
體 驗 價 值，是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或 服 務

的 認 知 與 偏 好，經 由 理 性 與 感 性 交

互 評 估 之 後，所 產 生 的 知 覺 報 酬 。

王 彬 如  2 0 0 6  
期 望 與 計 劃、目 的 地 現 場 活 動 及 回

憶 三 階 段 的 體 驗 差 異  

吳 佩 璇  2 0 0 8  
體 驗 價 值 之 意 涵，本 研 究 定 義 為 民

宿 之 住 宿 消 費 者 對 於 其 住 宿 體 驗

所 主 觀 認 知 獲 得 到 的 利 益 。  

資 料 來 源 :  紀 遠 （ 2 0 0 6）、 洪 志 滄 ( 2 0 0 9 )， 本 研 究 整 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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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體 驗 價 值 的 衡 量 構 面  

M a t h w i c k ,  M a l h o t r a  a n d  R i g d o n（ 2 0 0 1）依 據 H o l b r o o k  消

費 價 值 理 論 提 出 了 體 驗 價 值 論 ， 並 將 體 驗 價 值 分 為 四 個 類 型

即 消 費 者 投 資 報 酬 ( c u s t o m e r  r e t u r n  o n  i n v e s t m e n t ,  C R O I )  、

服 務 優 越 性 ( s e r v i c e  e x c e l l e n c e )、 美 感 ( a e s t h e t i c s )、 趣 味 性

( p l a y f u l n e s s )， 如 圖 9 所 示 。  

 

內 部 價 值  

( i n t r i n s i c  v a l u e )  

 

趣 味 性  

( p l a y f u l n e s s )  

 

美 感  

( a e s t h e t i c s )  

外 部 價 值  

( e x t r i n s i c  v a l u e )  

 

消 費 者 投 資 報 酬  

( c o n s u m e r  r e t u r n  

o n  i n v e s t m e n t )  

 

服 務 優 越 性  

( s e r v i c e  e x c e l -

l e n c e )  

 

 

主 動 價 值  

( a c t i v e  v a l u e )  

 

 

被 動 價 值  

( r e a c t i v e  a l u e )  

 

圖 9 體 驗 價 值 的 類 型  

資 料 來 源 ： M a t h w i c k  ,  M a l h o t r a  a n d  R i g d o n  , 2 0 0 1 . p . 4 6  

 

一、消 費 者 投 資 報 酬 ( C o n s u m e r  R e t u r n  o n  I n v e s t m e n t， C R O I )﹕  

包 含 財 務 、 時 間 、 行 為 的 積 極 投 入 ， 可 產 生 潛 在 利 益 的

心 理 資 源 。 消 費 者 所 體 驗 的 報 酬 不 只 是 在 經 濟 效 用 方 面 ， 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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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 括 了 交 易 的 效 率 ( H o l b r o o k， 1 9 9 4﹔ Z e i t h a m l， 1 9 8 8 )。  

 

二 、 服 務 優 越 性 ( S e r v i c e  E x c e l l e n c e )﹕  

O l i v e r ( 1 9 9 9 )認 為 服 務 優 越 性 的 價 值 可 視 為 營 運 的 典 範 ，

且 服 務 優 越 性 與 服 務 品 質 之 間 的 關 係 可 藉 由 績 效 的 結 果 加 以

對 照 ； 而 服 務 優 越 性 的 價 值 是 來 自 於 服 務 提 供 傳 遞 者 他 們 的

承 諾 與 任 務 相 關 之 績 效 ( Z e i t h a m l， 1 9 8 8 )。  

 

三 、 美 感 ( A e s t h e t i c )﹕  

在 零 售 環 境 下 所 指 的 美 感 反 應 在 兩 個 主 要 特 性 ， 一 是 在

環 境 中 明 顯 的 視 覺 元 素 ﹔ 一 是 使 人 感 到 娛 樂 或 戲 劇 性 的 服 務

績 效 ( B e l l e n g e r ,  S t e i n b e r g  &  S t a n t o n ， 1 9 7 6 ﹔ D e i g h t o n  &  

G r a y s o n， 1 9 9 5﹔ M a n o  &  O l i v e r， 1 9 9 3 )。 視 覺 元 素 的 吸 引 力

主 要 是 藉 由 特 殊 的 設 計 、 自 然 的 吸 引 力 和 內 在 優 美 性 融 合 而  

( H o l b r o o k， 1 9 9 4 )。 在 美 感 的 類 型 中 不 論 是 視 覺 元 素 或 是 娛

樂 ， 其 所 提 供 的 都 是 立 即 的 愉 快 並 幫 助 消 費 者 完 成 任 務

( D e i g h t o n  &  G r a y s o n，1 9 9 5﹔ D r i e f u s，1 9 9 7﹔ C h a i n  S t o r e  A g e，

1 9 9 6 )。  

 

四 、 趣 味 性 ( P l a y f u l n e s s )﹕  

趣 味 性 交 易 行 為 是 屬 於 從 事 引 人 入 勝 的 活 動 產 生 的 一 種

內 在 感 受，它 提 供 使 人 可 以 短 暫 逃 離 現 實 生 活 感 受 ( H u i z i n g a， 

1 9 5 5﹔ U n g e r  &  K e r n a n， 1 9 8 3 )。 逃 避 現 實 ( E s c a p i s m )意 味 著

能 使 消 費 者 暫 時 性 的 遠 離 現 實 ， 通 常 含 有 假 想 的 因 素 存 在

( H u i z i n g a， 1 9 5 5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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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於 民 宿 的 體 驗 不 僅 僅 是 提 供 生 理 上 的 休 養 ， 還 包 含 了

休 閒 遊 憩 面 的 身 心 靈 享 受 服 務 ， 因 此 本 研 究 的 民 宿 體 驗 價 值

的 衡 量 構 面 將 採 用 M a t h w i c k  C . ,  M a l h o t r a  N .  &  R i g d o n  E .  

( 2 0 0 1 )的 體 驗 價 值 的 類 型 ， 並 運 用 體 驗 前 期 望 與 體 驗 後 感 受

的 差 異 性 ， 探 討 遊 客 對 新 社 民 宿 體 驗 價 值 的 滿 意 度 對 顧 客 忠

誠 度 的 影 響 。  

 

第 四 節 顧 客 忠 誠 度  
一 、 顧 客 忠 誠 度  

年 來 ， 由 於 民 宿 市 場 競 爭 日 趨 激 烈 ， 在 產 品 愈 來 愈 難 以

形 成 差 異 化 的 產 業 裡 ， 如 何 將 服 務 有 形 化 、 具 體 化 ， 進 而 提

升 顧 客 忠 誠 度 是 民 宿 永 續 經 營 的 重 要 關 鍵 。 此 外 ， P e p e r s  &  

R o g e r s（ 1 9 9 3） 曾 指 出 開 發 一 位 新 客 戶 的 成 本 是 維 持 一 位 舊

客 戶 成 本 的 五 倍 ， 因 此 如 何 做 好 產 品 服 務 並 維 持 良 好 的 顧 客

關 係 來 提 升 顧 客 忠 誠 度 ， 是 創 造 業 者 利 潤 的 重 要 因 素 之 一 。  

    M o w e n  ( 1 9 9 5 )將 品 牌 忠 誠 度 定 義 為 顧 客 對 一 品 牌 持 有 正

面 態 度，對 其 有 承 諾 及 意 圖 在 未 來 繼 續 購 買 的 程 度。J o n e s  及

S a s s e r  J r .  ( 1 9 9 5 )將 顧 客 忠 誠 度 定 義 為 顧 客 對 產 品 、 公 司 人 員 、

服 務 、 器 材 設 施 的 一 種 認 同 感 ， 此 感 受 將 影 響 顧 客 的 消 費 行

為，認 為 顧 客 忠 誠 度 是 指 顧 客 對 特 定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再 購 意 願，

並 認 為 顧 客 忠 誠 度 分 為 長 期 忠 誠 （ 顧 客 不 會 輕 易 轉 換 其 他 產

品 或 品 牌 ） 與 短 期 忠 誠 （ 顧 客 容 易 因 為 其 他 同 性 質 產 品 或 品

牌 而 轉 換 消 費 目 標 ）兩 種。G r o n h o l d t、M a r t e n s e n  & K r i s t e n s e n  

( 2 0 0 0 )指 出 可 透 過 四 項 指 標 － 顧 客 再 購 意 願 、 向 他 人 推 薦 的

意 願 、 價 格 容 忍 度 、 及 顧 客 交 叉 購 買 意 願 來 衡 量 消 費 者 忠 誠

度 。 茲 將 其 他 國 內 外 學 者 相 關 定 意 彙 整 如 表 6 :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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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6 顧 客 忠 誠 度 相 關 定 義 彙 整 表  

研 究 者  年 份  顧 客 忠 誠 度 相 關 定 義  

R e y n o l d s  ,  

D a r d e n  a n d  

M a r t i n  

1 9 7 4  

顧 客 忠 誠 度 是 指 在 某 一 段 時 間

內，顧 客 有 需 要 時 他 會 重 複 光 顧 此

商 店，發 現 顧 客 忠 誠 度 的 行 為，是

創 造 服 務 業 者 利 潤 的 重 要 因 素  

B a c k m a n  a n d  

C r o m p t o n  
1 9 9 1  

忠 誠 度 分 為 行 為 與 態 度 二 個 部

分，行 為 部 分 係 指 遊 客 參 與 特 定 活

動、設 施 與 接 受 服 務 的 次 數，表 現

參 與 的 一 致 性；態 度 部 分 則 是 遊 客

情 感 上 的 偏 好 程 度 。  

J o n e s  a n d  S a s s e r  1 9 9 5  

將 顧 客 忠 誠 度 定 義 為 顧 客 對 產

品、公 司 人 員、服 務、器 材 設 施 的

一 種 認 同 感，此 感 受 將 影 響 顧 客 的

消 費 行 為，並 認 為 顧 客 忠 誠 度 分 為

長 期 忠 誠 與 短 期 忠 誠 兩 種 。  

O l i v e r  1 9 9 7  

顧 客 忠 誠 度 是 指 顧 客 對 喜 好 的 商

品 或 服 務 的 未 來 再 購 買 和 再 惠 顧

的 承 諾 不 會 因 為 環 境 影 響 或 行 銷

手 法 改 變 而 引 發 轉 換 行 為  

謝 金 燕  2 0 0 3  

 顧 客 忠 誠 是 遊 客 對 遊 憩 區 所 提 供
的 遊 憩 設 施 與 服 務、特 定 遊 憩 活 動

多 次 參 與 的 一 致 性 及 對 該 遊 憩 區

所 產 生 情 感 偏 好 程 度 。  

王 伯 文  2 0 0 5   遊 客 明 顯 地 表 現 出 重 遊 意 願 並 參
與 遊 憩 活 動 的 偏 好 行 為 。  

林 淑 卿  2 0 0 7  

忠 誠 度 是 指 顧 客 對 業 者 所 提 供 的

產 品 或 服 務 感 到 滿 意，有 重 複 購 買

意 願 並 願 意 為 業 者 進 行 正 面 宣 傳

行 為 。  

資 料 來 源 :本 研 究 整 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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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顧 客 忠 誠 度 衡 量 構 面  

據 上 述 國 內 外 學 者 對 顧 客 忠 誠 度 的 定 義 ， 所 謂 顧 客 忠 誠

度 包 含 了 態 度 行 為 一 致 性 、 重 複 購 買 以 及 正 面 宣 傳 ， 許 多 學

者 據 此 發 展 顧 客 忠 誠 度 的 衡 量 構 面 如 表 7 所 示 :  

 

表 7 顧 客 忠 誠 度 衡 量 構 面 彙 整 表  

研 究 者  年 份 顧 客 忠 誠 度 衡 量 構 面  

S t u m  a n d  T h i r y  1 9 9 1
重 複 購 買、購 買 該 公 司 其 他 產 品 、

向 他 人 推 薦、對 競 爭 者 免 疫 的 程 度

S e l e n s  1 9 9 3

1 .顧 客 是 否 願 意 再 度 前 來 消 費 。  

2 .顧 客 是 否 願 意 將 企 業 的 產 品 與

服 務 介 紹 給 親 友 。  

3 顧 客 是 否 願 意 幫 企 業 建 立 正 確

的 口 碑 形 象 。  

J o n e s  a n d  S a s s e r  1 9 9 5

1 .再 購 意 願：指 顧 客 在 任 何 時 候 會

再 度 購 買 特 定 產 品 或 服 務，是 忠

誠 度 的 主 要 指 標 。  

2 .主 要 行 為（ p r i m a r y  b e h a v i o r）：依

顧 客 與 公 司 所 交 易 的 資 料，如 消

費 時 間 、 消 費 頻 率 、 消 費 數 量

等 ， 統 計 顧 客 的 消 費 購 買 行 為 。

3 .次 要 行 為（ s e c o n d a r y  b e h a v i o r）：

顧 客 是 否 願 意 介 紹 該 產 品 或 服

務 、 願 意 公 開 推 薦 、 口 碑 等 行 為

而 引 進 新 顧 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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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 表 7 顧 客 忠 誠 度 衡 量 構 面 彙 整 表  

研 究 者  年 份 顧 客 忠 誠 度 衡 量 構 面  

P a r a s u r a m a n ,  

Z e i t h m a l ,  a n d  B e r r y  
1 9 9 6

在 研 究 服 務 品 質 對 行 為 意 圖 所 發

展 的 構 面 包 含 正 向 行 為 意 圖：忠 誠

度（ l o y a l t y）、願 意 支 付 更 多（ p a y  

m o r e）兩 個 構 面；負 向 行 為 意 圖 ：

轉 換 傾 向 （ s w i t c h ）、 外 部 反 應

（ e x t e r n a l  r e s p o n s e）、 內 部 反 應

（ i n t e r n a l  r e s p o n s e） 三 個 構 面 。

S i r o h i ,  M c L a u g h l i n ,  

a n d  W i t t i n k  
1 9 9 8

（ 一 ） 重 購 意 願 。（ 二 ） 購 買 該 公

司 其 他 產 品 。（ 三 ） 向 他 人 推 薦 的

行 為 。  

G r o n h o l d , M a r t e n s e n ,  

a n d  K r i s t e n s e n  
2 0 0 0

（ 一 ） 顧 客 再 次 購 買 意 願 。（ 二 ）

向 他 人 推 薦 產 品 及 服 務 的 意 願 。

（ 三 ）價 格 容 忍 度 。 (四 )衍 生 購 買

該 公 司 其 他 產 品 的 意 願 。  

資 料 來 源 :本 研 究 整 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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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 生 了 更 為 複 雜 的 情 結 意 象 ， 此 與 消 費 者 決 策 歷 程 模 式 最 後

階 段 的 購 後 行 為 所 產 生 的 結 果 一 樣 ， 體 驗 價 值 的 好 壞 產 生 了

不 同 程 度 的 正 負 滿 意 度 ， 使 得 遊 客 產 生 再 購 行 為 或 終 止 交 易

(圖 1 1 )。  

由 此 可 知 ， 消 費 前 後 的 目 的 地 意 象 所 產 生 一 致 感 受 、 正 面 或

負 面 差 異 影 響 了 消 費 者 的 體 驗 價 值 ， 體 驗 價 值 的 好 壞 亦 提 升

或 降 低 消 費 者 對 該 地 目 的 地 意 象 的 的 認 知 ， 而 兩 者 的 交 互 作

用 則 影 響 消 費 者 的 購 後 行 為 ， 亦 即 重 複 消 費 、 推 薦 親 友 以 及

價 格 忍 受 等 顧 客 忠 誠 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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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一 ） 確 立 研 究 背 景 與 問 題  

針 對 本 研 究 的 背 景 與 動 機 做 一 個 整 體 面 的 思 考 ， 並 確

立 研 究 問 題 與 目 的 。  

（ 二 ） 蒐 集 相 關 理 論 及 文 獻 探 討  

確 立 研 究 目 的 後 ， 蒐 集 並 針 對 與 本 研 究 相 關 的 國 內 外

文 獻 做 理 論 的 整 理 與 分 析 。  

（ 三 ） 建 立 研 究 架 構 與 假 設  

綜 合 研 究 動 機 、 目 的 ， 並 參 考 相 關 文 獻 研 究 ， 推 出 本

研 究 之 理 論 架 構 。  

（ 四 ） 問 卷 設 計 與 前 測  

根 據 相 關 文 獻 與 本 研 究 的 理 論 架 構 設 計 本 研 究 問 卷 。  

（ 五 ） 發 放 問 卷  

以 前 往 臺 中 市 新 社 地 區 民 宿 住 宿 的 遊 客 為 對 象 進 行 問

卷 發 放 。  

（ 六 ） 資 料 分 析 ： 問 卷 回 收 、 整 理 與 統 計  

依 據 所 回 收 之 有 效 問 卷 調 查 ， 以 因 素 分 析 及 路 徑 分 析

來 瞭 解 臺 中 市 新 社 地 區 民 宿 遊 客 之 顧 客 知 覺 價 值 及 住

宿 後 之 忠 誠 度 。 對 於 本 研 究 所 提 出 的 研 究 假 設 分 別 加

以 檢 定 ， 並 將 檢 定 結 果 加 以 歸 納 、 整 理 ， 提 出 研 究 結

果 之 分 析 。  

（ 七 ） 研 究 結 論 與 建 議  

最 後 針 對 本 研 究 之 結 果 提 出 研 究 結 論 以 及 後 續 研 究 方

向 建 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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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研 究 架 構  
本 研 究 依 據 文 獻 回 顧，建 立 目 的 地 意 象、體 驗 價 值 與 顧

客 忠 誠 度 之 線 性 結 構 模 式 ， 藉 以 探 討 目 的 地 意 象 、 體 驗 價 值

與 顧 客 忠 誠 度 之 間 的 關 係 。 在 目 的 地 意 象 方 面 ， 包 括 大 自 然

接 近 、 服 務 親 切 、 建 築 風 格 、 休 閒 遊 憩 等 為 觀 察 變 項 。 在 體

驗 價 值 方 面 ， 包 括 消 費 者 投 資 報 酬 、 服 務 優 越 性 、 美 感 與 趣

味 性 等 為 觀 察 變 項 。 顧 客 忠 誠 度 方 面 ， 以 再 宿 意 願 、 推 薦 行

為 與 整 體 滿 意 度 等 為 觀 察 變 項 。 在 個 人 特 質 部 份 ， 分 別 檢 測

性 別 、 婚 姻 、 年 齡 、 教 育 程 度 、 職 業 、 個 人 平 均 月 收 入 等 在

顧 客 體 驗 價 值 上 的 滿 意 度 是 否 具 有 差 異 性 。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架

構 如 圖 1 3 所 示 。  

 

圖  1 3   本 研 究 架 構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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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研 究 假 設  
根 據 本 研 究 第 壹 章 研 究 背 景、研 究 動 機 和 研 究 目 的，及

第 貳 章 的 文 獻 回 顧 ， 瞭 解 變 項 間 的 因 果 關 係 ， 建 立 研 究 的 研

究 假 設 有 六 ：  

 

假 設 1： 不 同 個 人 特 質 之 遊 客 對 目 的 地 意 象 的 認 知 有 顯 著 差

異 。  

假 設 1 - 1  不 同 性 別 之 遊 客 對 目 的 地 意 象 的 認 知 有 顯 著 差

異 。  

假 設 1 - 2 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遊 客 對 目 的 地 意 象 的 認 知 有 顯

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1 - 3  不 同 年 齡 之 遊 客 對 目 的 地 意 象 的 認 知 有 顯 著 差

異 。  

假 設 1 - 4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遊 客 對 目 的 地 意 象 的 認 知 有 顯

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1 - 5  不 同 職 業 之 遊 客 對 目 的 地 意 象 的 認 知 有 顯 著 差

異 。  

假 設 1 - 6  同 個 人 月 收 入 之 遊 客 對 目 的 地 意 象 的 認 知 有 顯

著 差 異 。  

 

假 設 2： 不 同 個 人 特 質 之 遊 客 對 體 驗 價 值 的 認 知 有 顯 著 差

異 。  

假 設 2 - 1  不 同 性 別 之 遊 客 對 體 驗 價 值 的 認 知 有 顯 著 差

異 。  

假 設 2 - 2 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遊 客 對 體 驗 價 值 的 認 知 有 顯 著

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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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 設 2 - 3  不 同 年 齡 之 遊 客 對 體 驗 價 值 的 認 知 有 顯 著 差

異 。  

假 設 2 - 4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遊 客 對 體 驗 價 值 的 認 知 有 顯 著

差 異 。  

假 設 2 - 5  不 同 職 業 之 遊 客 對 體 驗 價 值 的 認 知 有 顯 著 差  

異 。  

假 設 2 - 6  不 同 個 人 月 收 入 之 遊 客 對 體 驗 價 值 的 認 知 有 顯  

著 差 異 。  

 

假 設 3： 不 同 個 人 特 質 之 遊 客 對 顧 客 忠 誠 度 的 認 知 有 顯 著 差

異 。  

假 設 3 - 1  不 同 性 別 之 遊 客 對 顧 客 忠 誠 度 的 認 知 有 顯 著 差  

異 。  

假 設 3 - 2 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遊 客 對 顧 客 忠 誠 度 的 認 知 有  

顯 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3 - 3  不 同 年 齡 之 遊 客 對 顧 客 忠 誠 度 的 認 知 有 顯 著 差  

異 。  

假 設 3 - 4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遊 客 對 顧 客 忠 誠 度 的 認 知 有 顯  

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3 - 5  不 同 職 業 之 遊 客 對 顧 客 忠 誠 度 的 認 知 有 顯 著 差  

異 。  

假 設 3 - 6  不 同 個 人 月 收 入 之 遊 客 對 顧 客 忠 誠 度 的 認 知 有  

顯 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4： 目 的 地 意 象 對 於 顧 客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。  

假 設 5： 體 驗 價 值 對 於 顧 客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。  

假 設 6： 目 的 地 意 象 與 體 驗 價 值 兩 者 間 具 有 顯 著 相 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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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研 究 對 象  
新 社 截 至 民 國 2 0 1 1 年 1 1 月 為 止 ， 登 記 合 法 經 營 民 宿 計

2 7 家 ， 占 全 臺 中 市 民 宿 近 半 數 （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， 2 0 1 1）。 故

本 研 究 以 新 社 地 區 民 宿 為 研 究 範 圍 ， 調 查 對 象 為 投 宿 於 新 社

地 區 登 記 合 法 民 宿 ， 年 滿 1 8 歲 （ 含 1 8 歲 ） 以 上 之 遊 客 。  

 

第 五 節 研 究 構 面 與 問 卷 設 計  
本 研 究 以 問 卷 調 查 方 式 ， 來 衡 量 遊 客 對 問 項 的 態 度 與 看

法 ， 期 望 透 過 問 卷 測 量 方 式 ， 對 投 宿 新 社 地 區 民 宿 之 遊 客 作

更 深 入 的 了 解 。 問 卷 內 容 主 要 參 酌 文 獻 探 討 及 研 究 目 的 ， 綜

合 研 擬 出 適 合 本 研 究 的 變 項。問 卷 的 內 容 主 要 分 為 四 大 部 份：

第 一 部 份 是 目 的 地 意 象 ， 包 括 大 自 然 接 近 、 服 務 親 切 、 建 築

風 格 、 休 閒 遊 憩 意 象 4 個 構 面 ； 第 二 部 分 是 體 驗 價 值 ， 包 括

消 費 者 投 資 報 酬 、 服 務 優 越 性 、 美 感 及 趣 味 性 等 4 個 構 面 ；

第 三 部 份 則 是 顧 客 忠 誠 度，包 括 再 宿 意 願、推 薦 行 為；最 後 ，

第 四 部 份 則 是 新 社 地 區 民 宿 遊 客 特 質 之 分 析 ， 包 括 ： 性 別 、

婚 姻、年 齡、教 育 程 度、職 業、個 人 平 均 月 收 入、旅 遊 次 數 、

投 宿 次 數 、 同 伴 、 選 擇 民 宿 之 原 因 以 及 參 與 民 宿 之 項 目 等 ，

茲 分 項 說 明 之 。  

 

一 、  目 的 地 意 象 認 知 量 表  

(一 ) 問 卷 編 製  

本 研 究 對 目 的 地 意 象 的 概 念 性 定 義 為 ： 觀 光 地 所 具 備 的

功 能 性 （ 知 覺 ） 與 心 理 性 （ 情 感 ） 特 性 ， 在 消 費 者 心 中 所 產

生 的 信 念 、 想 法 與 感 覺 等 情 結 的 總 合 ， 也 就 是 消 費 者 對 該 地

在 觀 光 地 屬 性 表 現 上 的 一 種 整 體 性 概 念 。 本 研 究 主 要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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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c h t n e r  &  R i t c h i e（ 1 9 9 3） 提 出 的 觀 光 意 象 衡 量 屬 性 為 理 論

基 礎 ， 並 參 酌 王 伯 文 ( 2 0 0 5 )遊 客 投 宿 奮 起 湖 地 區 民 宿 所 感 受

到 的 意 象 問 卷 、 周 永 智 ( 2 0 0 9 )民 宿 產 品 之 意 象 問 卷 ， 並 依 據

新 社 地 區 特 性 修 改 成 為 本 研 究 的 目 的 地 意 象 之 認 知 量 表 ， 共

包 含 「 大 自 然 接 近 」 、 「 服 務 親 切 」 、 「 建 築 風 格 」 、 「 休

閒 遊 憩 」等 四 個 構 面。採 用 Likert 五 點 量 表 予 以 評 分，依 照

受 訪 者 對 新 社 地 區 的 民 宿 的 目 的 地 意 象 強 弱 分 為 「 非 常 不 同

意 」、「 不 同 意 」、「 無 意 見 」、「 同 意 」、「 非 常 同 意 」，

給 予 1、 2、 3、 4、 5 的 分 數 ， 分 數 愈 高 表 示 受 訪 者 者 對 新 社

地 區 的 民 宿 的 目 的 地 意 象 認 知 愈 好 。 其 整 理 分 述 如 表 8。  

表 8 目 的 地 意 象 之 研 究 構 面 與 問 卷 題 項  

構 面  題 項 內 容  

大 自 然 接 近  

1 .環 境 優 雅 安 全 且 維 護 良 好  

2 .遠 離 塵 囂 是 放 鬆 的 最 佳 選 擇

3 .具 有 豐 富 的 自 然 景 觀 資 源  

服 務 親 切  

4 .充 滿 ” 家 ” 的 感 覺 與 氣 氛  

5 .主 人 服 務 熱 誠 待 人 親 切  

6 .價 格 合 理 公 道 實 在  

建 築 風 格  

7 .民 宿 風 格 具 多 樣 性  

8 .民 宿 很 集 中  

9 .民 宿 建 築 很 有 特 色  

1 0 .民 宿 房 間 很 溫 馨 舒 適  

休 閒 遊 憩  

1 1 .周 邊 旅 遊 景 點 豐 富  

1 2 .有 濃 厚 的 休 閒 氣 氛  

1 3 .有 優 美 的 景 觀 視 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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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效 度 分 析  

本 量 表 的 制 定 係 依 專 家 學 者 的 文 獻 所 設 計 ， 因 此 符 合 內

容 效 度 。 將 預 試 量 表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利 用 主 成 份 分 析 法

(principal componentsanalysis)萃 取 構 面 ， 並 以 特 徵 值 大

於 1作 為 決 定 構 面 的 取 捨，再 以 斜 交 轉 軸 法，抽 取 因 素 負 荷 量

(factor loading)大 於 0.5之 變 項，用 以 產 生 解 釋 目 的 地 意 象

之 構 面 。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時 ， 得 到  KMO值 為 0.83， 由 此 可 知 本

量 表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， 經 由 轉 軸 後 ， 此 13個 題 項 正 好 歸 納

出 4個 構 面，如 表 8。在 效 度 檢 測 上 亦 符 合 建 構 效 度 (construct 

validity)。 整 體 而 言 ， 量 表 效 度 具 備 妥 當 性 。 此  4 個 構 面

的 解 釋 總 變 異 量 為 76.55%， 符 合 效 度 標 準 。  

 

(三 ) 信 度 分 析  

信 度 分 析 是 針 對 題 項 做 內 部 一 致 性 的 考 驗，由 分 析 得 知：

民 宿 目 的 地 意 象 量 表 的 整 體  Cronbach’ s α 值 為 0.78。 各

構 面 的 信 度 如 下 ： 構 面 一「 大 自 然 接 近 」的 Cronbach’ s α

值 為 0.78，構 面 二「 服 務 親 切 」Cronbach’ s α 值 為 0.75，

構 面 三「 建 築 風 格 」Cronbach’ s α 值 為 0.71， 構 面 四「 休

閒 遊 憩 」 Cronbach’ s α 值 為 0.81 均 達 可 接 受 水 準 。 

 

二 、 體 驗 價 值 認 知 量 表  

(一 ) 問 卷 編 製  

本 研 究 對 體 驗 價 值 的 概 念 性 定 義 為 :消 費 者 對 產 品 或 服

務 的 認 知 與 偏 好 ， 經 由 理 性 與 感 性 交 互 評 估 之 後 ， 所 產 生 的

知 覺 報 酬 (黃 映 瑀，2 0 0 5 )。在 此 概 念 之 下，本 研 究 以 M a t h w i c k  

e t  a l .（ 2 0 0 1） 所 提 之 消 費 者 投 資 報 酬 、 服 務 優 越 性 、 美 感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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趣 味 性 四 個 構 面 作 為 衡 量 體 驗 價 值 之 構 面 ， 題 項 內 容 主 要 參

考 洪 志 滄 ( 2 0 0 9 )台 南 地 區 商 務 旅 館 、 丁 昭 尤 ( 2 0 0 9 )台 東 青 山

休 閒 農 場 、 李 美 宜 ( 2 0 1 1 )宜 蘭 民 宿 等 體 驗 價 值 問 卷 ， 並 依 據

新 社 地 區 特 性 修 改 成 為 本 研 究 體 驗 價 值 之 認 知 量 表 ， 共 包 含

「 消 費 者 投 資 報 酬 」 、 「 服 務 優 越 性 」 、 「 美 感 」 、 「 趣 味

性 」等 四 個 構 面。採 用 Likert 五 點 量 表 予 以 評 分，依 照 受 訪

者 對 新 社 地 區 民 宿 的 體 驗 價 值 強 弱 分 為「 非 常 不 同 意 」、「 不

同 意 」、「 無 意 見 」、「 同 意 」、「 非 常 同 意 」，給 予 1、2、

3、 4、 5 的 分 數 ， 分 數 愈 高 表示 受 訪 者 者 對 新 社 地 區 民 宿 的

體 驗 價 值 認 知 愈 好 。 其 整 理 分 述 如 表 9。  

 

表 9 體 驗 價 值 之 研 究 構 面 與 問 卷 題 項  

 

 

 

構 面  題 項 內 容  

消 費 者 投 資 報 酬  

1 .這 家 民 宿 是 我 旅 遊 時 最 佳 選 擇 。  

2 .在 這 家 民 宿 消 費 可 以 符 合 我 的 休 閒

計 畫 。  

3 .這 家 民 宿 具 有 別 家 民 宿 所 沒 有 的 特

色 。  

4 .在 這 家 民 宿 住 宿 ， 讓 我 覺 得 物 超 所

值 。  

5 .整 體 而 言 ， 我 滿 意 這 家 民 宿 的 價 格 水

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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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 表 9 體 驗 價 值 之 研 究 構 面 與 問 卷 題 項  

 

(二 ) 效 度 分 析  

 本 量 表 的 制 定 係 依 專 家 學 者 的 文 獻 所 設 計，因 此 符 合 內 容

效 度 。 將 預 試 量 表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利 用 主 成 份 分 析 法

(principal componentsanalysis)萃 取 構 面 ， 並 以 特 徵 值 大

構 面  題 項 內 容  

服 務 優 越 性  

6 .我 覺 得 這 家 民 宿 提 供 親 切 的 服 務 。  

7 .這 家 民 宿 主 人 充 滿 熱 情 。  

8 .這 家 民 宿 提 供 完 整 的 旅 遊 資 訊 。  

9 .這 家 民 宿 提 供 專 業 的 在 地 導 覽 。  

1 0 .我 覺 得 這 家 民 宿 整 體 服 務 品 質 很

好 。  

美 感  

1 1 .我 喜 歡 這 家 民 宿 的 設 計 風 格 。  

1 2 .我 喜 歡 這 家 民 宿 之 整 體 氣 氛 與 佈

置 。  

1 3 .我 覺 得 這 家 民 宿 的 室 內 裝 潢 及 其

顏 色 令 我 感 到 很 舒 服 。  

1 4 .我 覺 得 這 家 民 宿 具 有 吸 引 力 。  

1 5 .民 宿 整 體 環 境 非 常 具 有 美 感 。  

趣 味 性  

1 6 .在 民 宿 裏 讓 我 暫 時 忘 記 現 實 生 活

中 的 繁 忙 。  

1 7 .這 家 民 宿 有 處 處 充 滿 驚 喜 的 設 計 。

1 8 .這 家 民 宿 有 精 心 安 排 令 人 難 忘 的

活 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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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1作 為 決 定 構 面 的 取 捨，再 以 斜 交 轉 軸 法，抽 取 因 素 負 荷 量

(factor loading)大 於 0.5之 變 項，用 以 產 生 解 釋 目 的 地 意 象

之 構 面 。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時 ， 得 到  KMO值 為 0.79， 由 此 可 知 本

量 表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， 經 由 轉 軸 後 ， 此 18個 題 項 正 好 歸 納

出 4個 構 面，如 表 9。在 效 度 檢 測 上 亦 符 合 建 構 效 度 (construct 

validity)。 整 體 而 言 ， 量 表 效 度 具 備 妥 當 性 。 此  4 個 構 面

的 解 釋 總 變 異 量 為 76.23%， 符 合 效 度 標 準 。  

 

(三 ) 信 度 分 析  

信 度 分 析 是 針 對 題 項 做 內 部 一 致 性 的 考 驗 ，由 分 析 得 知 ：

體 驗 價 值 認 知 量 表 的 整 體  Cronbach’ s α 值 為 0.82。 各 構

面 的 信 度 如 下：構 面 一「 消 費 者 投 資 報 酬 」的 Cronbach’ s α

值 為 0.82，構 面 二「 服 務 優 越 性 」Cronbach’ s α 值 為 0.81，

構 面 三「 美 感 」Cronbach’ s α 值 為 0.79，構 面 四「 趣 味 性 」

Cronbach’ s α 值 為 0.77 均 達 可 接 受 水 準 。 

 

三 、 顧 客 忠 誠 度 認 知 量 表  

本 研 究 對 顧 客 忠 誠 度 的 概 念 性 定 義 為 ： 遊 客 對 民 宿 所 提

供 的 服 務 感 到 滿 意 ， 並 願 意 再 度 光 臨 甚 至 推 薦 給 其 他 親 朋 好

友 。 其 衡 量 方 面 ， 主 要 參 考 S e l e n s（ 1 9 9 3） 所 發 展 出 來 顧 客

忠 誠 度 的 量 表 ， 並 參 酌 李 美 宜 ( 2 0 1 1 )宜 蘭 民 宿 顧 客 忠 誠 度 問

卷 ， 以 再 宿 意 願 、 推 薦 行 為 與 整 體 滿 意 度 為 評 量 顧 客 忠 誠 度

等 3 個 衡 量 變 項 ， 如 表 1 0。 該 量 表 共 包 含 7 個 題 項 ， 以 李 克

特 尺 度 之 順 序 尺 度 衡 量 ， 以 非 常 不 同 意 到 非 常 同 意 進 行 1 到

5 的 編 碼，給 予 顧 客 填 答，分 數 愈 高 表 示 顧 客 忠 誠 程 度 愈 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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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0 顧 客 忠 誠 度 之 研 究 構 面 與 問 卷 題 項  

構 面  操 作 型 定 義  

再 宿 意 願  

 1 .我 下 次 仍 願 意 再 度 光 臨 此 民 宿 。  

2 .當 其 他 民 宿 推 出 更 好 的 產 品 與 服 務 時，我

仍 然 願 意 投 宿 此 民 宿 。  

推 薦 行 為  
3 .請 問 您 是 否 願 意 推 薦 此 民 宿 給 親 友 。  

4 .請 問 您 是 否 願 意 協 助 推 廣 介 紹 此 民 宿 。  

整 體 滿 意 度  

5 我 對 民 宿 的 硬 體 設 施 感 到 滿 意 。  

6 我 對 民 宿 的 氣 氛 營 造 感 到 滿 意 。  

7整 體 來 說 ， 我 對 此 民 宿 感 到 滿 意 。  
 

 

(二 ) 效 度 分 析  

本 量 表 的 制 定 係 依 專 家 學 者 的 文 獻 所 設 計，因 此 符 合 內

容 效 度 。 將 預 試 量 表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利 用 主 成 份 分 析 法

(principal componentsanalysis)萃 取 構 面 ， 並 以 特 徵 值 大

於 1作 為 決 定 構 面 的 取 捨，再 以 斜 交 轉 軸 法，抽 取 因 素 負 荷 量

(factor loading)大 於 0.5之 變 項，用 以 產 生 解 釋 顧 客 忠 誠 度

之 構 面 。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時 ， 得 到  KMO值 為 0.84， 由 此 可 知 本

量 表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，經 由 斜 交 轉 軸 法，此 7個 題 項 歸 納 出

3個 構 面，如 表 10。在 效 度 檢 測 上 亦 符 合 建 構 效 度 (construct 

validity)。 整 體 而 言 ， 量 表 效 度 具 備 妥 當 性 。 此 3個 構 面 的

解 釋 總 變 異 量 為 83.78%， 符 合 效 度 標 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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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信 度 分 析  

信 度 分 析 是 針 對 題 項 做 內 部 一 致 性 的 考 驗 ， 由 分 析 得 知 ：

顧 客 忠 誠 度 量 表 的 整 體  Cronbach’ s α 值 為 0.83。 各 構 面

的 信 度 如 下：構 面 一「 再 宿 意 願 」的 Cronbach’ s α 值 為 0.87，

構 面 二「 推 薦 行 為 」Cronbach’ s α 值 為 0.85 構 面 三「 整 體

滿 意 度 」 Cronbach’ s α 值 為 0.81 均 達 可 接 受 水 準 。 

 

四 、 遊 客 特 性  

本 研 究 所 稱 之 遊 客 特 性 ， 主 要 是 參 考 國 內 遊 憩 實 證 相 關

研 究（ 高 崇 倫 ， 1 9 9 9； 謝 金 燕 ， 2 0 0 3 等 ）所 作 之 遊 客 社 經 背

景 與 旅 遊 行 為 變 項 ， 作 為 本 研 究 遊 客 旅 遊 個 人 特 性 之 衡 量 依

據 ， 本 研 究 遊 客 個 人 特 性 如 表 1 1 所 示 。  

 

表 1 1 遊 客 個 人 特 性 之 研 究 構 面 與 衡 量 變 數  

構 面  操 作 型 定 義  變 數 衡 量  

遊 客 特 性  
性 別 、 婚 姻 、 年 齡 、 教 育 程 度 、  

職 業 、 個 人 平 均 月 收 入  

名 目 及 類 別 尺

度 測 量  

 
第 六 節 調 查 方 法  

本 研 究 將 先 與 新 社 地 區 2 7 家 合 格 民 宿 進 行 聯 繫，說 明 研

究 目 的，待 雙 方 達 成 共 識 後，將 問 卷 委 託 民 宿 業 者 代 為 施 測 ，

並 對 於 題 項 內 容 與 應 注 意 事 項 逐 一 向 業 者 說 明 ， 請 業 者 於 遊

客 退 房 前 實 施 填 答 。 在 收 回 問 卷 並 扣 除 無 效 問 卷 後 ， 進 行 資

料 輸 入 與 分 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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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七 節 資 料 分 析 方 法  
本 研 究 將 採 用 PA S W  1 8 . 0（ 原 S P S S）統 計 軟 體 與 A M O S  

1 8 . 0 結 構 方 程 式 模 型 軟 體 進 行 統 計 資 料 分 析 ， 使 用 分 析 方 法

分 述 如 下 ：  

一 、 敘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( D e s c r i p t i v e  A n a l y s i s )  

以 次 數 分 配 、 百 分 比 等 描 述 樣 本 基 本 資 料 的 分 配 狀 況 ，

並 利 用 平 均 數 及 標 準  

差 來 瞭 解 目 的 地 意 象 、 遊 客 體 驗 價 值 及 忠 誠 度 情 形 。  

二 、 t 檢 定 、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a y  A N O VA )  

用 以 比 較 及 檢 定 人 口 統 計 變 數 (性 別 、 年 齡 、 職 業 、 教 育

程 度、婚 姻 狀 況、平 均 收 入、來 自 何 處 )，在 目 的 地 意 象 、

體 驗 價 值 與 顧 客 忠 誠 度 間 差 異 的 情 形 。 若 差 異 達 α 小

於 . 0 5 顯 著 水 準 ， 則 以 S c h e f fe進 行 事 後 考 驗 。  

三 、 結 構 方 程 式  

又 稱 為 共 變 數 結 構 分 析 或 線 性 結 構 模 式 ， 係 用 來 探 討 觀

察 變 項 ( o b s e r v e d  v a r i a b l e s )與 潛 在 變 項 ( l a t a n t  v a r i a b l e s )

間 因 果 關 係 的 研 究 工 具 ， 主 要 為 測 量 模 式 與 結 構 模 式 兩

部 分 。 測 量 模 式 係 指 運 用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( C o n f i r m a t o r y  

F a c t o r  A n a l y s i s )的 概 念 連 結 潛 在 變 數 與 觀 察 變 數 間 的 關

係；結 構 模 式 係 指 運 用 路 徑 分 析 ( P a t h  A n a l y s i s )的 概 念 瞭

解 潛 在 變 數 間 的 關 係 。 本 研 究 主 要 以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檢 驗

目 的 地 意 象 、 體 驗 價 值 與 顧 客 忠 誠 度 間 之 線 性 結 構 關

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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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實證結果與分析 

本 章 主 要 依 據 正 式 問 卷 施 測 所 得 之 結 果 進 行 分 析 與 驗

證 ， 以 探 討 第 參 章 所 提 的 研 究 假 設 是 否 成 立 。 內 容 共 分 為 六

節 ： 第 一 節 為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人 口 之 特 性 分 析 ； 第 二 節 為 新 社

民 宿 遊 客 對 目 的 地 意 象 、 體 驗 價 值 與 顧 客 忠 誠 度 之 認 知 現 況

分 析 結 果 ； 第 三 節 為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不 同 人 口 特 性 對 目 的 地 意

象 、 體 驗 價 值 與 顧 客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性 假 設 驗 證 ； 第 四 節 為 目

的 地 意 象 、 體 驗 價 值 與 顧 客 忠 誠 度 之 影 響 關 係 ； 第 五 節 為 研

究 結 果 討 論 ， 茲 分 述 如 下 ：  

 

第 一 節 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之 特 性 分 析 
為 瞭 解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之 消 費 行 為 ， 本 研 究 以 前 往 該 休 閒

農 場 之 遊 客 為 研 究 抽 樣 調 查 對 象 ， 並 以 回 收 之 3 3 7 份 有 效 問

卷 進 行 受 訪 遊 客 個 人 之 特 性 資 料 分 析 。  

 

一 、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受 訪 者 之 人 口 特 性 資 料 分 析  

本 研 究 有 效 樣 本 之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個 人 背 景 資 料 包 括：性 別 、

年 齡 、 教 育 程 度 、 職 業 與 個 人 平 均 月 收 入 等 ， 其 分 析 結 果 詳

如 表 1 2 所 示 。  

1 .新 社 民 宿 遊 客 受 訪 者 之 性 別 分 佈 情 形 ， 男 性 1 5 2 人 ， 共 佔

4 5 . 1 %； 女 性 1 8 5 人 ， 佔 5 4 . 9 %， 女 性 多 於 男 性 。  

2 .新 社 民 宿 遊 客 受 訪 者 之 婚 姻 狀 況 分 佈 情 形 ， 未 婚 1 5 8 人 ，

共 佔 4 6 . 8 8 %； 已 婚 1 7 9 人 ， 佔 5 3 . 1 2 %， 已 婚 多 於 未 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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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本 研 究 將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受 訪 者 之 年 齡 分 為 低 中 高 三 組 進 行

分 析 ， 其 分 析 結 果 以 低 年 齡 （ 3 5 歲 以 下 ） 1 5 3 人 最 多 ， 佔

4 5 . 4％，其 次 為 中 年 齡 層（ 3 6 ~ 6 0 歲 ）1 3 8 人，佔 4 0 . 9 5％ ，

最 少 為 高 年 齡 層 （ 6 0 歲 以 上 ） 4 6 人 ， 佔 1 3 . 6 5％ 。  

4 .新 社 民 宿 遊 客 受 訪 者 之 教 育 程 度 分 佈 情 形 ， 以 專 科 或 大 學

2 0 3 人 最 多 ， 佔 6 0 . 2 4 %； 其 次 為 高 中 職 (含 )以 下 8 9 人 ， 佔

2 6 . 4 1 %； 最 少 為 研 究 所 4 5 人 ， 佔 1 3 . 3 5 %。  

5 .新 社 民 宿 遊 客 受 訪 者 之 職 業 分 佈 情 形 ， 以 商 界 服 務 業 1 3 2

人 最 多 ， 佔 3 9 . 1 7 %； 其 它 依 序 為 學 生 7 5 人 ， 佔 2 2 . 2 6 %；

軍 公 教 人 員 6 6 人，佔 1 9 . 5 8 %；製 造 或 工 業 4 2 人，佔 1 2 . 4 6 %；

農 林 漁 牧 業 2 2 人 ， 佔 6 . 5 3％ 。  

6 .新 社 民 宿 遊 客 受 訪 者 之 月 收 入 分 佈 情 形 ， 為 使 月 收 入 之 人

數 分 佈 較 為 平 均 ， 本 研 究 將 其 分 為 高 中 低 三 組 進 行 分 析 ，

而 分 析 結 果 以 中 收 入 組 ( 3 5 , 0 0 1 ~ 7 5 , 0 0 0 元 ) 1 6 5 人 最 多 ， 佔

4 8 . 9 6 %；其 次 為 低 收 入 組 ( 3 5 , 0 0 0 以 下 ) 1 3 2 人，佔 3 9 . 1 7 %；

而 高 收 入 組 ( 7 5 , 0 0 1 以 上 )人 數 最 少 僅 4 0 人 ， 佔 1 1 . 8 7 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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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2 受 測 者 基 本 資 料 描 述  

項 目  類 別  次 數  百分比（%） 

性 別  男  1 5 2  4 5 . 1 0 %  

女  1 8 5  5 4 . 9 0 %  

婚 姻  
未 婚  1 5 8  4 6 . 8 8 %  

已 婚  1 7 9  5 3 . 1 2 %  

年 齡  

3 5 歲 以 下  1 5 3  4 5 . 4 0 %  

3 6 - 6 0  歲  1 3 8  4 0 . 9 5 %  

6 1 歲 以 上  4 6  1 3 . 6 5 %  

教 育 程 度  

高 中 職 (含 )以 下  8 9  2 6 . 4 1 %  

專 科 或 大 學  2 0 3  6 0 . 2 4 %  

研 究 所  4 5  1 3 . 3 5 %  

職 業  

軍 公 教 人 員  6 6  1 9 . 5 8 %  

商 界 服 務 業  1 3 2  3 9 . 1 7 %  

製 造 或 工 業  4 2  1 2 . 4 6 %  

學 生  7 5  2 2 . 2 6 %  

農 林 漁 牧  2 2  6 . 5 3 %  

個 人 每 月 收 入  

3 5 , 0 0 0 元 (含 )以 下  1 3 2  3 9 . 1 7 %  

3 5 , 0 0 1 ~ 7 5 , 0 0 0  元  1 6 5  4 8 . 9 6 %  

7 5 , 0 0 1  元 以 上  4 0  1 1 . 8 7 %  

 

第 二 節  目 的 地 意 象 、 體 驗 價 值 與 顧 客 忠 誠 度 之 認 知

現 況 分 析 結 果  
本 節 之 目 的 是 要 瞭 解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於 目 的 地 意 象 、 體 驗

價 值 與 顧 客 忠 誠 度 各 個 構 面 之 認 知 現 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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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在 目 的 地 意 象 各 構 面 之 反 應 情 形  

由 表 1 3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受 訪 者 目 的 地 意 象 量 表 各 構 面 之

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可 以 發 現 ， 各 分 量 表 平 均 數 高 低 依 序 為 「 大

自 然 接 近 」 (平 均 值 = 3 . 8 9 )、「 服 務 親 切 」 (平 均 值 = 3 . 7 7 )、「 建

築 風 格 」 (平 均 值 = 3 . 2 1 )、「 休 閒 遊 憩 」 (平 均 值 = 3 . 5 4 )。 顯 示

新 社 民 宿 遊 客 受 訪 者 之 目 的 地 意 象 ， 以 「 大 自 然 接 近 」、「 服

務 親 切 」 與 「 休 閒 遊 憩 」 因 素 表 現 較 高 ， 而 「 建 築 風 格 」 因

素 則 較 低 。  

其 中 表 1 4 顯 示 在 大 自 然 接 近 構 面 題 項 平 均 得 分 中 以「 遠

離 塵 囂 是 放 鬆 的 最 佳 選 擇 」 得 分 最 高 ， 而 「 具 有 豐 富 的 自 然

景 觀 資 源 」得 分 最 低；在 服 務 親 切 構 面 題 項 平 均 得 分 中 以「 價

格 合 理 公 道 實 在 」 得 分 最 高 ， 而 「 主 人 服 務 熱 誠 待 人 親 切 」

得 分 最 低 ； 在 休 閒 遊 憩 構 面 題 項 平 均 得 分 中 以 「 有 濃 厚 的 休

閒 氣 氛 」 得 分 最 高 ， 而 「 周 邊 旅 遊 景 點 豐 富 」 得 分 最 低 ； 在

建 築 風 格 構 面 題 項 平 均 得 分 中 以 「 民 宿 房 間 很 溫 馨 舒 適 」 得

分 最 高 ， 而 「 民 宿 建 築 很 有 特 色 」 得 分 最 低 。  

 

表 1 3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在 目 的 地 意 象 各 構 面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

目 的 地 意 象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排 序  

大 自 然 接 近  3 . 8 9  . 5 9  1  

服 務 親 切  3 . 7 7  . 6 0  2  

休 閒 遊 憩  3 . 5 4  . 5 6  3  

建 築 風 格  3 . 2 1  . 6 6  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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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4 新社民宿遊客在目的地意象各構面題項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 

構 面  題 項 內 容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 排 序

大 自 然  

接 近  

 

2 .遠 離 塵 囂 是 放 鬆 的 最

佳 選 擇 。  
4 . 0 1  . 6 2  1  

1 .環 境 優 雅 安 全 且 維 護

良 好  
3 . 8 5  . 7 3  2  

3 .具 有 豐 富 的 自 然 景 觀

資 源  
3 . 8 1  . 7 1  3  

服 務 親 切  

 

6 .價 格 合 理 公 道 實 在  3 . 8 9  . 7 8  1  

4 .充 滿 ” 家 ” 的 感 覺 與

氣 氛  
3 . 7 5  . 6 9  2  

5 .主 人 服 務 熱 誠 待 人 親

切  
3 . 6 6  . 6 3  3  

休 閒 遊 憩  

1 2 .有 濃 厚 的 休 閒 氣 氛  3 . 5 8  . 6 0  1  

1 3 .有 優 美 的 景 觀 視 野  3 . 5 3  . 7 9  2  

1 1 .周 邊 旅 遊 景 點 豐 富  3 . 5 1  . 6 5  3  

建 築 風 格  

1 0 .民 宿 房 間 很 溫 馨 舒

適  
3 . 2 6  . 7 2  1  

8 .民 宿 很 集 中  3 . 2 3  . 7 7  2  

7 .民 宿 風 格 具 多 樣 性  3 . 2 0  . 7 5  3  

9 .民 宿 建 築 很 有 特 色  3 . 1 8  . 6 8  4  

 

二 、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在 體 驗 價 值 各 構 面 之 反 應 情 形  

由 表 1 5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受 訪 者 體 驗 價 值 量 表 各 構 面 之 平

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可 以 發 現 ， 各 分 量 表 平 均 數 高 低 依 序 為 「 消 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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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 投 資 報 酬 」(平 均 值 = 3 . 7 5 )、「 服 務 優 越 性 」(平 均 值 = 3 . 7 2 )、

「 美 感 」 (平 均 值 = 3 . 6 6 )、「 趣 味 性 」 (平 均 值 = 3 . 5 1 )。 顯 示 新

社 民 宿 遊 客 受 訪 者 之 體 驗 價 值，以「 消 費 者 投 資 報 酬 」與「 服

務 優 越 性 」 因 素 表 現 較 高 ， 而 「 美 感 」 與 「 趣 味 性 」 因 素 則

較 低 。  

其 中 表 1 6 顯 示 在 消 費 者 投 資 報 酬 構 面 題 項 平 均 得 分 中

以 「 整 體 而 言 ， 我 滿 意 這 家 民 宿 的 價 格 水 準 」 得 分 最 高 ， 而

「 這 家 民 宿 具 有 別 家 宿 所 沒 有 的 特 色 」 得 分 最 低 ； 在 服 務 優

越 性 構 面 題 項 平 均 得 分 中 以 「 我 覺 得 這 家 民 宿 提 供 親 切 的 服

務 。 」 得 分 最 高 ， 而 「 這 家 民 宿 提 供 完 整 旅 遊 資 訊 」 得 分 最

低 ； 在 美 感 構 面 題 項 平 均 得 分 中 以 「 我 覺 得 這 家 民 宿 的 室 內

裝 潢 及 其 顏 色 令 我 感 到 很 舒 服 」 得 分 最 高 ， 而 「 這 家 民 宿 具

有 別 家 宿 所 沒 有 的 特 色 」 得 分 最 低 ； 在 趣 味 性 構 面 題 項 平 均

得 分 中 以 「 在 民 宿 裏 讓 我 暫 時 忘 記 現 實 生 活 中 的 繁 忙 」 得 分

最 高 ， 而 「 這 家 民 宿 有 處 處 充 滿 驚 喜 的 設 計 」 得 分 最 低 。  

 

表 1 5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在 體 驗 價 值 各 構 面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

體 驗 價 值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排 序  

消 費 者 投 資 報 酬  3 . 7 5  . 5 2  1  

服 務 優 越 性  3 . 7 2  . 6 3  2  

美 感  3 . 6 6  . 6 8  3  

趣 味 性  3 . 5 1  . 4 2  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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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6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在 體 驗 價 值 各 構 面 題 項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

構 面  題 項 內 容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 排 序

消 費 者 投

資 報 酬  

5 .整 體 而 言，我 滿 意 這 家

民 宿 的 價 格 水 準 。  
3 . 8 8  . 5 7  1  

4 .在 這 家 民 宿 住 宿，讓 我

覺 得 物 超 所 值 。  
3 . 8 4  . 6 2  2  

2 .在 這 家 民 宿 消 費 可 以

符 合 我 的 休 閒 計 畫 。  
3 . 7 5  . 6 6  3  

1 .這 家 民 宿 是 我 旅 遊 最

佳 選 擇 。  
3 . 7 1  . 5 5  4  

3 .這 家 民 宿 具 有 別 家 宿

所 沒 有 的 特 色 。  
3 . 6 5  . 7 7  5  

服 務  

優 越 性  

6 .我 覺 得 這 家 民 宿 提 供

親 切 的 服 務 。  
3 . 7 6  . 7 5  1  

1 0 .我 覺 得 這 家 民 宿 整 體

服 務 品 質 很 好 。  
3 . 7 4  . 7 1  2  

7 .這 家 民 宿 主 人 充 滿 熱

情 。  
3 . 7 3  . 6 8  3  

9 .這 家 民 宿 提 供 專 業 在

地 導 覽 。  
3 . 7 2  . 6 7  4  

8 .這 家 民 宿 提 供 完 整 旅

遊 資 訊 。  
3 . 6 5  . 7 6 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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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 表 1 6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在 體 驗 價 值 各 構 面 題 項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

構 面  題 項 內 容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 排 序

美 感  

1 3 .我 覺 得 這 家 民 宿 的 室

內 裝 潢 及 其 顏 色 令 我

感 到 很 舒 服 。  

3 . 7 2  . 7 7  1  

1 2 .我 喜 歡 這 家 民 宿 之 整

體 氣 氛 與 佈 置 。  
3 . 6 8  . 7 9  2  

1 5 .民 宿 整 體 環 境 非 常 具

有 美 感 。  
3 . 6 7  . 6 8  3  

1 1 .我 喜 歡 這 家 民 宿 的 設

計 風 格 。  
3 . 6 3  . 6 7  4  

1 4 .我 覺 得 這 家 民 宿 具 有

吸 引 力 。  
3 . 6 1  . 8 1  5  

趣 味 性  

1 6 .在 民 宿 裏 讓 我 暫 時 忘

記 現 實 生 活 中 的 繁

忙 。  

3 . 5 3  . 5 6  1  

1 8 .這 家 民 宿 有 精 心 安 排

令 人 難 忘 的 活 動 。  
3 . 5 0  . 7 6  2  

1 7 .這 家 民 宿 有 處 處 充 滿

驚 喜 的 設 計 。  
3 . 4 9  . 6 2  3  

 

三 、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在 顧 客 忠 誠 度 各 構 面 之 反 應 情 形  

由 表 1 7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受 訪 者 顧 客 忠 誠 度 量 表 各 構 面 之

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可 以 發 現 ， 各 分 量 表 平 均 數 高 低 依 序 為 「 再

宿 意 願 」 (平 均 值 = 3 . 7 8 )、「 整 體 滿 意 度 」 (平 均 值 = 3 . 7 5 )、「 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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薦 行 為 」 (平 均 值 = 3 . 7 2 )。 顯 示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受 訪 者 之 顧 客 忠

誠 度 ， 以 「 再 宿 意 願 」 與 「 整 體 滿 意 度 」 因 素 表 現 較 高 ， 而

「 推 薦 行 為 」 因 素 則 較 低 。  

其 中 表 1 8 顯 示 在 再 宿 意 願 構 面 題 項 平 均 得 分 中 以「 當 其

他 民 宿 推 出 更 好 的 產 品 與 服 務 時 ， 我 仍 然 願 意 投 宿 此 民 宿 」

得 分 最 高，其 次 為「 我 下 次 仍 願 意 再 度 光 臨 此 民 宿 」；在 整 體

滿 意 度 性 構 面 題 項 平 均 得 分 中 以 「 整 體 來 說 ， 我 對 此 民 宿 感

到 滿 意 」 得 分 最 高 ， 而 「 我 對 民 宿 的 氣 氛 營 造 感 到 滿 意 」 得

分 最 低 ； 在 推 薦 行 為 題 項 平 均 得 分 中 以 「 請 問 您 是 否 願 意 推

薦 此 民 宿 給 親 友 」 得 分 最 高 ， 其 次 為 「 請 問 您 是 否 願 意 協 助

推 廣 介 紹 此 民 宿 」。  

 

表 1 7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在 顧 客 忠 誠 度 各 構 面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

顧 客 忠 誠 度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排 序  

再 宿 意 願  3 . 7 8  . 4 6  1  

整 體 滿 意 度  3 . 7 5  . 4 9  2  

推 薦 行 為  3 . 7 2  . 5 7  3  

 

表 1 8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在 顧 客 忠 誠 度 各 構 面 題 項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

構 面  題 項 內 容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 排 序

再 宿 意 願  

2 .當 其 他 民 宿 推 出 更 好

的 產 品 與 服 務 時 ， 我

仍 然 願 意 投 宿 此 民

宿 。  

3 . 7 9  . 5 2  1  

 1 .我 下 次 仍 願 意 再 度 光  

臨 此 民 宿 。  3 . 7 7  . 6 3 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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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 表 1 8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在 顧 客 忠 誠 度 各 構 面 題 項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

構 面  題 項 內 容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 排 序

整 體  

滿 意 度  

7 整 體 來 說 ， 我 對 此 民

宿 感 到 滿 意 。  
3 . 7 7  . 5 5  1  

6 我 對 民 宿 的 氣 氛 營 造

感 到 滿 意 。  
3 . 7 4  . 6 2  2  

5 我 對 民 宿 的 硬 體 設 施

感 到 滿 意 。  
3 . 7 2  . 6 8  3  

推 薦 行 為  

3 .請 問 您 是 否 願 意 推 薦

此 民 宿 給 親 友 。  
3 . 7 5  . 7 2  1  

4 .請 問 您 是 否 願 意 協 助

推 廣 介 紹 此 民 宿 。  
3 . 6 9  . 6 7  2  

 

四 、 小 結  

綜 觀 上 述 各 項 構 面 平 均 數 可 以 發 現 ， 遊 客 對 於 新 社 民 宿

較 為 認 同 的 地 方 為 價 格 公 道、親 近 大 自 然 與 溫 馨 如 家 的 感 覺，

這 些 條 件 均 與 早 期 的 民 宿 風 格 相 近 ， 然 而 對 於 能 引 起 遊 客 積

極 前 往 的 獨 特 魅 力 ， 如 建 築 風 格 、 人 文 特 色 、 豐 富 的 景 觀 等

等 ， 則 感 受 較 為 次 之 。 因 此 ， 在 影 響 顧 客 忠 誠 度 方 面 ， 雖 然

整 體 尚 稱 滿 意 ， 也 願 意 再 次 光 臨 ， 但 積 極 推 薦 與 宣 傳 的 意 願

卻 相 對 較 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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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目 的 地 意 象 、 體 驗 價 值 與 顧 客 忠 誠 度 之 假 設         
驗 證  

本 節 旨 在 瞭 解 不 同 遊 客 人 口 特 性 背 景 變 項 對 於 目 的 地 意

象 、 體 驗 價 值 與 顧 客 忠 誠 度 之 認 知 差 異 情 形 ， 以 獨 立 樣 本 t

檢 定 檢 驗 性 別 、 婚 姻 在 各 變 項 構 面 上 是 否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； 以

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檢 驗 年 齡、教 育 程 度、職 業、平 均 月 收 入 、

在 各 變 項 構 面 上 是 否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以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是 否 成

立 ， 若 檢 定 結 果 達 顯 著 水 準 時 ， 則 再 進 一 步 使 用 S c h e f f é 法

事 後 比 較 檢 驗 各 組 間 的 差 異 情 形 。  

 

一 、 背 景 變 項 對 目 的 地 意 象 的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 

本 小 節 之 目 的 是 要 瞭 解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遊 客 於 目 的 地 意

象 各 因 素 構 面 上 的 差 異 情 形 ， 並 針 對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之 構 面

進 行 事 後 比 較 。  

(一 )不 同 性 別 之 遊 客 其 目 的 地 意 象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t 檢 定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1 - 1，檢 定 結 果 發 現 不 同 性 別 之 新

社 民 宿 遊 客 的 目 的 地 意 象 差 異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， 如 表 1 9。

因 此 ， 研 究 假 設 1 - 1「 不 同 性 別 之 遊 客 對 目 的 地 意 象 有 顯 著

差 異 」 未 獲 支 持 。  

表 1 9 不 同 性 別 遊 客 在 目 的 地 意 象 各 構 面 之 t 檢 定 分 析 表  

因 素 名 稱  性 別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 p 值  

大 自 然 接 近  
男  3 . 8 5  . 5 2  

- . 9 2  . 7 6  
女  3 . 9 2  . 6 6  

服 務 親 切  
男  3 . 7 3  . 5 3  

- . 4 2  . 2 7  
女  3 . 7 9  . 7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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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 表 1 9 不 同 性 別 遊 客 在 目 的 地 意 象 各 構 面 之 t 檢 定 分 析 表  

因 素 名 稱  性 別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 p 值  

建 築 風 格  
男  3 . 1 8  . 5 7  

- . 9 8  . 7 8  
女  3 . 2 3  . 6 9  

休 閒 遊 憩  
男  3 . 5 5  . 6 3  

- . 8 9  . 5 3  
女  3 . 6 1  . 5 1  

* p < . 0 5  

 

(二 )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遊 客 其 目 的 地 意 象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t 檢 定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1 - 2，檢 定 結 果 發 現 不 同 婚 姻 狀 況

之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的 目 的 地 意 象 差 異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， 如 表

2 0。 因 此 ， 研 究 假 設 1 - 2「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遊 客 對 目 的 地 意

象 有 顯 著 差 異 」 未 獲 支 持 。  

 

表 2 0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遊 客 在 目 的 地 意 象 各 構 面 之 t 檢 定 分 析 表  

因 素 名 稱  性 別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 p 值  

大 自 然 接 近  
未 婚  3 . 8 8  . 4 2  

- . 2 1  . 8 3  
已 婚  3 . 9 6  . 6 2  

服 務 親 切  
未 婚  3 . 7 9  . 5 8  

- . 1 9  . 8 1  
已 婚  3 . 7 5  . 6 2  

建 築 風 格  
未 婚  3 . 1 8  . 5 8  

. 1 6  . 7 2  
已 婚  3 . 2 5  . 7 2  

休 閒 遊 憩  
未 婚  3 . 5 8  . 6 3  

- . 4 2  . 6 7  
已 婚  3 . 5 2  . 5 6  

* p < . 0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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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不 同 年 齡 之 遊 客 其 目 的 地 意 象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 a y  A N O VA )驗 證 研 究 假 設

1 - 3， 檢 定 結 果 如 表 2 1 可 以 發 現 ， 不 同 年 齡 層 遊 客 對 目 的 地

意 象 各 構 面 的 考 驗 ， 在 「 大 自 然 接 近 」 ( F = 3 . 8 2 *， p = . 0 1 )達

顯 著 水 準，再 透 過 S c h e f f e 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發 現，「 大 自 然 接 近 」

以 中 年 齡 層 ( 3 6 ~ 6 0 歲 )與 高 年 齡 層 的 受 訪 者 得 分 顯 著 高 於 低

年 齡 層 ( 3 5 歲 以 下 )， 至 於 「 服 務 親 切 」、「 建 築 風 格 」 及 「 休

閒 遊 憩 」 等 構 面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因 此 ， 研 究 假 設 1 - 3 獲 得 部

份 支 持 ， 即 不 同 年 齡 層 之 遊 客 其 目 的 地 意 象 部 份 有 顯 著 差

異 。  

表 2 1 不 同 年 齡 遊 客 在 目 的 地 意 象 各 構 面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 

因 素  

名 稱  

變 異  

來 源  

平 方

和  

自 由

度  

均 方

和  
F 值 p 值  事 後 比 較

大 自 然

接 近  

組 間  2 . 4 4  2  1 . 2 2  

3 . 8 2 . 0 1 *  2 > 1； 3 > 1組 內  1 0 6 . 8 8 3 3 4  . 3 2  

總 和  1 0 9 . 3 2 3 3 6   

服 務  

親 切  

組 間  . 2 3  2  1 . 1 2  

. 3 5  . 2 2   組 內  110 .22 3 3 4  . 3 3  

總 和  110 .45 3 3 6   

建 築  

風 格  

組 間  . 9 2  2  . 4 6  

1 . 5 4 . 3 2   組 內  100 .20 3 3 4  . 3 0  

總 和  101 .12 3 3 6   

休 閒  

遊 憩  

組 間  1 . 0 5  2  . 5 2  

1 . 8 1 . 1 1   組 內  9 6 . 8 6 3 3 4  . 2 9  

總 和  9 7 . 9 1 3 3 6   

* p < . 0 5； 1 :  3 5 歲 以 下 ， 2： 3 6 至 6 0 歲 ， 3： 6 1 歲 以 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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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遊 客 其 目 的 地 意 象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 a y  A N O VA )驗 證 研 究 假 設

1 - 4， 檢 定 結 果 如 表 2 2 可 發 現 ，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遊 客 對 目 的 地

意 象 各 構 面 的 考 驗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。 因 此 ， 研 究 假 設 1 - 4

「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遊 客 對 目 的 地 意 象 有 顯 著 差 異 」 未 獲 支

持 。  

 

表 2 2 不同教育程度遊客在目的地意象各構面之變異數分析表 

因 素  

名 稱  

變 異  

來 源  

平 方

和  

自 由

度  

均 方

和  
F 值  p 值  事 後 比 較

大 自 然

接 近  

組 間  . 4 9  2  . 2 5  

. 7 7  . 5 2   組 內  106 .88 3 3 4  . 3 2  

總 和  107 .37 3 3 6   

服 務  

親 切  

組 間  1 . 0 6  2  . 5 3  

1 . 6 1  . 1 6   組 內  110 .22 3 3 4  . 3 3  

總 和  111 .28 3 3 6   

建 築  

風 格  

組 間  . 4 5  2  . 2 7  

. 7 8  . 5 5   組 內  9 6 . 8 6 3 3 4  . 2 9  

總 和  9 7 . 3 1 3 3 6   

休 閒  

遊 憩  

組 間  . 3 3  2  . 1 7  

. 5 4  . 4 6   組 內  103 .54 3 3 4  . 3 1  

總 和  103 .87 3 3 6   

* p < . 0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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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 )  不 同 職 業 之 遊 客 其 目 的 地 意 象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 a y  A N O VA )驗 證 研 究 假 設

1 - 5， 檢 定 結 果 如 表 2 3 可 發 現 ， 不 同 職 業 遊 客 對 目 的 地 意 象

各 構 面 的 考 驗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。 因 此 ， 研 究 假 設 1 - 5「 不

同 職 業 之 遊 客 對 目 的 地 意 象 有 顯 著 差 異 」 未 獲 支 持 。  

 

表 2 3 不 同 職 業 遊 客 在 目 的 地 意 象 各 構 面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 

因 素  

名 稱  

變 異  

來 源  

平 方

和  

自 由

度  

均 方

和  
F 值  p 值  事 後 比 較  

大 自 然

接 近  

組 間  . 7 6  4  . 1 9  

. 5 9  . 7 7   組 內  106 .24 3 3 2  . 3 2  

總 和  107 .00 3 3 6   

服 務  

親 切  

組 間  1 . 3 4  4  . 3 4  

1 . 1 2  . 4 1   組 內  9 9 . 6  3 3 2  . 3 0  

總 和  100 .94 3 3 6   

建 築  

風 格  

組 間  . 5 0  4  . 1 3  

. 3 8  . 3 5   組 內  109 .56 3 3 2  . 3 3  

總 和  110 .06 3 3 6   

休 閒  

遊 憩  

組 間  . 5 6  4  . 1 4  

. 4 4  . 8 1   組 內  106 .24 3 3 2  . 3 2  

總 和  106 .80 3 3 6   

* p < . 0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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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 )  不 同 月 收 入 之 遊 客 其 目 的 地 意 象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1 - 6， 檢 定 結 果 如 表

2 4 可 發 現，不 同 月 收 入 遊 客 在 目 的 地 意 象 各 構 面 未 達 顯 著 差

異 。 因 此 研 究 假 設 1 - 6「 不 同 月 收 入 之 遊 客 其 目 的 地 意 象 有

顯 著 差 異 」 未 獲 支 持 。  

 

表 24 不同個人月收入遊客在目的地意象各構面之變異數分析表  

因 素  

名 稱  

變 異  

來 源  

平 方

和  

自 由

度  

均 方

和  
F 值  p 值  事 後 比 較  

大 自 然

接 近  

組 間  . 2 8  2  . 1 4  

. 4 2  . 7 8   組 內  110 .22 3 3 4  . 3 3  

總 和  110 .50 3 3 6   

服 務  

親 切  

組 間  . 9 0  2  . 4 5  

1 . 4 5  . 2 0   組 內  103 .54 3 3 4  . 3 1  

總 和  104 .44 3 3 6   

建 築  

風 格  

組 間  . 4 9  2  . 2 4  

. 8 1  . 5 3   組 內  100 .20 3 3 4  . 3 0  

總 和  100 .69 3 3 6   

休 閒  

遊 憩  

組 間  . 9 6  2  . 4 8  

1 . 4 5  . 1 9   組 內  110 .22 3 3 4  . 3 3  

總 和  111 .18 3 3 6   

* p < . 0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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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 )小 結  

綜 合 上 述 分 析 結 果 顯 示，中 年 齡 層（ 3 6 ~ 6 0歲 ）與 高 年 齡

層 ( 6 1歲 以 上 )的 受 訪 者 得 分 顯 著 高 於 低 年 齡 層 ( 3 5歲 以 下 )遊

客 對 「 大 自 然 接 近 」 較 有 強 烈 的 意 象 知 覺 感 受 ， 這 個 年 齡 層

的 遊 客 對 於 環 境 優 雅 安 全 且 維 護 良 好 、 遠 離 塵 囂 且 可 以 放 鬆

身 心 及 具 有 豐 富 的 自 然 景 觀 資 源 較 為 看 重 ， 極 想 在 大 自 然 的

環 境 裡 放 鬆 心 情 和 盡 情 享 受 旅 遊 所 帶 來 的 氛 圍 感 受 。 因 此 ，

其 「 大 自 然 接 近 」 的 意 象 知 覺 較 強 烈 。  

 

二 、 背 景 變 項 對 體 驗 價 值 的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 

本 小 節 之 目 的 是 要 瞭 解 不 同 背 景 特 性 的 遊 客 在 各 體 驗

價 值 構 面 上 之 差 異 ， 並 對 於 達 顯 著 之 構 面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。  

 

(一 )不 同 性 別 之 遊 客 其 體 驗 價 值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t 檢 定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2 - 1，檢 定 結 果 發 現 不 同 性 別 之 新

社 民 宿 遊 客 的 體 驗 價 值 差 異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，如 表 2 5。因

此，研 究 假 設 2 - 1「 不 同 性 別 之 遊 客 對 體 驗 價 值 有 顯 著 差 異 」

未 獲 支 持 。  

 

表 2 5 不 同 性 別 遊 客 在 體 驗 價 值 各 構 面 之 t 檢 定 分 析 表  

因 素 名 稱  性 別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 p 值  

消 費 者 投 資

報 酬  

男  3 . 6 7  . 4 8  
1 . 1 2  . 7 9  

女  3 . 7 9  . 5 4  

服 務 優 越 性  
男  3 . 7 3  . 5 9  

1 . 0 9  . 3 6  
女  3 . 7 1  . 6 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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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 表 2 5 不 同 性 別 遊 客 在 體 驗 價 值 各 構 面 之 t 檢 定 分 析 表  

因 素 名 稱  性 別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 p 值  

美 感  
男  3 . 6 9  . 6 7  

. 5 5  . 6 8  
女  3 . 6 3  . 7 2  

趣 味 性  
男  3 . 4 6  . 4 3  

. 8 7  . 2 3  
女  3 . 5 4  . 5 1  

* p < . 0 5  

 

(二 )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遊 客 其 體 驗 價 值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t 檢 定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2 - 2，檢 定 結 果 發 現 不 同 婚 姻 狀 況

之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的 體 驗 價 值 差 異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，如 表 2 6。

因 此 ， 研 究 假 設 2 - 2「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遊 客 對 體 驗 價 值 有 顯

著 差 異 」 未 獲 支 持 。  

 

表 2 6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遊 客 在 體 驗 價 值 各 構 面 之 t 檢 定 分 析 表  

因 素 名 稱  性 別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 p 值  

消 費 者 投 資

報 酬  

未 婚  3 . 7 9  . 4 7  
. 2 1  . 7 3  

已 婚  3 . 7 2  . 5 2  

服 務 優 越 性  
未 婚  3 . 7 6  . 5 9  

1 . 1 9  . 2 1  
已 婚  3 . 7 8  . 6 5  

美 感  
未 婚  3 . 6 3  . 5 3  

. 5 6  . 6 1  
已 婚  3 . 7 1  . 6 7  

趣 味 性  
未 婚  3 . 5 0  . 4 4  

. 7 2  . 4 2  
已 婚  3 . 5 3  . 5 1  

* p < . 0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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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 不 同 年 齡 之 遊 客 其 體 驗 價 值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 a y  A N O VA )驗 證 研 究 假 設

2 - 3， 檢 定 結 果 如 表 2 7 可 以 發 現 ， 不 同 年 齡 層 遊 客 對 體 驗 價

值 各 構 面 的 考 驗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。因 此，研 究 假 設 2 - 3「 不

同 年 齡 之 遊 客 對 體 驗 價 值 有 顯 著 差 異 」 未 獲 支 持 。  

 

表 2 7 不 同 年 齡 遊 客 在 體 驗 價 值 各 構 面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 

因 素  

名 稱  

變 異  

來 源  

平 方

和  

自 由

度  

均 方

和  
F 值  p 值  事 後 比 較

消 費 者

投 資  

報 酬  

組 間  . 6 1  2  . 3 1  

1 . 0 2  . 2 4   組 內  100 .20 3 3 4  . 3 0  

總 和  100 .81 3 3 6   

服 務  

優 越 性  

組 間  . 3 6  2  . 1 8  

. 5 6  . 5 2   組 內  106 .88 3 3 4  . 3 2  

總 和  107 .24 3 3 6   

美 感  

組 間  . 6 4  2  . 3 2  

1 . 1 1  . 3 3   組 內  9 6 . 8 6 3 3 4  . 2 9  

總 和  9 7 . 5 0 3 3 6   

趣 味 性  

組 間  . 2 6  2  . 1 3  

. 4 3  . 6 1   組 內  100 .20 3 3 4  . 3  

總 和  100 .46 3 3 6   

* p < . 0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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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遊 客 其 體 驗 價 值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 a y  A N O VA )驗 證 研 究 假 設

2 - 4， 檢 定 結 果 如 表 2 8 可 發 現 ，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遊 客 對 體 驗 價

值 各 構 面 的 考 驗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。因 此，研 究 假 設 2 - 4「 不

同 教 育 程 度 之 遊 客 對 體 驗 價 值 有 顯 著 差 異 」 未 獲 支 持 。  

 

表 2 8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遊 客 在 體 驗 價 值 各 構 面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 

因 素  

名 稱  

變 異  

來 源  

平 方

和  

自 由

度  

均 方

和  
F 值  p 值  事 後 比 較  

消 費 者

投 資  

報 酬  

組 間  . 7 1  2  . 3 5  

1 . 2 2  . 4 2   組 內  9 6 . 8 6 3 3 4  . 2 9  

總 和  9 7 . 5 7 3 3 6   

服 務  

優 越 性  

組 間  . 5 6  2  . 2 8  

. 9 4  . 3 6   組 內  100 .20 3 3 4  . 3 0  

總 和  100 .76 3 3 6   

美 感  

組 間  . 5 8  2  . 2 9  

. 8 8  . 4 3   組 內  110 .22 3 3 4  . 3 3  

總 和  110 .80 3 3 6   

趣 味 性  

組 間  . 7 3  2  . 3 6  

1 . 0 7  . 2 2   組 內  113 .56 3 3 4  . 3 4  

總 和  114 .29 3 3 6   

* p < . 0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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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 )不 同 職 業 之 遊 客 其 體 驗 價 值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 a y  A N O VA )驗 證 研 究 假 設

2 - 5， 檢 定 結 果 如 表 2 9 可 發 現 ， 不 同 職 業 遊 客 對 體 驗 價 值 各

構 面 的 考 驗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。 因 此 ， 研 究 假 設 2 - 5「 不 同

職 業 之 遊 客 對 體 驗 價 值 有 顯 著 差 異 」 未 獲 支 持 。  

 

表 2 9 不 同 職 業 遊 客 在 體 驗 價 值 各 構 面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 

因 素  

名 稱  

變 異  

來 源  

平 方

和  

自 由

度  

均 方

和  
F 值  p 值  事 後 比 較  

消 費 者

投 資  

報 酬  

組 間  1 . 1 8  4  . 2 9  

. 9 2  . 7 9   組 內  106 .24 3 3 2  . 3 2  

總 和  107 .42 3 3 6   

服 務  

優 越 性  

組 間  . 9 0  4  . 2 4  

. 7 0  . 5 2   組 內  106 .24 3 3 2  . 3 2  

總 和  107 .14 3 3 6   

美 感  

組 間  . 6 4  4  . 1 6  

. 5 3  . 4 5   組 內  9 9 . 6 0 3 3 2  . 3 0  

總 和  100 .24 3 3 6   

趣 味 性  

組 間  . 3 6  4  . 0 9  

. 2 7  . 6 1   組 內  109 .56 3 3 2  . 3 3  

總 和  109 .92 3 3 6   

* p < . 0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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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 )不 同 月 收 入 之 遊 客 其 體 驗 價 值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2 - 6， 檢 定 結 果 如 表

3 0 可 發 現，不 同 月 收 入 遊 客 在 體 驗 價 值 各 構 面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。

因 此 研 究 假 設 2 - 6「 不 同 月 收 入 之 遊 客 其 體 驗 價 值 有 顯 著 差

異 」 未 獲 支 持 。  

 

表 3 0 不 同 個 人 月 收 入 遊 客 在 體 驗 價 值 各 構 面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 

因 素  

名 稱  

變 異  

來 源  

平 方

和  

自 由

度  

均 方

和  
F 值  p 值  事 後 比 較  

消 費 者

投 資  

報 酬  

組 間  . 5 6  2  . 2 8  

. 8 2  . 5 3   組 內  113 .56 3 3 4  . 3 4  

總 和  114 .12 3 3 6   

服 務  

優 越 性  

組 間  . 7 6  2  . 3 8  

1 . 2 2  . 6 3   組 內  103 .54 3 3 4  . 3 1  

總 和  104 .30 3 3 6   

美 感  

組 間  . 4 5  2  . 2 3  

. 7 5  . 4 3   組 內  100 .20 3 3 4  . 3 0  

總 和  100 .65 3 3 6   

趣 味 性  

組 間  . 6 9  2  . 3 5  

1 . 0 5  . 5 9   組 內  110 .22 3 3 4  . 3 3  

總 和  110 .91 3 3 6   

* p < . 0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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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 )小 結  

分 析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特 性 在 體 驗 價 值 各 構 面 的 差 異 性 ， 實

驗 結 果 ， 性 別 、 婚 姻 、 年 齡 、 教 育 程 度 、 職 業 、 個 人 平 均 月

收 入 等 遊 客 特 性 ， 在 消 費 者 投 資 報 酬 、 服 務 優 越 性 、 美 感 、

趣 味 性 等 構 面 皆 未 產 生 顯 著 差 異 ， 表 示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各 特 性

對 體 驗 價 值 各 構 面 的 知 覺 差 異 較 小 ， 各 種 不 同 的 遊 客 特 性 皆

未 能 對 於 在 體 驗 價 值 的 構 面 產 生 顯 著 的 差 異 影 響 。  

 

三 、 背 景 變 項 對 顧 客 忠 誠 度 的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 

本 小 節 之 目 的 是 要 瞭 解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遊 客 於 顧 客 忠 誠

度 各 因 素 構 面 上 的 差 異 情 形 ， 並 針 對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之 構 面

進 行 事 後 比 較 。  

 

(一 )不 同 性 別 之 遊 客 其 顧 客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t 檢 定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3 - 1，檢 定 結 果 發 現 不 同 性 別 之 新

社 民 宿 遊 客 的 顧 客 忠 誠 度 差 異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， 如 表 3 1。

因 此 ， 研 究 假 設 2 - 1「 不 同 性 別 之 遊 客 對 顧 客 忠 誠 度 有 顯 著

差 異 」 未 獲 支 持 。  

 

表 3 1 不 同 性 別 遊 客 在 顧 客 忠 誠 度 各 構 面 之 t 檢 定 分 析 表  

因 素 名 稱  性 別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 p 值  

再 宿 意 願  
男  3 . 7 7  . 4 9  

. 8 2  . 5 9  
女  3 . 8 2  . 5 1  

推 薦 行 為  
男  3 . 7 0  . 4 9  

. 7 5  . 4 2  
女  3 . 7 3  . 5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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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 表 3 1 不 同 性 別 遊 客 在 顧 客 忠 誠 度 各 構 面 之 t 檢 定 分 析 表  

因 素 名 稱  性 別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 p 值  

整 體 滿 意 度  
男  3 . 7 4  . 4 2  

1 . 3 1  . 2 6  
女  3 . 7 8  . 5 0  

* p < . 0 5  

 

(二 )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遊 客 其 顧 客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t 檢 定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3 - 2，檢 定 結 果 發 現 不 同 婚 姻 狀 況

之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的 顧 客 忠 誠 度 差 異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， 如 表

3 2。 因 此 ， 研 究 假 設 3 - 2「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遊 客 對 顧 客 忠 誠

度 有 顯 著 差 異 」 未 獲 支 持 。  

 

表 3 2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遊 客 在 顧 客 忠 誠 度 各 構 面 之 t 檢 定 分 析 表  

因 素 名 稱  性 別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 p 值  

再 宿 意 願  
未 婚  3 . 8 1  . 4 8  

. 3 3  . 7 2  
已 婚  3 . 7 6  . 4 3  

推 薦 行 為  
未 婚  3 . 6 9  . 5 6  

1 . 2 4  . 2 3  
已 婚  3 . 7 1  . 5 9  

整 體 滿 意 度  
未 婚  3 . 7 5  . 4 4  

. 9 1  . 3 4  
已 婚  3 . 7 4  . 5 3  

* p < . 0 5  

 

(三 )不 同 年 齡 之 遊 客 其 顧 客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 a y  A N O VA )驗 證 研 究 假 設

3 - 3， 檢 定 結 果 如 表 3 3 可 以 發 現 ， 不 同 年 齡 層 遊 客 對 顧 客 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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誠 度 各 構 面 的 考 驗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。 因 此 ， 研 究 假 設 3 - 3

「 不 同 年 齡 之 遊 客 對 顧 客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」 未 獲 支 持 。  

 

表 3 3 不 同 年 齡 遊 客 在 顧 客 忠 誠 度 各 構 面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 

因 素  

名 稱  

變 異  

來 源  

平 方

和  

自 由

度  

均 方

和  
F 值  p 值  事 後 比 較  

再 宿  

意 願  

組 間  . 5 8  2  . 2 9  

. 8 8  . 2 9   組 內  110 .22 3 3 4  . 3 3  

總 和  110 .80 3 3 6   

推 薦  

行 為  

組 間  . 4 6  2  . 2 8  

. 7 6  . 3 3   組 內  100 .20 3 3 4  . 3 0  

總 和  100 .66 3 3 6   

整 體  

滿 意 度  

組 間  . 7 2  2  . 3 6  

1 . 1 3  . 2 1   組 內  106 .88 3 3 4  . 3 2  

總 和  107 .60 3 3 6   

* p < . 0 5  

 

(四 )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遊 客 其 顧 客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 a y  A N O VA )驗 證 研 究 假 設

3 - 4， 檢 定 結 果 如 表 3 4 可 發 現 ，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遊 客 對 顧 客 忠

誠 度 各 構 面 的 考 驗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。 因 此 ， 研 究 假 設 3 - 4

「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遊 客 對 顧 客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」 未 獲 支

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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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4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遊 客 在 顧 客 忠 誠 度 各 構 面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

因 素  

名 稱  

變 異  

來 源  

平 方

和  

自 由

度  

均 方

和  
F 值  p 值  事 後 比 較  

再 宿  

意 願  

組 間  . 4 8  2  . 2 3  

. 7 7  . 3 1   組 內  103 .54 3 3 4  . 3 1  

總 和  104 .02 3 3 6   

推 薦  

行 為  

組 間  . 5 0  2  . 2 5  

. 8 4  . 2 8   組 內  100 .20 3 3 4  . 3 0  

總 和  100 .70 3 3 6   

整 體  

滿 意 度  

組 間  . 6 1  2  . 3 1  

1 . 0 2  . 1 2   組 內  100 .20 3 3 4  . 3 0  

總 和  100 .81 3 3 6   

* p < . 0 5  

 

(五 )  不 同 職 業 之 遊 客 其 顧 客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( O n e - w a y  A N O VA )驗 證 研 究 假 設

3 - 5， 檢 定 結 果 如 表 3 5 可 發 現 ， 不 同 職 業 遊 客 對 顧 客 忠 誠 度

各 構 面 的 考 驗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。 因 此 ， 研 究 假 設 3 - 5「 不

同 職 業 之 遊 客 對 顧 客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」 未 獲 支 持 。  

 

表 3 5 不 同 職 業 遊 客 在 顧 客 忠 誠 度 各 構 面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 

因 素  

名 稱  

變 異  

來 源  

平 方

和  

自 由

度  

均 方

和  
F 值  p 值  事 後 比 較  

再 宿  

意 願  

組 間  1 . 1 0  4  . 2 8  

. 8 6  . 5 4   組 內  1 0 6 . 2 4 3 3 2  . 3 2  

總 和  1 0 7 . 3 4 3 3 6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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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 表 3 5 不 同 職 業 遊 客 在 顧 客 忠 誠 度 各 構 面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 

因 素  

名 稱  

變 異  

來 源  

平 方

和  

自 由

度  

均 方

和  
F 值  p 值  事 後 比 較  

推 薦  

行 為  

組 間  . 5 5  4  . 1 4  

. 4 7  . 3 1   組 內  9 6 . 2 8 3 3 2  . 2 9  

總 和  9 6 . 8 3 3 3 6   

整 體  

滿 意 度  

組 間  1 . 1 8  4  . 2 9  

. 9 8  . 4 8   組 內  9 9 . 6 0 3 3 2  . 3 0  

總 和  100 .78 3 3 6   

* p < . 0 5  

 

(六 )  不 同 月 收 入 之 遊 客 其 顧 客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3 - 6， 檢 定 結 果 如 表

3 6 可 發 現，不 同 月 收 入 遊 客 在 顧 客 忠 誠 度 各 構 面 未 達 顯 著 差

異 。 因 此 研 究 假 設 3 - 6「 不 同 月 收 入 之 遊 客 其 顧 客 忠 誠 度 有

顯 著 差 異 」 未 獲 支 持 。  

表 3 6 不 同 個 人 月 收 入 遊 客 在 顧 客 忠 誠 度 各 構 面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 

因 素  

名 稱  

變 異  

來 源  

平 方

和  

自 由

度  

均 方

和  
F 值  p 值  事 後 比 較  

再 宿  

意 願  

組 間  . 4 3  2  . 2 1  

. 7 1  . 3 7   組 內  100 .20 3 3 4  . 3 0  

總 和  100 .63 3 3 6   

推 薦  

行 為  

組 間  . 6 3  2  . 3 2  

1 . 0 2  . 1 3   組 內  103 .54 3 3 4  . 3 1  

總 和  104 .17 3 3 6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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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 表 3 6 不 同 個 人 月 收 入 遊 客 在 顧 客 忠 誠 度 各 構 面 之 變 異 數 分 析表  

因 素  

名 稱  

變 異  

來 源  

平 方

和  

自 由

度  

均 方

和  
F 值  p 值  事 後 比 較  

整 體  

滿 意 度  

組 間  . 6 5  2  . 3 3  

1 . 0 9  . 1 1   組 內  100 .20 3 3 4  . 3 0  

總 和  100 .85 3 3 6   

* p < . 0 5  

 

(六 )小 結  

分 析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特 性 在 顧 客 忠 誠 度 各 構 面 的 差 異 性 ，

實 驗 結 果 ， 性 別 、 婚 姻 、 年 齡 、 教 育 程 度 、 職 業 、 個 人 平 均

月 收 入 等 遊 客 特 性 ， 在 再 宿 意 願 、 推 薦 行 為 、 整 體 滿 意 度 等

構 面 皆 未 產 生 顯 著 差 異 ， 表 示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各 特 性 對 顧 客 忠

誠 度 各 構 面 的 知 覺 差 異 較 小 ， 各 種 不 同 的 遊 客 特 性 皆 未 能 對

於 在 顧 客 忠 誠 度 的 構 面 產 生 顯 著 的 差 異 影 響 。  

 

第 四 節 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分 析 

本 研 究 主 要 探 討 遊 客 對 新 社 民 宿 的 目 的 地 意 象 、 體 驗 價

值 及 顧 客 忠 誠 度 的 因 果 關 係 結 構 。 本 節 首 先 將 受 測 者 的 各 變

項 的 各 項 統 計 量 列 表 ， 再 以 A M O S軟 體 進 行 整 體 結 構 模 型 分

析 ， 最 後 對 結 構 模 型 的 各 項 參 數 及 整 體 結 構 模 型 的 適 合 度

( G o o d n e s s  o f  F i t )做 評 估 。  

 

一 、 各 量 表 偏 態 與 峰 度 之 分 析  

在 進 行 結 構 模 型 分 析 時，須 對 模 式 中 的 各 參 數 進 行 估 計，

若 模 式 中 的 變 項 吻 合 多 元 常 態 分 配 ， 則 其 參 數 的 估 計 可 使 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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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 概 估 計 法 。 依 學 者 指 出 變 項 是 否 吻 合 M a r d i a係 數 常 態 分 配

可 用 資 料 的 偏 態 係 數 與 峰 度 係 數 來 判 斷 ， 一 般 採 取 絕 對 分 數

判 斷 原 則 ； 在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的 應 用 上 ， 變 項 分 配 之 偏 態 係 數

( s k e w n e s s )絕 對 值 大 於 3或 峰 度 係 數 ( k u r t o s i s )絕 對 值 大 於 1 0，

則 該 變 項 資 料 可 視 為 非 常 態 。  

本 研 究 由 先 前 的 敘 述 統 計 分 析 後 可 獲 知 ， 各 構 面 的 偏 態

係 數 值 介 於 . 1 9  到 . 5 8  ；峰 度 係 數 值 介 於 . 1 3  到 . 7 8  均 符 合 常

態 分 配 ， 故 模 式 中 的 各 參 數 可 採 用 最 概 估 計 法

( M a x i m u m L i k e l i h o o d ;  M L )進 行 估 計。詳 細 資 料 於 表 3 7所 示 。  

 

表 3 7  各 量 表 偏 態 與 峰 度 分 析 表  

變 項  因 素  偏 態  峰 度  

目 的 地 意 象  

大 自 然 接 近  . 3 1  . 2 6  

服 務 親 切  . 2 8  . 4 2  

建 築 風 格  . 4 4  . 4 7  

休 閒 遊 憩  . 5 8  . 6 8  

體 驗 價 值  

消 費 者 投 資 報 酬  . 2 4  . 1 1  

服 務 優 越 性  . 1 9  . 6 2  

美 感  . 2 1  . 7 8  

趣 味 性  . 4 7  . 1 3  

顧 客 忠 誠 度  

再 宿 意 願  . 3 8  . 2 9  

推 薦 行 為  . 2 7  . 2 1  

整 體 滿 意 度  . 4 5  . 3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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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目 的 地 意 象 、 體 驗 價 值 與 顧 客 忠 誠 度 三 者 之 間 的 因 果 關

係 的 假 設 模 型  

本 研 究 對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的 目 的 地 意 象 、 體 驗 價 值 與 遊 客

的 顧 客 中 程 度 三 者 之 間 的 因 果 關 係 ， 其 假 設 模 型 如 第 叁 章 第

二 節 圖 1 3所 示。模 型 內 包 含  3  個 潛 在 變 項 及  1 1  個 觀 測 變 項 。

其 中 外 衍 潛 在 變 項 目 的 地 意 象 (ξ 1 )，可 由 四 個 觀 察 變 項 分 別

為：大 自 然 接 近 ( X 1 )、服 務 親 切 ( X 2 )、建 築 風 格 ( X 3 )與 休 閒 遊

憩 ( X 4 )來 直 接 測 量 獲 得 ； 新 社 民 宿 體 驗 價 值 (ξ 2 )為 內 衍 潛 在

變 項，可 由 消 費 者 投 資 報 酬 ( X 5 )、服 務 優 越 性 ( X 6 )、美 感 ( X 7 )

與 趣 味 性 ( X 8 )四 個 觀 察 變 項 直 接 測 量 獲 得 ； 顧 客 忠 誠 度 (η 1 )

為 內 衍 潛 在 變 項 ， 可 由 三 個 觀 察 變 項 分 別 ： 再 宿 意 願 ( Y 1 )、

推 薦 行 為 ( Y 2 )與 整 體 滿 意 度 ( Y 3 )來 直 接 測 量 獲 得 。 整 體 結 構

概 念 模 式 如 圖 1 4所 示 ：  

 
圖 14 新社民宿遊客的目的地意象、體驗價值與消費滿意度三者之假設模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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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目 的 地 意 象 、 體 驗 價 值 與 顧 客 忠 誠 度 的 模 型 驗 證 分 析  

為 了 使 研 究 結 果 之 分 析 與 解 釋 具 有 一 致 性 ， 本 研 究 將 研

究 變 項 之 測 量 單 位 予 以 標 準 化 ， 並 採 用 最 概 估 計 法

( M a x i m u m L i k e l i h o o d ;  M L )進 行 參 數 之 估 計。圖 1 5為 新 社 民 宿

遊 客 的 目 的 地 意 象 、 體 驗 價 值 與 顧 客 忠 誠 度 三 者 之 模 型 路 徑

圖 ( P a t h  D i a g r a m )。本 研 究 參 考 學 者 的 模 式 適 配 度 指 標 分 類 ，

以 絕 對 適 配 度 指 數 ( χ ²值、 G F I、 R M R、 R M S E A )、增 值 適 配 度

指 數 ( A G F I、N F I、R F I、I F I、T L I、C F I )、簡 約 適 配 度 指 數 ( P G F I、

P N F I、 P C F I )三 類 指 標 來 評 鑑 模 式 ， 經 由 A M O S 1 8 . 0軟 體 進 行

分 析 後 ， 整 體 模 式 適 配 度 檢 定 如 表 5 3所 示 ， 可 以 得 知 本 研 究

初 始 模 型 在 各 項 適 配 評 鑑 指 標 中 ， 均 已 達 到 理 想 標 準 ， 故 本

研 究 模 型 無 需 修 飾 與 調 整 的 必 要 性 。   

 

圖15新社民宿遊客的目的地意象、體驗價值與顧客忠誠度之模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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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8列 出 模 型 圖 中 的 各 參 數 估 計 值 ， 顯 示 模 型 整 體 適 配

度 均 符 合 標 準 ， 因 此 無 需 進 行 模 型 修 正 ； 綜 觀 整 體 模 式 可 以

發 現 ， 目 的 地 意 象 對 於 顧 客 忠 誠 度 及 體 驗 價 值 對 於 顧 客 忠 誠

度 的 解 釋 力 分 別 為 7 2 % ( R 2 = . 7 2 )與 7 4 % ( R 2 = . 7 4 )， 具 備 相 當 之

解 釋 效 力 ， 同 時 本 研 究 路 徑 模 型 亦 能 明 確 指 出 變 項 間 的 因 果

關 係 ， 以 及 其 因 素 負 荷 之 強 弱 。  

 

表 3 8  目的地意象、體驗價值與顧客忠誠度之模型配適度指標 

測 驗 模 式 ： 假 設 性 測 量 模 式  

 適 配 度 指 標  理 想 數 值 模 式 值  衡 量 標 準

絕 對 適 配 度 指 數  

χ ² / d f  1 ~ 5  3 . 1 7  通 過  

G F I 值  > . 9 0  . 9 3  通 過  

R M R 值  < . 0 5  . 0 4  通 過  

R M S E A 值  < . 0 8  . 0 7  通 過  

A G F I 值  > . 9 0  . 9 1  通 過  

增 值 適 配 度 指 數  

N F I 值  > . 9 0  . 9 2  通 過  

R F I 值  > . 9 0  . 9 5  通 過  

I F I 值  > . 9 0  . 9 1  通 過  

T L I 值  > . 9 0  . 9 2  通 過  

C F I 值  > . 9 0  . 9 4  通 過  

簡 約 適 配 度 指 數  

P G F I 值  > . 5 0  . 5 2  通 過  

P N F I 值  > . 5 0  . 6 1  通 過  

P C F I 值  > . 5 0  . 6 8  通 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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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新 社 民 宿 目 的 地 意 象 、 體 驗 價 值 與 顧 客 忠 誠 度 之 路 徑 分

析  

(一 )整 體 模 式 的 適 配 情 形  

表 3 8顯 示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的 目 的 地 意 象 、 體 驗 價 值 與 遊 客

的 顧 客 中 程 度 三 者 的 整 體 模 式 配 適 情 形 已 達 理 想 數 值 。 由 模

式 路 徑 圖 (圖 1 5 )的 結 果 顯 示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的 目 的 地 意 象 對 其

體 驗 價 值 ，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的 體 驗 價 值 對 顧 客 忠 誠 度 ， 目 的 地

意 象 對 顧 客 忠 誠 度 等 三 項 因 果 關 係 均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。  

(二 )整 體 模 式 之 路 徑 參 數 分 析  

如 圖 1 5所 示 ，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的 目 的 地 意 象 對 遊 客 的 顧 客 忠 誠

度 的 路 徑 係 數 為 . 8 1  ， t值 為 7 . 7 8  ，亦 達 顯 著 水 準，此 驗 證 本

研 究 的 假 設 四 獲 得 成 立 ； 新 社 民 宿 的 體 驗 價 值 對 遊 客 的 顧 客

忠 誠 度 路 徑 係 數 為 . 6 4  ， t值 為  5 . 2 3  ，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此 驗 證

本 研 究 的 假 設 五 獲 得 成 立 ； 目 的 地 意 象 與 體 驗 價 值 的 路 徑 係

數 為 . 7 8， t值 為  6 . 5 2， 亦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此 驗 證 本 研 究 的 假 設

六 獲 得 成 立 。 因 此 三 者 皆 達 到 顯 著 標 準 ， 並 呈 現 正 向 關 係 ；

因 此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假 設 四 、 五 與 六 獲 得 成 立 ， 在 路 徑 圖 中 均

以 實 線 表 示 。  

 

(三 )潛 在 變 項 與 測 量 變 項 之 路 徑 參 數 分 析  

本 研 究 的 整 體 模 型 共 包 含 三 個 測 量 模 型 ， 各 測 量 模 型 的

參 數 估 計 值 如 表 3 9， 說 明 如 下 ：  

第 一 個 測 量 模 型 由 潛 在 變 項 目 的 地 意 象 (ξ 1 )與 大 自 然

接 近 ( X 1 )、 服 務 親 切 ( X 2 )、 建 築 風 格 ( X 3 )、 休 閒 遊 憩 ( X 4 )四 個

觀 察 變 項 所 組 成 ， 路 徑 係 數 中 以 大 自 然 接 近 ( . 8 8 )最 高 ， 其 次

為 服 務 親 切 ( . 8 5 )、 休 閒 遊 憩 ( . 7 5 )， 最 後 為 建 築 風 格 ( . 7 2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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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個 測 量 模 型 由 潛 在 變 項 新 社 民 宿 體 驗 價 值 (ξ 2 )與

消 費 者 投 資 報 酬 ( X 5 )、服 務 優 越 性 ( X 6 )、美 感 ( X 7 )、趣 味 性 ( X 8 )

四 個 觀 察 變 項 所 組 成 ， 路 徑 係 數 中 以 消 費 者 投 資 報 酬 ( . 8 6 )最

高，其 次 為 服 務 優 越 性 ( . 8 1 )、美 感 ( . 7 9 )，最 後 為 趣 味 性 ( . 7 1 )。  

第 三 個 測 量 模 型 由 潛 在 變 項 遊 客 顧 客 忠 誠 度 (η 1 )與 再

宿 意 願 ( Y 1 )、推 薦 行 為 ( Y 2 )與 整 體 滿 意 度 ( Y 3 )三 個 觀 察 變 項 所

組 成 ， 路 徑 係 數 中 以 整 體 滿 意 度 ( . 7 9 )最 高 ， 其 次 為 再 宿 意 願

( . 7 5 )， 最 後 為 推 薦 行 為 ( . 7 2 )。  

 

表 3 9  整 體 模 型 的 各 參 數 估 計 摘 要 表  

參 數  
非 標 準 化  

參 數 估 計 值
標 準 誤  t 值  

標 準 化  

參 數 估 計 值

γ 1  . 8 4  . 1 1  7 . 7 8 *  . 8 1  

γ 2  . 6 9  . 0 9  5 . 2 3 *  . 6 4  

γ 3  . 8 3  . 1 2  6 . 5 2 *  . 7 8  

λ x 1  . 9 1  . 0 5  1 2 . 2 3 * . 8 8  

λ x 2  . 8 6  . 0 8  1 0 . 1 1 * . 8 5  

λ x 3  . 7 5  . 0 5  8 . 2 4 *  . 7 2  

λ x 4  . 7 7  . 0 4  9 . 7 6 *  . 7 5  

λ x 5  . 8 8  . 0 7  1 0 . 6 3 * . 8 6  

λ x 6  . 8 4  . 0 4  8 . 2 2 *  . 8 1  

λ x 7  . 8 2  . 0 5  7 . 1 4 *  . 7 9  

λ x 8  . 7 4  . 0 7  5 . 7 5 *  . 7 1  

λ y 1  . 7 9  . 0 5  5 . 9 1 *  . 7 5  

λ y 2  . 7 6  . 0 5  8 . 1 5 *  . 7 2  

λ y 3  . 8 3  . 0 3  6 . 5 2 *  . 7 9  

*  p < . 0 5  



91 
 

五 、 綜 合 討 論  

本 研 究 主 要 探 討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的 目 的 地 意 象 、 體 驗 價 值

與 遊 客 的 顧 客 忠 誠 度 三 者 間 的 因 果 關 係 ， 利 用 結 構 化 分 析 來

驗 證 整 體 模 式 的 正 確 性 及 進 行 適 配 度 之 考 驗 。  

 

1 .  結 構 模 型 驗 證  

根 據 本 研 究 所 假 設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的 目 的 地 意 象 、 體 驗 價

值 與 顧 客 忠 誠 度 三 者 間 之 模 式 路 徑 圖 ， 進 行 結 構 化 分 析 ， 結

果 如 圖 1 5所 示 。 其 中 顯 示 各 潛 在 變 項 間 ，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的 目

的 地 意 象 認 知 與 體 驗 價 值 具 有 顯 著 的 相 關 ， 而 新 社 民 宿 遊 客

的 目 的 地 意 象 與 顧 客 忠 誠 度 、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的 體 驗 價 值 與 顧

客 忠 誠 度 等 構 面 之 間 ， 都 顯 示 具 有 顯 著 因 果 之 關 係 。  

 

2 .  測 量 模 型 驗 證  

在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的 目 的 地 意 象 構 面 ， 以 「 大 自 然 接 近 」

讓 遊 客 消 費 者 感 受 最 強 烈 （ 路 徑 係 數 為 . 8 8， p < . 0 5） ， 其 次

為 「 服 務 親 切 」 （ 路 徑 係 數 為 . 8 5， p < . 0 5） 、 「 休 閒 遊 憩 」

（ 路 徑 係 數 為 . 7 5， p < . 0 5） 而 「 建 築 風 格 」 給 遊 客 的 感 受 較

微 弱 （ 路 徑 係 數 為 . 7 2， p < . 0 5） 。  

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的 體 驗 價 值 方 面 ， 以 「 消 費 者 投 資 報 酬 」

讓 遊 客 感 受 最 為 強 烈 （ 路 徑 係 數 為 . 8 6， p < . 0 5） ， 其 次 為 服

務 優 越 性（ 路 徑 係 數 為 . 8 1， p < . 0 5）、美 感（ 路 徑 係 數 為 . 7 9，

p < . 0 5）， 而「 趣 味 性 」給 遊 客 消 費 者 的 感 受 較 微 弱（ 路 徑 係

數 為 . 7 1， p < . 0 5） 。  

在 顧 客 忠 誠 度 方 面 ， 以 「 整 體 滿 意 度 」 讓 遊 客 消 費 者 感

受 最 為 強 烈 （ 路 徑 係 數 為 . 7 9， p < . 0 5） ， 而 「 再 宿 意 願 」 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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遊 客 消 費 者 的 感 受 較 微 弱 （ 路 徑 係 數 為 . 7 5， p < . 0 5） ， 給 遊

客 消 費 者 的 感 受 最 為 微 弱 的 是「 推 薦 行 為 」（路 徑 係 數 為 . 7 2，

p < . 0 5） 。  

 

本 研 究 在 整 體 結 構 模 型 上 ， 所 有 變 項 之 間 的 路 徑 係 數 均

達 顯 著 水 準 。 詳 述 如 下 ：  

 

(一 )目 的 地 意 象 與 遊 客 顧 客 忠 誠 度  

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的 目 的 地 意 象 對 遊 客 的 顧 客 忠 誠 度 的 路 徑

係 數 為 . 8 1  ， t值 為 7 . 7 8  ，亦 達 顯 著 水 準，此 驗 證 本 研 究 的 假

設 四 獲 得 成 立 ， 亦 即 目 的 地 意 象 對 遊 客 顧 客 忠 誠 度 有 正 向 的

因 果 關 係 。 本 研 究 經 實 證 結 果 發 現 ， 遊 客 對 目 的 地 意 象 ， 會

對 其 顧 客 忠 誠 度 產 生 直 接 正 面 的 影 響 關 係 ， 即 當 遊 客 到 訪 之

前 目 的 地 意 象 越 好 ， 遊 客 的 顧 客 忠 誠 度 也 會 越 正 面 ， 此 與

B i g n e  e t  a l . ( 2 0 0 1 )等 學 者 的 實 證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。 遊 客 在 遊 前

目 的 地 意 象 建 構 的 過 程 中 所 接 收 到 的 訊 息 所 形 成 之 意 象 ， 會

成 為 一 種 比 較 性 的 準 則 ， 並 在 遊 憩 過 程 中 不 斷 的 與 體 驗 相 互

比 較 ， 而 該 意 象 會 持 續 存 在 直 到 到 遊 憩 結 束 ， 再 由 此 次 所 得

之 經 驗 進 行 內 心 意 象 的 修 改 。 也 因 此 對 遊 後 行 為 的 影 響 有 兩

個 途 徑 ， 一 是 持 續 存 在 的 目 的 地 意 象 ， 直 接 影 響 未 來 是 否 重

遊 或 推 薦 他 人 ， 二 是 經 由 自 身 到 訪 所 得 之 經 驗 ， 由 目 的 地 意

象 藉 由 體 驗 價 值 的 中 介 影 響 顧 客 忠 誠 度 。  

 

(二 )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的 體 驗 價 值 與 顧 客 忠 誠 度  

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的 體 驗 價 值 對 遊 客 的 顧 客 滿 意 度 路 徑 係 數

為 . 6 4  ， t值 為  5 . 2 3  ，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此 驗 證 本 研 究 的 假 設 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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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 得 成 立 ， 亦 即 新 社 民 宿 的 體 驗 價 值 對 遊 客 顧 客 忠 誠 度 有 正

向 的 因 果 關 係 。 本 研 究 經 實 證 結 果 發 現 ， 遊 客 的 體 驗 價 值 對

顧 客 忠 誠 度 會 有 直 接 正 面 的 影 響 ， 目 的 地 能 提 供 遊 客 的 體 驗

價 值 越 高 ， 則 遊 客 重 遊 、 向 他 人 推 薦 該 目 的 地 的 意 願 及 其 顧

客 忠 誠 度 也 會 越 高，此 與 C r o n i n  e t  a l . ( 2 0 0 0 )、P a r k  e t  a l . ( 2 0 0 4 )

等 學 者 之 實 證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， 體 驗 價 值 能 直 間 接 的 影 響 遊 客

的 顧 客 忠 誠 度 。 對 遊 客 而 言 ， 體 驗 價 值 的 獲 得 代 表 的 是 所 得

到 的 高 過 於 所 犧 牲 的 ， 若 是 前 往 該 目 的 地 能 獲 得 有 價 值 收 獲

的 感 受 ， 想 當 然 爾 遊 客 再 次 前 往 去 尋 求 同 樣 需 求 滿 足 的 意 願

也 會 提 高，或 者 是 願 意 向 他 人 推 薦 此 目 的 地 所 能 提 供 的 價 值。

故 對 目 的 地 行 銷 而 言 ， 體 驗 價 值 的 提 升 ， 能 有 效 提 升 遊 客 正

面 的 顧 客 忠 誠 度 。  

 

(三 )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的 目 的 地 意 象 與 體 驗 價 值  

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目 的 地 意 象 對 新 社 民 宿 的 體 驗 價 值 的 路 徑

係 數 為 . 7 8  ， t值 為  6 . 5 2  ，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此 驗 證 本 研 究 的 假

設 六 獲 得 成 立 ， 亦 即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的 目 的 地 意 象 對 體 驗 價 值

有 相 關 。 本 研 究 經 實 證 結 果 發 現 ， 到 新 社 民 宿 的 旅 客 ， 對 其

目 的 地 意 象 越 好 時 ， 較 會 產 生 較 佳 的 體 驗 價 值 評 價 ， 此 與

B i g n e  e t  a l . ( 2 0 0 1 )三 位 學 者 所 得 之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。 遊 客 對 民

宿 若 具 有 良 好 的 意 象 ， 除 了 可 讓 遊 客 更 容 易 接 受 民 宿 的 產 品

與 服 務 ， 且 即 使 在 過 程 中 偶 爾 發 生 小 錯 ， 也 可 以 產 生 所 謂 的

庇 護 效 應 ( s h e l t e r i n g  e f f e c t )而 使 這 些 問 題 被 忽 略 。 故 良 好 目

的 地 意 象 的 建 立 ， 成 為 目 的 地 提 高 遊 客 對 該 地 旅 遊 體 驗 價 值

觀 感 的 一 種 方 法 ， 更 可 在 實 際 提 供 產 品 或 服 務 時 ， 達 到 事 半

功 倍 之 效 ， 並 且 能 使 遊 客 不 會 因 為 一 兩 項 服 務 或 產 品 品 質 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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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 成 其 內 心 預 期 ， 即 對 目 的 地 產 生 負 面 的 評 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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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

第 一 節  結 論 
根 據 本 研 究 實 證 結 果 發 現，本 研 究 所 建 立 的 六 項 假 設 中，

關 於 背 景 變 項 的 研 究 假 設 部 分，H 1部 份 成 立，H 2、H 3不 成 立 ；

而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的 目 的 地 意 象 對 於 顧 客 忠 誠 度 、 體 驗 價 值 對

於 顧 客 忠 誠 度 、 目 的 地 意 象 與 體 驗 價 值 兩 者 間 關 係 的 研 究 假

設 H 4、 H 5、 H 6成 立 ， 詳 細 內 容 如 表 4 0。  

 

表 4 0  研 究 假 設 實 證 結 果 表  

研 究 假 設  實 證 結 果  

H 1： 不 同 個 人 特 質 之 遊 客 對 目 的 地 意 象 的 認

知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部 分 假 設 成 立

H 2： 不 同 個 人 特 質 之 遊 客 對 體 驗 價 值 的 認 知

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假 設 不 成 立  

H 3： 不 同 個 人 特 質 之 遊 客 對 顧 客 忠 誠 度 的 認

知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假 設 不 成 立  

H 4： 目 的 地 意 象 對 於 顧 客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正 向

影 響 。  
假 設 成 立  

H 5： 體 驗 價 值 對 於 顧 客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正 向 影

響 。  
假 設 成 立  

H 6： 目 的 地 意 象 與 體 驗 價 值 兩 者 間 具 有 顯 著

相 關 。  
假 設 成 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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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 先 根 據 所 有 樣 本 資 料 所 獲 得 到 的 研 究 結 果 進 行 討 論 ，

獲 得 結 論 如 下 ：  

 

一 、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特 性 分 析  

本 研 究 有 效 樣 本 之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個 人 背 景 資 料 中 ， 新 社

民 宿 遊 客 受 訪 者 之 性 別 分 佈 情 形，男 性 1 5 2 人，共 佔 4 5 . 1 %；

女 性 1 8 5 人，佔 5 4 . 9 %，女 性 多 於 男 性；婚 姻 狀 況 分 佈 情 形 ，

未 婚 1 5 8 人 ， 共 佔 4 6 . 8 8 %； 已 婚 1 7 9 人 ， 佔 5 3 . 1 2 %， 女 性

多 於 男 性；受 訪 者 之 年 齡 以 低 年 齡（ 3 5 歲 以 下 ）1 5 3 人 最 多 ，

佔 4 5 . 4％，其 次 為 中 年 齡 層（ 3 6 ~ 6 0 歲 ）1 3 8 人，佔 4 0 . 9 5％ ，

最 少 為 高 年 齡 層 （ 6 0 歲 以 上 ） 4 6 人 ， 佔 1 3 . 6 5％ ； 教 育 程 度

分 佈 情 形，以 專 科 或 大 學 2 0 3 人 最 多，佔 6 0 . 2 4 %；其 次 為 高

中 職 (含 )以 下 8 9 人 ， 佔 2 6 . 4 1 %； 最 少 為 研 究 所 4 5 人 ， 佔

1 3 . 3 5 %； 職 業 分 佈 情 形 ， 以 商 界 服 務 業 1 3 2 人 最 多 ， 共 佔

3 9 . 1 7 %； 其 它 依 序 為 學 生 7 5 人 ， 佔 2 2 . 2 6 %； 軍 公 教 人 員 6 6

人 ， 佔 1 9 . 5 8 %； 製 造 或 工 業 4 2 人 ， 佔 1 2 . 4 6 %； 農 林 漁 牧 業

2 2 人，佔 6 . 5 3％；受 訪 者 之 月 收 入 分 佈 情 形，為 使 月 收 入 之

人 數 分 佈 較 為 平 均 ， 本 研 究 將 其 分 為 高 中 低 三 組 進 行 分 析 ，

而 分 析 結 果 以 中 收 入 組 ( 3 5 , 0 0 1 ~ 7 5 , 0 0 0 元 )  1 6 5 人 最 多 ， 佔

4 8 . 9 6 %； 其 次 為 低 收 入 組 ( 3 5 , 0 0 0 以 下 ) 1 3 2 人 ， 佔 3 9 . 1 7 %；

而 高 收 入 組 ( 7 5 , 0 0 1 以 上 )人 數 最 少 僅 4 0 人 ， 佔 1 1 . 8 7 %。  

 

二 、 目 的 地 意 象 、 體 驗 價 值 與 顧 客 忠 誠 度 三 構 面 之 分 析  

(一 )目 的 地 意 象 是 由 「 大 自 然 接 近 」 、 「 服 務 親 切 」 、 「 建

築 風 格 」 、 「 休 閒 遊 憩 」 四 個 子 構 面 所 組 成 ， 其 中 「 大

自 然 接 近 」 的 路 徑 係 數 較 高 ， 亦 即 「 大 自 然 接 近 」 影 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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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的 地 意 象 的 程 度 較 大 。 另 外 ， 遊 客 對 新 社 民 宿 的 目 的

地 意 象 的 評 價 程 度 傾 向 於 同 意 到 非 常 同 意 。  

(二 )新 社 民 宿 體 驗 價 值 是 由 「 消 費 者 投 資 報 酬 」 、 「 服 務 優

越 性 」 、 「 美 感 」 與 「 趣 味 性 」 四 個 子 構 面 所 組 成 ， 其

中 「 消 費 者 投 資 報 酬 」 的 路 徑 係 數 較 高 ， 亦 即 「 消 費 者

投 資 報 酬 」 影 響 新 社 民 宿 體 驗 價 值 的 程 度 較 大 。 另 外 ，

遊 客 對 新 社 民 宿 的 體 驗 價 值 的 評 價 程 度 傾 向 於 普 通 到 同

意 。  

(三 )遊 客 顧 客 忠 誠 度 是 由「 再 宿 意 願 」、「 推 薦 行 為 」與「 整

體 滿 意 度 」 三 個 子 構 面 所 組 成 ， 其 中 「 整 體 滿 意 度 」 的

路 徑 係 數 較 高 ， 亦 即 「 整 體 滿 意 度 」 影 響 顧 客 忠 誠 度 的

程 度 較 大 。 另 外 ， 遊 客 對 新 社 民 宿 的 顧 客 忠 誠 度 的 評 價

程 度 傾 向 於 同 意 到 非 常 同 意 。  

 

三 、 不 同 遊 客 特 性 對 新 社 民 宿 目 的 地 意 象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 

 不 同 年 齡 遊 客 對 目 的 地 意 象 有 顯 著 差 異；性 別、婚 姻、教

育 程 度 、 職 業 、 個 人 平 均 月 收 入 等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。 中 年 齡 層

（ 3 6 ~ 6 0歲 ）與 高 的 受 訪 者 得 分 顯 著 高 於 低 年 齡 層 ( 3 5歲 以 下 )

遊 客 對 「 大 自 然 接 近 」 較 有 強 烈 的 意 象 知 覺 感 受 ， 這 個 年 齡

層 的 遊 客 對 於 環 境 優 雅 安 全 且 維 護 良 好 、 遠 離 塵 囂 且 可 以 放

鬆 身 心 及 具 有 豐 富 的 自 然 景 觀 資 源 較 為 看 重 ， 極 想 在 大 自 然

的 環 境 裡 放 鬆 心 情 和 盡 情 享 受 旅 遊 所 帶 來 的 氛 圍 感 受。因 此，

其 「 大 自 然 接 近 」 的 意 象 知 覺 較 強 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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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不 同 遊 客 特 性 對 新 社 民 宿 體 驗 價 值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 

分 析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特 性 在 體 驗 價 值 各 構 面 的 差 異 性，實 驗

結 果 ， 性 別 、 婚 姻 、 年 齡 、 教 育 程 度 、 職 業 、 個 人 平 均 月 收

入 等 遊 客 特 性 ， 在 消 費 者 投 資 報 酬 、 服 務 優 越 性 、 美 感 、 趣

味 性 等 構 面 皆 未 產 生 顯 著 差 異 ， 表 示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各 特 性 對

體 驗 價 值 各 構 面 的 知 覺 差 異 較 小 ， 各 種 不 同 的 遊 客 特 性 皆 未

能 對 於 在 體 驗 價 值 的 構 面 產 生 顯 著 的 差 異 影 響 。  

 

五 、 不 同 遊 客 特 性 對 新 社 民 宿 顧 客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 

分 析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特 性 在 顧 客 忠 誠 度 各 構 面 的 差 異 性，實

驗 結 果 ， 性 別 、 婚 姻 、 年 齡 、 教 育 程 度 、 職 業 、 個 人 平 均 月

收 入 等 遊 客 特 性 ， 在 再 宿 意 願 、 推 薦 行 為 、 整 體 滿 意 度 等 構

面 皆 未 產 生 顯 著 差 異 ， 表 示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各 特 性 對 顧 客 忠 誠

度 各 構 面 的 知 覺 差 異 較 小 ， 各 種 不 同 的 遊 客 特 性 皆 未 能 對 於

在 顧 客 忠 誠 度 的 構 面 產 生 顯 著 的 差 異 影 響 。  

 

六 、 新 社 民 宿 目 的 地 意 象 、 體 驗 價 值 與 顧 客 忠 誠 度 之 路 徑 分

析  

(一 )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的 目 的 地 意 象 對 遊 客 的 顧 客 忠 誠 度 有 正 向

影 響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的 目 的 地 意 象 對 遊 客 的 顧 客 忠 誠 度 的

路 徑 係 數 為  . 8 1  ， t值 為 7 . 7 8  ， 亦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此 驗 證

本 研 究 的 假 設 四 獲 得 成 立 ， 亦 即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的 目 的 地

意 象 對 遊 客 的 顧 客 忠 誠 度 有 正 向 的 因 果 關 係 。  

(二 )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的 體 驗 價 值 對 遊 客 的 顧 客 忠 誠 度 有 正 向 影

響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的 體 驗 價 值 對 遊 客 的 的 顧 客 中 程 度 路 徑

係 數 為 . 6 4  ， t值 為  5 . 2 3  ，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此 驗 證 本 研 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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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假 設 五 獲 得 成 立 ， 亦 即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的 體 驗 價 值 對 遊

客 的 顧 客 忠 誠 度 有 正 向 的 因 果 關 係 。  

(三 )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的 目 的 地 意 象 對 體 驗 價 值 有 相 關 影 響 新 社

民 宿 遊 客 的 目 的 地 意 象 對 體 驗 價 值 的 路 徑 係 數 為 . 7 8  ， t

值 為 6 . 5 2  ，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此 驗 證 本 研 究 的 假 設 六 獲 得 成

立 ， 亦 即 新 社 民 宿 遊 客 的 目 的 地 意 象 對 體 驗 價 值 有 相 關

影 響 。  

 

第 二 節  建 議 
本 研 究 依 據 先 前 研 究 結 果 ， 分 別 針 對 目 的 地 意 象 、 體 驗

價 值 與 顧 客 忠 誠 度 提 出 以 下 建 議 ， 以 提 供 新 社 民 宿 在 經 營 管

理 上 之 參 考 。  

 

1 .藉 由 各 種 資 訊 建 立 良 好 目 的 地 意 象  

本 研 究 發 現，遊 客 對 於 新 社 民 宿 的 體 驗 感 受 以 服 務 親 切 、

價 格 公 道 、 環 境 幽 雅 為 主 ， 對 於 其 獨 特 吸 引 力 的 感 受 則 較 為

薄 弱 ， 這 對 於 身 處 在 旅 遊 意 象 不 鮮 明 的 新 社 地 區 民 宿 業 者 來

說 ， 與 其 受 制 於 旅 遊 地 人 潮 的 消 極 被 動 受 惠 ， 更 應 建 立 自 身

獨 特 目 的 地 意 象 才 能 積 極 吸 引 遊 客 前 往 消 費 。 要 建 構 良 好 的

目 的 地 意 象 ， 可 針 對 影 響 意 象 的 資 訊 來 源 進 行 多 樣 化 的 宣 傳

工 作 ， 如 電 視 廣 告 、 節 目 報 導 ， 或 是 舉 行 各 種 促 銷 活 動 ， 與

目 的 地 中 各 相 關 業 者 共 同 結 合 進 行 宣 傳 ， 當 然 最 重 要 的 是 對

於 該 地 的 旅 遊 意 象 的 總 體 營 造 並 維 持 水 準 不 墜 ， 才 能 使 訪 過

的 遊 客 也 能 為 目 的 地 做 積 極 的 推 薦 與 宣 傳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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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提 升 體 驗 價 值 進 而 影 響 遊 客 滿 意 度  

目 的 地 在 進 行 行 銷 策 略 擬 定 時 ， 應 該 要 開 始 站 在 如 何 提

升 遊 客 體 驗 價 值 的 角 度 來 思 考 ， 而 非 僅 只 是 考 慮 到 不 斷 提 升

產 品 或 服 務 的 品 質 。 產 品 或 服 務 品 質 提 升 必 須 要 相 對 應 的 投

入 更 多 的 成 本 ， 雖 然 說 提 升 旅 遊 品 質 的 確 雖 然 可 以 給 遊 客 更

好 的 感 受 ， 但 也 會 給 觀 光 業 者 帶 來 沉 重 的 負 擔 ， 且 不 一 定 能

直 接 有 效 的 提 升 顧 客 滿 意 度 。 因 此 ， 除 了 產 品 本 身 品 質 的 提

升 外 ， 新 社 民 宿 業 者 更 應 創 造 獨 特 吸 引 力 的 服 務 ， 透 過 遊 客

對 體 驗 價 值 的 評 價 ， 才 能 提 升 遊 客 對 整 體 的 滿 意 度 ， 當 遊 客

認 為 所 獲 得 的 是 高 價 值 、 高 滿 意 度 的 回 饋 ， 自 然 會 願 意 往 後

再 次 來 訪 ， 或 是 向 他 人 極 力 推 薦 。   

 

3 .  未 來 研 究 建 議  

由 於 本 研 究 所 量 測 出 的 新 社 民 宿 目 的 地 意 象 、 體 驗 價 值

與 顧 客 忠 誠 度 ， 乃 所 回 顧 之 國 內 外 相 關 問 項 進 行 合 併 與 縮 減

而 成 ， 因 此 所 獲 得 的 意 象 項 目 和 構 面 在 於 提 供 新 社 民 宿 業 者

在 於 觀 光 建 設 之 興 建 與 行 銷 策 略 方 面 ， 所 提 供 之 訊 息 為 方 針

式 之 訊 息 ， 因 此 若 欲 獲 得 更 加 精 確 的 訊 息 ， 可 以 將 本 研 究 各

意 象 項 目 與 意 象 構 面 ， 對 應 到 所 回 顧 之 國 內 外 面 獻 所 提 及 之

相 對 應 的 意 象 項 目 。 後 續 研 究 可 以 不 同 目 的 地 為 主 體 進 行 類

似 的 延 伸 研 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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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m a g e :  A n  e m p i r i c a l a s s e s s m e n t .  J o u r n a l  o f  T r a v e l  R e -

s e a r c h ,  3 1 ( 4 ) ,  3 - 1 3 .  

C o u r t  &  L u p t o n .  ( 1 9 9 7 ) .  C u s t o m e r  p o r t f o l i o  d e v e l o p m e n t :  

M o d e l i n g  d e s t i n a t i o n a d o p t e r s ,  i n a c t i v e s ,  a n d  r e j e c t e r s .  

J o u r n a l  o f  T r a v e l  R e s e a r c h ,  3 6 ( 1 ) ,  3 5 - 4 3 .  

G u n n ,  C .  A .  ( 1 9 8 8 ) .  Va c a t i o n s c a p e :  D e s i g n i n g  t o u r i s t  r e g i o n s  

( 2 n d  e d . 2 3 - 3 5 ) .  N e w  Yo r k : Va n  N o s t r a n d  R e i n h o l d .  

H o l b r o o k ,  M .  B .（ 1 9 9 4） .  T h e  n a t u r e  o f  c u s t o m e r  v a l u e :  A n  

a x i o l o g y  o f  s e r v i c e s  i n  t h e  c o n s u m p t i o n  e x p e r i e n c e .  I n  

R u s t ,  R .  T . ,  &  O l i v e r,  R .  L（ e d .） ,  S e r v i c e  q u a l i t y :  N e w  

d i r e c t i o n s  i n  t h e o r y  a n d  p r a c t i c e（ 2 1 - 7 1） .  S a g e  P u b -

l i c a t i o n s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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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 o l b r o o k ,  M .  B . ,  &  C o r f m a n ,  K .  P.（ 1 9 8 5） .  Q u a l i t y  a n d  v a l u e  

i n  t h e  c o n s u m p t i o n  e x p e r i e n c e :  P h a e d r u s  r i d e s  a g a i n ,  

( 3 1 - 5 7 )  i n  p e r c e i v e d  q u a l i t y :  H o w  C o n s u m e r s  Vi e w  

S t o r e s  a n d  M e r c h a n d i s e ,  J a c o b ,  J . ,  &  J e r r y ,  C .  O .（ E d s .）,  

L e x i n g t o n ,  M A :  L e x i n g t o n  B o o k s .  

H o l b r o o k ,  M .  B .  ( 2 0 0 0 ) ,  T h e  m i l l e n n i a l  c o n s u m e r  i n  t h e  t e x t s  

o f  O u r  t i m e s : E x p e r i e n c e a n d  e n t e r t a i n m e n t . J o u r n a l  o f  

M a c r o m a r k e t i n g ,  2 0 ( 2 ) , 1 7 8 - 1 9 3 .  

J o n e s ,  T .  O .  &  W.  E .  J r .  S a s s e r  ( 1 9 9 5 ) ,  W h y  S a t i s f i e d  c u s -

t o m e r s  d e f e c t . H a r v a r d  B u s i n e s s  R e v i e w ,  7 3 ( 6 ) , 8 8 - 9 9 .  

Ly n c h ,  K .  ( 1 9 6 0 ) .  T h e  i m a g e  o f  t h e  c i t y .  T h e  M . I . T.  

P r e s s . C a m b r i d g e ,  M . A .  

M o n r o e ,  K .  B .（ 1 9 9 1） .  P r i c i n g :  M a k i n g  P r o f i t a b l e  D e c i s i o n s .  

N Y:  M a c g r a w - H i l l .  

M o w e n ,  J .  C .  ( 1 9 9 5 ) ,  C o n s u m e r  b e h a v i o r .  E a g l e w o o d  C l i f f s ,  

N J :  P r e n t i c e - H a l l  I n c .  

M a t h w i c h ,  C . ,  M a l h o t r a ,  N . ,  &  R i g d o n ,  E .  ( 2 0 0 1 ) .  E x p e r i e n -

t i a l  Va l u e : C o n c e p t u a l i z a t i o n ,  m e a s u r e m e n t  a n d  a p p l i c a -

t i o n  i n  t h e  c a t a l o g  a n d  i n t e r n e t  s h o p p i n g  e n v i r o n -

m e n t . J o u r n a l  o f  R e t a i l i n g ,  7 7 ( 1 ) ,  3 9 - 5 6 .  

O x e n f e l d t ,  A . R . ( 1 9 7 5 ) ,  D e v e l o p i n g  a  F a v o r a b l e  P r i c e - Q u a l i t y  

I m a g e ,  J o u r n a l  o f  R e t a i l i n g , Vo l . 5 0 , 8 - 1 4  

P i n e  I I ,  B .  J . ,  &  G i l m o r e ,  J .  H . ( 1 9 9 8 ) .  We l c o m e  t o  t h e  e x p e -

r i e n c e  e c o n o m y.  H a r v a r d B u s i n e s s  R e v i e w ,  7 6 ( 4 ) ,  9 7 - 1 0 5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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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a p o p o r t , A . ( 1 9 7 7 ) ,  H u m a n  A s p e c t  o f  U r b a n  F o r m ,  N e w  Yo r k :  

P e r g a m o n  P r e s s , 8 - 4 7 .  

S c h m i t t ,  B .  H .  ( 1 9 9 9 ) ,  E x p e r i e n t i a l  M a r k e t i n g :  H o w  t o g e t  

c u s t o m e r s  t o  S e n s e ,  f e e l , T h i n k ,  a c t , a n d  r e l a t e  t o  y o u r  

c o m p a n y  a n d  b r a n d s ,  N e w  Yo r k ,  N Y:  T h e  F r e e  P r e s s .  

S t i l g o e ,  J .  R .  ( 2 0 0 5 ) .  L a n d s c a p e  a n d  I m a g e .  U n i v e r s i t y  o f  

Vi r g i n i a  P r e s s ,  J o u r n a l  o f  C u l t u r a l  G e o g r a p h y ,  b o o k  r e -

v i e w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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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一  新 社 民 宿 目 的 地 意 象 、 體 驗 價 值 與 顧 客 忠 誠

度 之 關 聯 性 研 究 量 表 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基 本 背 景 資 料 （ 請 在 □ 內 打 勾 ）  

 

（ 一 ） 性  別 ： □ 男  □ 女 

（ 二 ） 婚  姻 ： □ 未 婚  □ 已 婚 

（ 三 ） 年  齡 ： □3 5歲 以 下   □3 6 - 6 0歲  □6 1歲 以 上  

（ 四 ） 教 育 程 度 ： □ 高 中 職 (含 )以 下  □ 專 科 或 大 學  □ 研

究 所  

（ 五 ）職  業：□ 軍 公 教 人 員 □ 商 界 服 務 業  □ 製 造 或 工 業 

             □ 學 生  □ 農 林 漁 牧 

（ 六 ） 月 收 入 ： □ 3 5 , 0 0 0元 (含 )以 下 □ 3 5 , 0 0 1 ~ 7 5 , 0 0 0元  

              □ 7 5 , 0 0 1元 以 上  

 

 

 

 

     

親 愛 的 先 生 女 士 ， 您 好 ：  

首 先 感 謝 您 在 百 忙 之 中 撥 冗 填 寫 問 卷，希 望 可 以 藉 由 您 寶

貴 的 資 訊 來 了 解 遊 客 對 新 社 民 宿 目 的 地 意 象、體 驗 價 值 與

顧 客 忠 誠 度 之 相 關 影 響。您 的 資 料 僅 供 學 術 研 究，並 將 受

到 絕 對 尊 重 與 保 密，您 可 以 完 全 放 心 作 答，煩 請 您 就 以 下

問 題 勾 選 一 項 最 能 代 表 您 的 反 應 選 項 即 可，別 錯 過 任 何 一

題 喔 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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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第 一 部 份 ）  目 的 地 意 象 非

常

不

同

意  

不

同

意  

普

通  

同

意

非

常

同

意

1 .  環 境 優 雅 安 全 且 維 護 良 好  □  □  □  □ □

2 .  遠 離 塵 囂 是 放 鬆 的 最 佳 選 擇  □  □  □  □ □

3 .  具 有 豐 富 的 自 然 景 觀 資 源  □  □  □  □ □

4 .  充 滿 ” 家 ” 的 感 覺 與 氣 氛  □  □  □  □ □

5 .  主 人 服 務 熱 誠 待 人 親 切  □  □  □  □ □

6 .  價 格 合 理 公 道 實 在  □  □  □  □ □

7 .  民 宿 風 格 具 多 樣 性  □  □  □  □ □

8 .  民 宿 很 集 中  □  □  □  □ □

9 .  民 宿 建 築 很 有 特 色  □  □  □  □ □

1 0 .  民 宿 房 間 很 溫 馨 舒 適  □  □  □  □ □

1 1 .  周 邊 旅 遊 景 點 豐 富  □  □  □  □ □

1 2 .  有 濃 厚 的 休 閒 氣 氛  □  □  □  □ □

1 3 .  有 優 美 的 景 觀 視 野  □  □  □  □ 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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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第 二 部 份 ）  體 驗 價 值 非

常

不

同

意

不

同

意

普

通

同

意

非

常

同

意

1 .  這 家 民 宿 是 我 旅 遊 時 最 佳 選 擇 。  □ □ □ □ □

2 .  
在 這 家 民 宿 消 費 可 以 符 合 我 的 休 閒 計

畫 。  
□ □ □ □ □

3 .  這 家 民 宿 具 有 別 家 民 宿 所 沒 有 的 特 色 □ □ □ □ □

4 .  在 這 家 民 宿 住 宿，讓 我 覺 得 物 超 所 值。 □ □ □ □ □

5 .  
整 體 而 言 ， 我 滿 意 這 家 民 宿 的 價 格 水

準 。  

□ □ □ □ □

6 .  我 覺 得 這 家 民 宿 提 供 親 切 的 服 務 。  □ □ □ □ □

7 .  這 家 民 宿 主 人 充 滿 熱 情  □ □ □ □ □

8 .  這 家 民 宿 提 供 完 整 的 旅 遊 資 訊  □ □ □ □ □

9 .  這 家 民 宿 提 供 專 業 的 在 地 導 覽  □ □ □ □ □

1 0 .  我 覺 得 這 家 民 宿 整 體 服 務 品 質 很 好 。 □ □ □ □ □

1 1 .  我 喜 歡 這 家 民 宿 的 設 計 風 格 。  □ □ □ □ □

1 2 .  我 喜 歡 這 家 民 宿 之 整 體 氣 氛 與 佈 置 。 □ □ □ □ □

1 3 .  
我 覺 得 這 家 民 宿 的 室 內 裝 潢 及 其 顏 色

令 我 感 到 很 舒 服  

□ □ □ □ □

1 4 .  我 覺 得 這 家 民 宿 具 有 吸 引 力 。  □ □ □ □ □

1 5 .  民 宿 整 體 環 境 非 常 具 有 美 感 。  □ □ □ □ □

1 6 .  
在 民 宿 裏 讓 我 暫 時 忘 記 現 實 生 活 中 的

繁 忙  

□ □ □ □ □

1 7 .  這 家 民 宿 有 處 處 充 滿 驚 喜 的 設 計  □ □ □ □ □

1 8 .  
這 家 民 宿 有 精 心 安 排 令 人 難 忘 的 活

動 。  

□ □ □ □ 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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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第 三 部 份 ） 顧 客 忠 誠 度  非

常

不

同

意

不

同

意

普

通

同

意

非

常

同

意

1 .  我 下 次 仍 願 意 再 度 光 臨 此 民 宿 。  □ □ □ □ □

2 .  
當 其 他 民 宿 推 出 更 好 的 產 品 與 服 務

時 ， 我 仍 然 願 意 投 宿 此 民 宿 。  

□ □ □ □ □

3 .  請 問 您 是 否 願 意 推 薦 此 民 宿 給 親 友 。  □ □ □ □ □

4 .  請 問 您 是 否 願 意 協 助 推 廣 介 紹 此 民 宿 。 □ □ □ □ □

5  我 對 民 宿 的 硬 體 設 施 感 到 滿 意 。  □ □ □ □ □

6  我 對 民 宿 的 氣 氛 營 造 感 到 滿 意 。  □ □ □ □ □

7  整 體 來 說 ， 我 對 此 民 宿 感 到 滿 意 。  
 

□ □ □ □ □

 

【 問 卷 到 此 結 束 ， 衷 心 感 謝 您 的 協 助 。 謝 謝 您 ！ 】  

 

 


